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1663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賴昭寧  

            賴鳳嬌  

            李碧霞（即李聰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李福祥（即李聰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李建華（即李聰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宗義  

            李松正  

            李政輝  

            林太郎  

            林月嬌（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林慧如（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林秋美（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許林月娥（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林春月（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張林秀姍（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林雪玲（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林麗珠（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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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林建龍（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林文寬  

            曹榮昌  

            曹淑芬  

            曹淑貞  

0000000000000000

            曹淑華  

0000000000000000

            曹淑慧  

            楊政雄  

            楊富惠  

            楊海岸  

            楊淑惠  

            楊文彬  

            楊燕芬  

            楊承炎  

上三十一人

訴訟代理人  陳玉民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郭邱惠子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郭政錩  

被 上訴 人  邱豐饒  

0000000000000000

            邱豐瑞  

            邱賢斯  

0000000000000000

            邱賢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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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邱賢洋  

            邱黃美智

            邱賢豪  

            邱賢傑  

            邱淑燕  

上  九  人

訴訟代理人  吳嘉榮律師

被 上訴 人  邱鴻文（即邱豐藏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邱鴻祺（即邱豐藏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邱鴻儒（即邱豐藏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租佃爭議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0月2

1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22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

上訴，本院於114年4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賴昭寧以次31人後開第二、三項之訴部分，

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

外）均廢棄。

二、郭邱惠子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小段000地號土地

除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57.13平方公尺）以外之

土地返還予賴昭寧以次31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三、郭邱惠子應分別給付如附表C所示各上訴人，如該附表「得

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其中占用期間為「民國105年4

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部分之給付自民國110年5月13日

起，其餘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

四、賴昭寧以次31人其餘上訴及郭邱惠子之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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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賴昭寧以

次31人上訴部分，由郭邱惠子負擔60%，餘由賴昭寧以次31

人負擔；關於郭邱惠子上訴部分，由郭邱惠子負擔。

六、本判決第二項所命關於返還土地部分，於賴昭寧以次31人以

新臺幣953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郭邱惠子如以新臺幣

2,857萬7,034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三項所命關於給付不當得利部分，於如附表C所示

之各上訴人分別以如附表C「上訴人假執行擔保金額」欄所

示金額為郭邱惠子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郭邱惠子如分別

以如附表C「郭邱惠子免為假執行擔保金額」欄所示金額分

別為如附表C所示之各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耕地租約部分出租人訴請確認與承租人間無租佃關係存在

之訴訟，此項訴訟，祇須主張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或其他

事項之存否有不明確之人，對於爭執其主張者提起，其當事

人之適格即無欠缺，並非必要共同訴訟，無對全體出租人必

須合一確定之必要（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579號判決

意旨參照）。查上訴人即被上訴人賴昭寧、賴鳳嬌、李碧

霞、李福祥、李建華、李宗義、李松正、李政輝、林太郎、

林月嬌、林慧如、林秋美、許林月娥、林春月、張林秀姍、

林雪玲、林麗珠、林建龍、林文寬、曹榮昌、曹淑芬、曹淑

貞、曹淑華、曹淑慧、楊政雄、楊富惠、楊海岸、楊淑惠、

楊文彬、楊燕芬、楊承炎、楊紹農（下分稱其名，合稱上訴

人）為臺北市○○區○○字第9號耕地租約（下稱系爭租

約）之部分出租人即臺北市○○區○○段000、000、000、0

00地號耕地（下分稱各地號土地，合稱系爭耕地）之部分共

有人，有系爭耕地之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附卷可稽（見本院

卷二第37頁至80頁），其等主張被上訴人即上訴人郭邱惠子

（下逕稱其名）、被上訴人邱豐饒、邱豐瑞、邱賢斯、邱賢

偉、邱賢洋、邱黃美智、邱賢豪、邱賢傑、邱淑燕（下合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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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豐饒等9人）、被上訴人邱鴻文、邱鴻祺、邱鴻儒（下稱

邱鴻文等3人，並與郭邱惠子、邱豐饒等9人合稱被上訴人）

不自任耕作，系爭租約無效，為郭邱惠子、邱豐饒等9人所

否認，則上訴人訴請確認兩造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

賃關係不存在，揆諸首開判決意旨，即有確認利益，且當事

人適格並無欠缺。至於上訴人是否確為系爭耕地之所有權

人，乃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在實體上有無理由之問題，郭邱惠

子辯稱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欠缺當事人適格云云，尚無可

取。

二、再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

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規

定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

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

7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被上訴人邱豐藏（下逕稱其名）於

本院審理時之民國113年6月19日死亡，邱鴻文等3人為其繼

承人，有其等戶籍（含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等在卷可參

【見本院卷三第49頁至59頁、97頁，另原繼承人尚有訴外人

邱莉玲、邱莉禎，但其等已拋棄繼承，見本院卷三第65頁、

95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函文及家事庭通知】，並於114年1月

6日具狀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第91至93頁），核無不合，

應予准許。

三、另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

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不變

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

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

第3款、第256條分有明文。查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確認其

等與郭邱惠子、邱豐饒等9人、邱豐藏（下稱郭邱惠子等11

人）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係不存在，郭邱惠

子等11人應將系爭耕地上之系爭租約登記塗銷，並將138地

號耕地上之地上物拆除，暨應連帶給付如原判決附表一、二

所示之金額，嗣於原審最終聲明如附表A甲欄所示，經原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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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確認兩造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係不存

在，郭邱惠子等11人應將系爭耕地上之系爭租約登記塗銷，

並駁回上訴人其餘請求，上訴人就其等敗訴部分提起上訴，

原上訴聲明如附表A乙欄所示，嗣於本院審理中減縮其等請

求不當得利、損害賠償之金額（見本院卷一第541頁至543

頁、571頁至578頁、卷二第445頁至447頁、465頁至481

頁），並因邱豐藏死亡，聲明主張邱鴻文等3人在繼承邱豐

藏之遺產範圍內，與郭邱惠子及邱豐饒等9人連帶給付（見

本院卷三第114頁至115頁），最終變更聲明如附表A丙欄所

示，核屬減縮訴之聲明，及不變更訴訟標的而更正事實上及

法律上之陳述，揆諸首揭規定，均核無不合，亦應准許。

四、邱鴻文等3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

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聲請，由其一

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其等之被繼承人即訴外人林新發（於53年間死

亡）於40年1月31日與被上訴人之被繼承人即訴外人邱阿福

（於48年間死亡），就「○○區○○○字○○○字000、000

-0、000地號等參筆土地」訂立「臺灣省臺北縣私有耕地租

約○○字第九號租約」（即系爭租約），租賃之面積分別為

「零甲零分三厘一毫零系、零甲三分二厘一毫五系、零甲一

分四厘」，亦即為各該地號土地之「全部」。嗣系爭租約經

記載「依北市府地政處69.6.30北市地三字第25783號函原承

租人死亡准變更為邱靜雄、邱豐藏、邱豐瑞、邱豐饒、郭邱

惠子等五人，並依調解案○○○000地號面積0.0403公頃

（按即該筆地號土地之「全部」）列入租約登記。」，又依

據臺北市政府地政處81年4月16日北市地三字第12119號函，

前開○○段○○○小段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經重

測後變更為○○段○小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即

系爭耕地）。系爭租約訂定後，由主管機關依照耕地三七五

減租條例（下稱減租條例）第20條規定辦理續訂租約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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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訴外人邱靜雄之繼承人即邱賢偉、邱賢斯、邱賢洋於91年

12月間欲辦理繼承系爭租約登記時，經林建龍提出異議，臺

北市士林區公所（下稱士林區公所）遂於92年1月15日至系

爭耕地現場會勘，會勘結果為：「000地號：石棉瓦豬舍一

間（約9坪）…。000地號：鐵皮屋一座、簡易雞舍一座…。

000地號：建有貨櫃組成二層屋、砌磚加蓋鐵皮屋各壹棟。0

00地號：簡易停車棚（約6坪）、鋪碎石水泥空地（約20

坪）、墳墓一座（約12坪）」，即系爭耕地有承租人不自任

耕作之情事；嗣士林區公所又於本件起訴前之108年8月20日

至現場辦理會勘，經會勘結果為：「000地號：該地有填墓

一座，並有種植竹子、八角...等作物。000地號：該地有1

大1小建物…。000地號：該地有1建物…。」，是系爭耕地

仍存有承租人不自任耕作之情事，另由上訴人提出於士林區

公所之會勘當日照片，亦可知：000地號土地，顯多為未經

人為耕作整理、放任自然生長之雜木林，其内有1座墓園，0

00地號土地上，則有1間「部分為1層樓、部分增建為2層

樓」之鐵皮建物，屋外可見冷氣機、瓦斯桶、洗衣機等家

電，顯供作住家使用，另並有1間「新增」之1層樓高黑色鐵

皮屋建物；000地號土地上，有1間「部分為1層樓、部分增

建為2層樓」之鐵皮建物，且1樓屋外可見設置冷氣機、水

塔，並掛設「裕益實業工程有限公司」招牌，顯有供作商業

用途，2樓陽台則可見晾有居家衣物，顯有供作住家使用；

至000地號土地，則顯為未經人為耕作整理、放任自然生長

之雜樹林，並有新設置之擋土牆。迄至原審於109年11月2日

會同地政機關至現場勘驗，系爭耕地之使用情形並未改變，

僅000地號耕地新增之黑色鐵皮建物前原鋪設水泥之部分經

刨除、改鋪泥沙，營造作為「養鵝」用之假象；000地號耕

地上建物原掛設「裕益實業工程有公司」之招牌，則遭拆除

並刻意噴漆處理。是被上訴人確有於系爭耕地上不自任耕作

情事，依減租條例第16條第1、2項規定，系爭租約應屬全部

無效，系爭租約登記即屬妨害上訴人共有之系爭耕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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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又系爭耕地迄仍為被上訴人無權占用，並享有相當於租

金之不當得利，使上訴人受有損害，且邱賢斯於000地號土

地上有如附圖一所示編號E部分（面積為38.97平方公尺）、

編號F部分（面積為104.45平方公尺）、編號G部分（面積為

17.37平方公尺）之建物，及於000地號土地上有如附圖一所

示編號H部分（面積為9.17平方公尺）之擋土牆；邱豐藏於0

00地號耕地上有如附圖二所示編號圖A部分（面積為38.74平

方公尺）之建物，邱賢豪於000地號土地上有如附圖二所示

編號B部分（面積為177.76平方公尺）之建物，以及編號C部

分（面積為13.53平方公尺）之工作物，亦均妨害上訴人共

有之系爭耕地所有權等語。爰提起本件訴訟，請求確認兩造

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係不存在，並依民法第

767條、第821條、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規定，

擇一為有利判決，請求被上訴人將系爭租約登記註銷，及邱

賢斯、邱豐藏、邱賢豪應將前開在000、000、000地號土地

上建物及擋土牆拆除，並由被上訴人將系爭耕地返還，且連

帶給付相當於租金之損害賠償或不當得利。並聲明請求如附

表A甲欄所示。

二、被上訴人部分：

　㈠郭邱惠子則以：系爭耕地於日據時期至民國時期，名義上均

登記為訴外人林進發所有，而上訴人為林新發之繼承人，提

起本件訴訟應無當事人適格。且系爭耕地之所有權實際上為

訴外人即伊祖父邱阿在（下逕稱其名）所有，林進發與林新

發均為邱阿在之長工，僅是邱阿在將系爭耕地借名登記予林

進發與林新發，伊從小在系爭耕地耕作至今已經89年，所有

權本來就是伊的，上訴人並已自認伊目前於系爭耕地上仍有

自任耕作植物之情，其請求即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㈡邱豐饒等9人則以：林建龍於92年8月28日取得系爭租約之全

體出租人即林新發之全體繼承人授權，與邱豐饒等9人、邱

豐藏及郭邱惠子達成調解（下稱系爭調解），調解內容為：

「1.租約土地中○○段○小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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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予承租人，以終止租約。2.處理前項土地所需稅費由承

租人一方負擔。3.租約土地中○○段○小段000地號土地上

墳墓，承租人擇期遷葬。」，是邱豐饒等9人依系爭調解內

容占用000、000、000地號土地，自有正當權源。又上訴人

於系爭調解成立後，即於000地號土地入口處豎立「私人土

地，請勿進入」之告示牌，而實際管領該土地，邱豐饒等9

人亦於111年2月26日依系爭調解內容完成遷墓工作。則上訴

人請求邱豐饒等9人拆除系爭耕地上之建物或擋土牆，返還

系爭耕地，並連帶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或損害賠償，

即無理由。縱認邱豐饒等9人係無權占有000、000、000地號

土地而獲有利益，因上開土地位處○○○保護區而禁止建

築，鄰地均為雜林區，鮮少公共設施，邱豐饒等9人至多僅

能搭建鐵皮屋作為住家及農用，亦應以申報地價1%計算年租

金，始為相當，且邱豐饒等9人法律上並無連帶給付之義務

等語，資為抗辯。

　㈢邱鴻文等3人未於本院審理時到庭，亦未提出書狀作何陳

述。

三、原審為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確認兩造

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係不存在，郭邱惠子

等11人並應將系爭耕地之系爭租約登記註銷【邱豐饒等9

人、邱鴻文等3人並未就原審敗訴部分提起上訴或附帶上

訴，此部分與上訴人減縮之部分均已確定，非本院審理範

圍】，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郭邱惠子均不服而

各自提起上訴，上訴人之上訴聲明如附表A丙欄所示，郭邱

惠子之答辯聲明：上訴駁回。邱豐饒等9人之答辯聲明：㈠

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郭邱惠子之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主文所示不利於郭邱惠

子之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

回。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上訴人主張林新發於40年1月31日與邱阿福就「○○區○○

○字○○○字000、000-0、000地號等參筆土地」訂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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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省台北縣私有耕地租約○○字第九號租約」（即系爭租

約），租賃之面積分別為「零甲零分三厘一毫零系、零甲三

分二厘一毫五系、零甲一分四厘」，亦即為各該地號土地之

「全部」。嗣系爭租約經記載「依北市府地政處69.6.30北

市地三字第25783號函原承租人死亡准變更為邱靜雄、邱豐

藏、邱豐瑞、邱豐饒、郭邱惠子等五人，並依調解案○○○

000地號面積0.0403公頃（按即該筆地號土地之「全部」）

列入租約登記。」，又依據臺北市政府地政處81年4月16日

北市地三字第12119號函，前開○○段○○○小段000、00

0、000-0、000地號土地經重測後變更為○○段○小段000、

000、000、000地號土地等情，有系爭租約及耕地租約逕為

變更登記明細表可按（見原審卷二第288頁至290頁），應堪

信實。

五、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租約已於93年1月6日因成立系爭調解而終止：

　⒈按出租人與承租人間因耕地租佃發生爭議時，應由當地鄉

（鎮、市、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調解不成立者，

應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不服調處

者，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移送該管司法

機關，司法機關應即迅予處理，並免收裁判費。前項爭議案

件非經調解、調處，不得起訴；經調解、調處成立者，由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給予書面證明，減租條

例第26條定有明文。準此，耕地之出租人與承租人間發生租

佃爭議，依減租條例第26條第1項前段規定所成立之調解，

應為私權爭執之意思表示合致，其性質應屬民法上之和解契

約。又按稱和解者，為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

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

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第7

37條亦有明定。是和解成立以後，其發生之法律上效力，在

消極方面，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在積極方面，則使

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之權利（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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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2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解釋契約，應探求當事人立

約時之真意，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習慣等

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

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最高

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78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系爭租約前因原承租人邱靜雄死亡，而由邱賢偉、邱

賢斯、邱賢洋於91年12月27日向臺北市士林區公所（下稱士

林區公所）提出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申請書等文件資料，申

請承租人繼承登記；另於92年1月22日由郭邱惠子、邱豐

藏、邱賢偉、邱豐瑞、邱豐饒、邱賢洋、邱賢斯提出私有耕

地租約期滿租約申請書等文件資料，而申請續訂系爭租約

（見原審卷二第178頁至194頁、卷三第183頁至193頁）。林

建龍則於92年1月16日就上開申請承租人繼承登記案提出異

議，異議意旨略以：系爭耕地經於92年1月15日辦理現場會

勘，始知悉000地號土地部分作為墓地及停車場使用、000地

號土地部分興建房屋、000地號土地全部興建房屋，未依規

定耕作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79頁），而就系爭租約發生爭

議。士林區公所嗣以92年7月8日北市士建字第0923219390號

函通知林建龍稱：請於接到通知日起10日內向臺北市政府耕

地租佃委員會提出租佃爭議，俾依減租條例第26條規定由該

委員會調解、調處，逾期未提出者，依法辦理登記等語（見

原審卷三第173頁）。林建龍即檢附除其以外之出租人林新

發全體繼承人即賴珠、林蔡桂、林春月、張林秀姍、林麗

珠、許林月娥、林秋美、林慧如、林月嬌、林雪吟、林文

寬、李聰、李松正、賴鳳嬌、賴昭寧、李宗義、李政輝、林

李阿梅及嗣已故訴外人曹林阿綢、楊阿好（下稱賴珠等20

人，並與林建龍合稱林建龍等21人）之委託書、繼承系統

表、戶籍謄本等件，而提出耕地租佃爭議調解申請（見原審

卷三第151頁、218頁至355頁）。嗣臺北市政府即於92年9月

16日寄發開會通知單，定於92年10月9日在第五屆耕地租佃

委員會第18次會議中，就系爭租約之租佃爭議進行調解。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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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次會議紀錄記載，申請人方有林建龍、李松正、林文寬、

李聰、賴昭寧到場，相對人有邱豐饒、邱豐藏、邱賢斯到

場、郭邱惠子則委託郭政錩到場，申請人林建龍之意見為：

租約內全部土地一次辦理終止租約，同意以分割土地予承租

人方式終止租約；相對人邱豐饒則稱：從未與出租人一方協

調，租約土地上房屋四、五十年間都市計畫公布前已興建，

係合法違建，承租人居住，同意就蓋屋居住部分租約土地，

以割地方式終止租約；郭邱惠子代理人郭政錩則稱：因租約

土地承租人一方使用多年已習慣，在原出租人林新發之繼承

人辦竣繼承登記前提下，由承租人承購全部租約土地等語，

並決議於92年10月16日在士林區公所會商分割協議事宜，暨

保留於下次會議再行調解一次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05頁至1

15頁、141頁至143頁）。

　⒊臺北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再於92年12月26日召開第19次會

議，依會議紀錄記載【部分標點符號為本院所加】：「本次

租佃爭議案調解當事人：申請人：林建龍、李聰、賴昭寧

（本案由原出租人林新發繼承人之一林建龍一人具名申請調

解，林新發繼承人計林建龍等21人，林建龍外李松正等20人

出具委託書委託林建龍代為處理協調終止租約一切事宜，惟

其中李聰、賴昭寧2人亦出席）。相對人：邱豐藏、邱豐饒

（邱豐瑞、郭邱惠子、邱靜雄之繼承人邱賢偉、邱賢洋、邱

賢斯未出席）。關係人：（邱靜雄之繼承人邱黃美智、邱賢

豪、邱賢傑、邱淑燕均未出席）。……本會第二次調解經

過：㈠申請人一方林建龍、賴昭寧意見：１租約中○○段○

小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同意移轉予承租人，以終止租

約。２處理前項土地所需稅費由承租人一方負擔。３租約土

地中○○段○小段000地號上地上墳墓，承租人擇期遷葬。

如承租人一方不同意上述三點意見，本租佃爭議案請委員依

法定程序處理。㈡相對人邱豐饒意見：佃方邱豐藏、邱豐

瑞、邱豐饒及邱靜雄之繼承人均同意上述出租人一方所提終

止租約條件，至於邱豐瑞及邱靜雄之繼承人（邱賢偉、邱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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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邱賢斯、邱黃美智、邱賢豪、邱賢傑、邱淑燕均未出

席）本次會議未出席將補附委託書，請求成立調解。㈢決

議：承租人之一郭邱惠子女士接獲本次開會通知後，於92年

12月22日致本府地政處申請函，對地主一方欲終止租約收回

土地提出異議，故請與會之承租人於會後二星期內與其協

調，郭邱惠子女士如同意出租人前述調解意見，則請撤回異

議，並提出同意出租人意見書；另未出席未提異議邱豐瑞等

承租人則請補附委託書（或同意出租人意見書），承租人如

協調成立，則本案調解成立，如協調不成立，下次會議本會

將通知調處。」等語（見原審卷三第41頁、43頁）。足認系

爭租約原出租人林新發之全體繼承人即林建龍等21人，於該

次會議中業已提出關於系爭租約終止之調解方案要約，尚待

承租人方回覆是否承諾。嗣系爭租約之全體承租人即郭邱惠

子等11人於93年1月6日向臺北市政府出具「承租人同意出租

人意見函」，表明系爭租約出租人一方於耕地租地委員會第

19次會議中所表示終止租約三條件，承租人完全同意，請成

立調解等語之意旨，郭邱惠子並同時以書面撤回92年12月22

日異議函（見原審卷三第29頁、33頁），則其等應已就出租

人方所提出之調解方案要約為承諾，因而達成系爭調解，堪

可認定。是依系爭耕地調解內容，系爭租約已於93年1月6日

終止，且系爭調解成立之林蔡桂等21人負有將000、000、00

0地號耕地移轉登記予被告之義務，嗣曹林阿綢、楊阿好死

亡後，其等繼承人並應繼受該義務。

　⒋上訴人雖主張：租佃雙方並未當場成立調解，當日會議記錄

並未完整記載林建龍、賴昭寧欲併就臺北市○○區○○段00

0、000、000地號土地要求返還之陳述，難認其等表示之意

見為有受拘束意思之要約；再林建龍未經其他出租人特別授

權，系爭調解即對除林建龍、賴昭寧以外之人不生效力，亦

因郭邱惠子等11人給付遲延而業經合法解除；況郭邱惠子等

11人於98年間仍向士林區公所提出系爭租約之續約申請，且

至108年間均繼續依系爭租約支付租金予林建龍，並於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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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均一再辯稱系爭租約仍屬有效，臺北市政府亦認系爭租

約尚未終止云云。然查：

　⑴按契約之要約人，因要約而受拘束。但要約當時預先聲明不

受拘束，或依其情形或事件之性質，可認當事人無受其拘束

之意思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依前

揭92年12月26日耕地租佃委員會會議紀錄，就林建龍、賴昭

寧陳述意見部分係載明上開終止系爭租約之條件，並表示

「如承租人一方不同意上述三點意見，本租佃爭議案請委員

依法定程序處理」等語（見原審卷三第43頁），並無任何關

於承租人方承諾前得撤銷或變更要約之聲明，難認其等在當

時已預先聲明不受拘束，且依會議記錄「決議」部分係記載

「承租人如協調成立，則本案調解成立，如協調不成立，下

次會議本會將通知調處」等語（見原審卷三第43頁），嗣臺

北市政府於92年12月30日以府地三字第09215771700號函檢

送如上記載之會議紀錄，及以93年1月13日府地三字第09304

885000號函檢送耕地租佃委員會北市耕租委解證字第119號

租佃爭議調解成立證明書，上載明：「案由：本市○○區○

○字第九號耕地租約出租人林新發之繼承人林建龍以承租人

在租約土地上違法興建房屋三棟、停車場及一座墳墓，已違

背原有三七五租約，申請終止租約，遂提起本件調解案。調

解結果主要內容：１租約中○○段○小段○○○、○○○、

○○○地號三筆土地同意移轉予承租人，以終止租約。２處

理前項土地所需稅費由承租人一方負擔。３租約土地中○○

段○小段○○○地號土地上墳墓，承租人擇期遷葬。調解成

立日期：93年1月6日」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7頁至25頁、37

頁至39頁），均未見林建龍等21人對該次會議紀錄及前開調

解成立證明書表示異議，堪認會議紀錄所載與林建龍、賴昭

寧在會議中表示者並無不合，要無依其情形或事件之性質，

可認當事人無受要約拘束意思之情事，是上訴人主張林建龍

等21人於該次會議所表示之意見非屬有拘束意思之要約，縱

嗣後郭邱惠子等11人表示同意，亦難認租佃雙方以因意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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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一致而成立系爭調解云云，尚無足採。

　⑵又按受任人之權限，依委任契約之訂定。未訂定者，依其委

任事務之性質定之。委任人得指定一項或數項事務而為特別

委任。或就一切事務，而為概括委任；受任人受特別委任

者，就委任事務之處理，得為委任人為一切必要之行為得為

委任人為一切行為；受任人受概括委任者，得為委任人為一

切行為。但為左列行為，須有特別之授權，但為和解之行

為，須有特別之授權，民法第532條、第533條、第534條及

同條但書第4款分別定有明文。而民法第532條所稱特別委

任，乃委任人指定特種事項而為委任；所稱概括委任，則係

就一切事項悉行委任。後者之受任人須有特別之授權，始得

為同法第534條但書所列各款行為；前者則無此問題，其受

任人依同法第533條規定，就委任事務之處理，原得為委任

人為一切必要之行為（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831號判

決意旨參照）。查林蔡桂、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

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林文寬、曹林

阿綢、楊阿好、李聰、李宗義、李松正、李政輝、林李阿

梅、賴昭寧、賴鳳嬌等19人（下稱林蔡桂等19人）皆於92年

8月28日簽立委託書，由其等為委託人，林建龍為受託人，

上載明：「茲因本人等事務繁忙無法親自到場與承租人郭邱

惠子等協議終止租約，特委託林建龍君代為處理一切事宜。

此致台北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等語（見原審卷三第221

頁至231頁），依其文義顯係指定就系爭租約在臺北市政府

耕地租佃委員會中協議終止事宜而為委任，而屬特別委任，

非概括委任，且與承租人方達成調解以終止租約，本為系爭

租約終止之方法之一，足認林蔡桂等19人與林建龍訂立本件

委任契約時，林建龍所受任之權限，即已包括與系爭租約之

承租人達成調解而成立和解契約。另賴珠於92年9月23日出

具委託書表明：「本人委託林建龍處理○○第九號耕地租約

一切事宜」，亦僅指定關於系爭租約之特種事項為委任，並

觀諸其提出委任書當時，系爭租約業已發生爭議，而由林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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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提出耕地租佃爭議調解申請，並由臺北市政府定期調解，

則賴珠提出委託書而委託林建龍處理「系爭租約一切事宜」

之真意，亦應包括與承租人達成調解而成立和解契約在內。

是上訴人主張林建龍未獲賴珠等20人特別授權，系爭調解對

未到場及未發言之出租人不生效力云云，不足採信。

　⑶再按解除權之行使，應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契約

當事人之一方有數人者，前項意思表示，應由其全體或向其

全體為之，民法第25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上訴人雖

主張其業以110年4月8日民事擴張追加起訴暨調查證據聲請

狀請求郭邱惠子等11人將000地號耕地上之墳墓遷移，復以

同年6月9日民事準備㈣狀暨聲請調查證據狀，再次請求郭邱

惠子等11人應於同年7月10日前將000地號耕地上之墳墓遷

移，可認其等已陷入給付遲延，是上訴人於110年7月15日以

民事準備㈤狀業合法解除系爭調解云云。然系爭調解所成立

和解契約之當事人，就出租人一方應為全體出租人即林建龍

等21人，業如前所認定，則解除系爭調解之意思表示，自應

由林建龍等21人（如有已故者，其繼承人）全體為之，惟除

上訴人外，系爭耕地之出租人一方尚有訴外人即楊阿好之繼

承人楊紹農，為上訴人所自承（見本院卷一第517頁至518

業），並有臺北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108年11月28日調解

筆錄存卷足憑（見原審卷一第10頁），則上訴人所為解除系

爭調解之意思表示，即不生解除和解契約之效力。

　⑷另按和解契約一經合法成立，當事人即應受契約之拘束，縱

因而受不利益之結果，亦不得事後翻異，更為與和解相反之

主張（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261號判決意旨參照）。

至於郭邱惠子、邱豐藏、邱豐瑞、邱豐饒固曾於98年1月12

日向士林區公所申請續訂系爭租約，及由邱豐藏支付系爭耕

地迄107年度之租金及地價稅總額，並由林建龍收受（見本

院卷一第183頁、565頁至569頁），核係因系爭調解成立

後，未依調解事項履行完畢，而誤認系爭契約尚未終止；至

於和解契約成立後，契約當事人所為與和解成立內容相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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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對和解契約已合法有效成立之事實，均不生影響。另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承辦人於108年8月13日簽請局長指派人員

參加出租人申請系爭租約註銷登記之會勘，其所述「租約迄

今仍未終止」乙節（見本院卷一第299頁），應係指系爭租

約之終止尚未辦理登記而言，併予敘明。

　㈡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

係不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將系爭租約登記註銷，為有理

由：

　⒈系爭租約已於93年1月6日因成立系爭調解而終止，業如前所

認定，則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

賃契約關係不存在，即屬有據。

　⒉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

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民法

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前段定有明文。承前所述，系

爭租約既已終止，是系爭耕地上有系爭租約之登記，自屬對

所有權之妨害，而上訴人為系爭耕地之部分共有人，有系爭

耕地之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37頁至

80頁），其等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規定請求被上

訴人註銷系爭租約登記，亦屬有據。

　⒊郭邱惠子雖辯稱：系爭耕地係登記為「林進發」所有，不得

由上訴人即林新發之繼承人繼承，且系爭耕地實係其祖父邱

阿在借名登記給林新發與林進發，郭邱惠子始為所有權人云

云。然查：

　⑴依本院職權所調取之系爭耕地人工登記簿（含日治時期及光

復後舊簿）記載，其中日治時期○○○○○000、000、000

番號土地（即光復後臺北市○○區○○段○○○小段同地號

土地，重測後依序為○○段○小段000、000、000地號土

地），登記之所有人自始即為林新發（見本院卷二第196頁

至209頁、212頁至213頁、216頁至221頁），則林新發之繼

承人於102年間檢附相關資料，向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

（下稱士林地政）申請繼承登記，經該所審核後以102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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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字第069750號為繼承登記（見本院卷二第225頁至372

頁），於法自無不合。

　⑵至日治時期○○○○○000-0番號土地（即光復後臺北市○

○區○○段○○○小段同地號土地，重測後為○○段○小段

000地號土地），雖經登記為「林進發」所有（見本院卷二

第193頁至195頁、210頁至211頁、214頁至215頁）。惟依卷

附臺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證明書、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

（保證書）記載，上開○○○○○000-0番號土地亦由林新

發申報為其所有，並因「登記濟證紛失」（即登記證明書遺

失），而由居住地之○○里里長、鄰長為保證人，保證林新

發申報之土地權利屬實（見本院卷二第246頁至247頁），林

新發之繼承人於辦理繼承時，尚能提出重測前「○○○字○

○○字000-0地號」之土地所有權狀（即改制前臺北縣士林

鎮核發之土地所有權狀，見本院卷二第369頁），堪認000地

號土地應係林新發所有，僅係於登記時有誤載所有人姓名之

情形，則林新發之繼承人就000地號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亦

屬正當。

　⑶郭邱惠子雖在本院行當事人訊問時具結陳述：系爭耕地之所

有權歸屬伊知道一點點，伊從小就在這個土地上耕作，到現

在已經89年了，土地是伊爺爺邱阿在的，他說這塊土地要給

伊做嫁妝，所以伊現在還在那邊耕作，土地為何登記在別人

所有，是伊爺爺去日本，交給林進發及林新發，他們是伊爺

爺的長工，土地是借名登記給他們，爺爺沒有兄弟可以借

名，那個時間伊爸爸不在，他日本時代人就不見了，他們2

個人不知道怎麼辦的，伊也不清楚，後來就是這樣放著，伊

一直耕作到現在，伊有向監察院于右任院長表示系爭耕地登

記錯誤，後來是用三七五租約來處理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2

4頁至126頁）。然觀諸上開陳述，郭邱惠子僅係曾聽聞其祖

父自述系爭耕地之所有權相關事項，並未見證其所稱祖父與

林新發、「林進發」就系爭耕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經過，

是上開陳述，既僅係聽聞自郭邱惠子先祖之傳聞證據，其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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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提出其他事證資以佐證，尚難遽予採信。況依郭邱惠子於

92年12月22日所提出之異議函，係陳稱：「本案藉口耕地上

有墓地、停車場、房屋等為未依規定耕作。但事實上述事實

均有林君之先祖同意，並已存在數十年，並未違反【誤載為

『返』】租約。」等語（見原審卷三第31頁），倘上訴人之

先祖僅係系爭耕地之出名人，實無被上訴人使用土地需得其

同意之理，益證郭邱惠子此部分抗辯與事實不符，而難憑

採。

　㈢關於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土地及給付不當得利、損害賠

償部分之認定：　

　⒈按所有人對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

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

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

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

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

因，而其後不存在者，亦同；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

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

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

第821條、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

定有明文。

　⒉查依系爭調解成立之內容，上訴人負有將000、000、000地

號土地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之義務，已如前所認定，則被上

訴人本於系爭調解之債權，而取得占有000、000、000地號

土地而使用之權利，即非無權占有此部分土地，而屬有法律

上原因，亦無不法侵害上訴人之權利可言，是上訴人主張依

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

規定，請求：①邱賢斯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所

示編號E部分（面積為38.97平方公尺）、編號F部分（面積

為104.45平方公尺）、編號G部分（面積為17.37平方公尺）

之建物均拆除後，再由被上訴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

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②邱鴻文等3人應將坐落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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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38.74平方公

尺）之建物拆除，及邱賢豪應將同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

編號B部分（面積為177.76平方公尺）之建物、以及編號C部

分（面積為13.53平方公尺）之工作物均拆除後，再由被上

訴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

全體：③邱鴻文等3人應於繼承邱豐藏遺產之範圍内，與邱

豐饒等9人、郭邱惠子連帶給付「更正後附表一、二」所列

上訴人各如「更正後附表一（C欄）、二（C欄）」所示之金

額，另連帶給付如「更正後附表一之一（C欄）、二之一（C

欄）」所示之金額予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

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公同共有，

及均自109年3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暨自109年3月1日起至返還000、000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

連帶給付「更正後附表一、二」所列上訴人各如「更正後附

表一（D欄）、二（D欄）」所示之金額，另按月連帶給付如

「更正後附表一之一（D欄）、二之一（D欄）」所示之金額

予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

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公同共有，及各期金額均自應

為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④邱賢

斯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所示編號H部分（面積為

9.17平方公尺）之擋土牆拆除後，再由被上訴人共同將該地

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⑤邱鴻文

等3人應於繼承邱豐藏遺產之範圍内，與邱豐饒等9人、郭邱

惠子連帶給付「更正後附表四」所列上訴人各如「更正後附

表四（C欄）」所示之金額，另連帶給付如「更正後附表四

之一（C欄）」所示之金額予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

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公同

共有，及自110年5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暨自110年4月1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連

帶給付「更正後附表四」所列上訴人各如「更正後附表四

（D欄）」所示之金額，另按月連帶給付如「更正後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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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D欄）」所示之金額予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

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公同

共有，及各期金額自應為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均屬無據，不能准許。

　⒊上訴人請求返還000地號土地部分：

　⑴查系爭租約已於93年1月6日因成立系爭調解而終止，而依系

爭調解之成立內容，被上訴人即取得占有000、000、000地

號土地而使用之權利，業如前所認定，000地號土地部分因

未包括在內，被上訴人即不得占有使用；惟就000地號土地

上墳墓之部分（即附圖一編號B部分），依系爭調解成立內

容為「擇期」遷葬，依其文義並無遷葬期限，且承前所述，

既未經出租人全體催告履行，於遷移前應認經出租人允為占

用，而屬有權占有。然該墳墓業於111年2月26日完成遷葬，

有邱豐饒等9人、邱豐藏在原審所提出之陳報狀暨照片可稽

（見原審卷五第280頁至282頁），則該部分土地自111年2月

27日起，亦不得由被上訴人占有使用。

　⑵而就000地號土地自系爭調解成立後，扣除上訴人所陳如附

圖一編號A部分係遭鄰地占用之部分（見本院卷三第154

頁），並除前開墳墓以外之使用情形，據士林區公所於108

年8月20日辦理現場會勘，發現000地號種有南瓜、芋頭、芒

果、竹子、苦茶樹、八角、丁豎夫、鳳梨、楊桃、柚子、桔

子、番石榴、龍眼樹等作物，有會勘紀錄及現場照片可查

（見原審卷二第76頁、78頁）；原審於109年11月2日現場勘

驗，由郭邱惠子之訴訟代理人陳述有種植蕃薯、薑、八角及

竹子等語（見原審卷四第495頁）。郭邱惠子另提出111年2

月15日原審第二次現場勘驗時所攝照片，主張000地號上當

時種有川七菜、大葉黃金葛、芒果、芋頭、竹筍等作物（見

原審卷六第58頁至60頁）。至就墳墓遷葬後之土地部分，比

對前揭墳墓遷葬後之空地照片，及上訴人所提出111年3月8

日之照片（見原審卷五第282頁、364頁），堪認其拍攝角度

近似，應有上訴人主張郭邱惠子在墳墓原址重新翻土並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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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物之情形。且上述種植作物情形，經郭邱惠子在本院迭

次自承其有使用000地號土地，迄今還在那邊耕作，其他的

是其他人在使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97頁、卷三第124

頁），則郭邱惠子無權占有000地號土地除鄰地占用部分，

應堪認定，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1條

規定，請求郭邱惠子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除如附圖一所示

編號A部分（面積為57.13平方公尺）以外之土地返還予上訴

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⑶至於邱豐饒等9人、邱鴻文等3人部分，上訴人雖主張：邱豐

饒等人於本件起訴前及原審審理時，已多次自認其等仍占有

000地號土地墳墓以外部分云云。惟查，觀諸上訴人據以主

張邱豐饒等9人及邱豐藏已為自認之文件資料，其中臺北市

政府第9屆耕地租佃委員會第7次會議紀錄係記載出租人全體

（含郭邱惠子）所為陳述，並未區分各土地耕作使用之詳細

情形（見本院卷一第141頁），另108年9月29日函、109年3

月24日答辯暨聲請狀，均僅表示129地號土地種有作物，無

不自任耕作之意旨，亦未就個別承租人係使用何部分土地為

說明（見本院卷一第162頁、164頁）；至於109年4月9日言

詞辯論程序時，邱豐饒等9人及邱豐藏雖就原審承辦法官詢

問系爭耕地目前利用情形，陳述引用卷附會勘紀錄表（按即

士林區公所108年8月20日現場會勘紀錄）所載（見本院卷一

第168頁），然前揭會勘紀錄僅載明系爭耕地種植作物情

形，並未調查是何人所種（見原審卷二第76頁），足認邱豐

饒等9人及邱豐藏亦僅係就129地號上之作物種植客觀情形為

陳述；又其等110年5月21日民事答辯㈢狀，雖記載「系爭00

0、000地號土地上因有先祖墳墓及擋土牆等公共設施，則由

被告全體管理耕作種植蕃薯、薑、木瓜、八角、竹子、桃子

樹及咖啡樹等農作物，業經鈞院勘驗屬實」等語（見本院卷

一第174頁），然其未明確陳述000或000地號何部分農作物

係何承租人所種，且當時000地號土地上尚有被上訴人共同

先祖之墳墓存在，則就墳墓坐落之土地部分由郭邱惠子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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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共同管理使用，乃符於實情，尚不得以此逕認邱豐饒等9

人及邱豐藏對000地號土地除有權以墳墓占有之部分外，業

已自認其等就其餘部分自系爭調解成立後仍占有使用，即應

由上訴人對邱豐饒等9人、邱鴻文等3人尚無權占有000地號

土地之事實主張，負舉證之責。而依證人即士林區公所經建

課課員歐立羣在本院證稱：伊有參與108年現場會勘，原審

卷二第78頁至81頁之照片都是伊所拍攝的，沒有印象在場之

人有表示作物是誰種植，也沒有印象有特別問作物究竟是人

為種植還是野生，因為現場會勘只會確認土地上的作物及建

築情形，但沒有辦法確認作物種植情形是否如在場之人所陳

述。現場我們會問承租人種什麼東西，在哪裡，承租人就會

帶我們去，本件確實有承租人表示土地上面有種植作物，引

導我們去看。至於是哪位承租人引導我們去看，因為現場人

太多有點亂，所以伊沒有印象是誰，我們是依照承租人引導

到土地現場看的結果，如果確實有該種作物就會記錄上去。

沒有印象現場有承租人表示土地上作物均為某一承租人所種

植，與其他承租人無關，不記得會勘當日現場是否有承租人

向伊表示000地號土地已返還給出租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

96頁至499頁），亦難認000地號土地除郭邱惠子前述使用情

形以外，尚有其他被上訴人自系爭調解成立之後，曾占有使

用該土地除原先設有墳墓之部分，上訴人復未能提出其他證

據資料以實其說，從而，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

段、第821條規定，請求邱豐饒等9人、邱鴻文等3人應將坐

落000地號土地除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57.13平

方公尺）以外之土地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為無

理由，不能准許。

　⒋如附表C所示之各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郭邱惠子

就其所無權占用000地號土地部分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

利，各於如附表C「得請求金額」欄所示之範圍內，為有理

由：

　⑴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者，應返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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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

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上字第26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民法第126條規

定，租金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再按租用基地建築

房屋，依土地法第105條準用同法第97條第1項規定，以不超

過該土地申報價額年息10%為限；所稱土地申報價額，依土

地法施行法第25條規定，係指法定地價，即土地法第148條

所定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法所申報之地價，土地所有權人未

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80％為其申報地價，平

均地權條例第16條前段定有明文。查郭邱惠子無權占用000

地號土地，已認定於前，其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使

上訴人不能使用000地號土地而受有損害，是附表C所示之各

上訴人按其等應有部分，應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郭

邱惠子返還自其於原審以民事擴張追加起訴暨調查證據狀為

追加起訴之日即110年4月8日（見原審卷五第11頁）回溯5年

即自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及自該書狀追加起訴

之翌日即110年4月9日起至返還000地號部分土地之日止，按

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逾此範圍則非有據。

　⑵查郭邱惠子無權占用000地號土地，係用以種植作物於上，

已如前述，又000地號土地雖屬山坡地，然距臺北市士林區

仰德大道3段之當地重要幹道行車時間不長，鄰近文化大

學、華岡藝校、格致國中等學校，距文化大學商圈非遠，生

活機能尚佳，出入交通亦屬便利等情，有000地號土地附近

電子地圖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五第366頁至367頁），本院審

酌000地號土地位置、經濟價值、工商繁榮程度及郭邱惠子

利用該土地之所受利益等一切情狀，認上訴人所受相當於租

金之損害，應以申報地價年息5%計算為適當。又查系爭土地

自105年1月至106年、107年1月以後之公告地價分別為每平

方公尺3,300元、2,600元（見原審卷五第29頁）；另郭邱惠

子無權占用之範圍，於111年2月26日000地號上墳墓遷葬

前，應與上訴人所述遭鄰地占用部分併同扣除，而為2,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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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平方公尺（計算式：000地號土地面積3,097.24㎡－鄰地

占用57.13㎡－墳墓42.22㎡＝2,997.89㎡），111年2月27日

起則僅扣除鄰地占用部分，而為3,040.11平方公尺。準此，

附表C所示之各上訴人得請求郭邱惠子返還之不當得利金

額，即由本院計算詳如附表C「得請求金額」欄所示（計算

式詳見附表B、附表C）。

　⑶另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附表C所示之各上訴人對郭邱惠子之上開

不當得利債權無確定期限，則其等就上開不當得利債權，就

占用期間為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之金額部分，併

請求郭邱惠子給付自民事擴張追加起訴暨調查證據狀繕本送

達翌日即110年5月13日起（該書狀繕本於110年5月12日送

達，見原審卷五第50-3頁），暨按月給付及111年2月9日至

同年月26日應為給付之各期金額，自應為給付之翌日起，均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亦有理由。

　⑷從而，附表C所示之各上訴人就上開金額所為請求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

條規定，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

關係不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將系爭租約登記註銷，及郭邱

惠子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除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

為57.13平方公尺）以外之土地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

全體；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郭邱惠子給付如附表C

「得請求金額」欄所示之不當得利及其法定遲延利息之範圍

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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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之關於返還土地及給付不當得利

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人上訴意旨指

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此

部分改判如主文第二、三項所示；原審就上開應准許之關於

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係不存

在，並請求被上訴人將系爭租約登記註銷部分，為郭邱惠子

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郭邱惠子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

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原審就上

開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違誤，李蔚祥

等2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

由，應駁回其等上訴。又本判決所命返還土地及給付不當得

利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

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上訴人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郭邱

惠子之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林佑珊

　　　　　　　　　　　　　　法　官　宋泓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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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簡素惠　　　　　　　

　　　　　　

附表A：

甲、

原審訴之聲明（見原審卷

六第15頁至17頁）

乙、

上訴人於本院原上訴聲明

（見本院卷一第54頁至55

頁）

丙、

上訴人最終之上訴聲明（見

本院卷三第214頁至215頁）

一、確認上訴人與郭邱惠

子等11人間就系爭耕

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

契約關係不存在。

二、郭邱惠子等11人應將

前項所示土地之系爭

耕地租約登記註銷。

三、邱賢斯應將坐落000

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

所示編號E部分（面

積 為 38.97 平 方 公

尺 ） 、 編 號 F 部 分

（面積為104.45平方

公尺）、編號G部分

（面積為17.37平方

公尺）之建物均拆除

後，再由郭邱惠子等

11人共同將該地號土

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

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

體。

四、邱豐藏應將坐落000

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

所示編號A部分（面

積 為 38.74 平 方 公

尺），邱賢豪應將同

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

所示編號B部分（面

積 為 177.76 平 方 公

尺）之建物，以及編

號C部分（面積：13.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

後開第二至七項之訴部

分廢棄。

二、邱賢斯應將坐落000地號

土地上如附圖一所示編

號E部分（面積為38.97

平方公尺）、編號F部

分（面積為104.45平方

公尺）、編號 G部分

（面積為17.37平方公

尺）之建物均拆除後，

再由郭邱惠子等11人共

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

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

共有人全體。

三、邱豐藏應將坐落000地號

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編

號A部分（面積為38.74

平方公尺）之建物拆

除，邱賢豪應將同地號

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編

號B部分（面積為177.7

6平方公尺）之建物，

以及編號 C部分（面

積：13.53平方公尺）

之工作物均拆除後，再

由郭邱惠子等11人共同

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

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

有人全體。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

後開第二項至第七項之

訴部分廢棄。

二、邱賢斯應將坐落000地

號土地上如附圖一所示

編號E部分（面積為38.

97平方公尺）、編號F

部分（面積為104.45平

方公尺）、編號G部分

（面積為17.37平方公

尺）之建物均拆除後，

再由被上訴人共同將該

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

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

全體。

三、邱鴻文等3人應將坐落0

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

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

為38.74平方公尺）之

建物拆除，及邱賢豪應

將同地號土地上如附圖

二所示編號B部分（面

積為177.76平方公尺）

之建物、以及編號C部

分（面積為13.53平方

公尺）之工作物均拆除

後，再由被上訴人共同

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

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

有人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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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平方公尺）之工作

物均拆除後，再由郭

邱惠子等11人共同將

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

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

共有人全體。　　

五、郭邱惠子等11人應連

帶給付各上訴人如附

表三、四之（A)欄所

示之金額，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

暨自109年3月1日起

至返還000、000地號

土地之日止，按月連

帶給付各上訴人如附

表三、四之（B)欄所

示金額，及各期金額

自應為給付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

六、郭邱惠子等11人應共

同將000地號土地除

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

部分（面積為57.13

平方公尺）以外之土

地返還予上訴人及其

他共有人全體。

七、邱賢斯應將坐落000

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

所示編號H部分（面

積為9.17平方公尺）

之擋土牆拆除後，再

由郭邱惠子等11人共

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

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

其他共有人全體。

八、郭邱惠子等11人應連

帶給付各上訴人如附

表五、六之（A)欄所

四、郭邱惠子等11人應連帶

給付各上訴人如附表

三、四之（A）欄所示

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暨自109年3月1

日起至返還000、000地

號土地之日止，按月連

帶給付各上訴人如附表

三、四之（B）欄所示

金額，及各期金額自應

為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

五、郭邱惠子等11人應共同

將坐落000地號土地除

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

分（面積為57.13平方

公尺）以外之土地返還

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

全體。

六、邱賢斯應將坐落000地號

土地上如附圖一所示編

號H部分（面積為9.17

平方公尺）之擋土牆拆

除後，再由郭邱惠子等

11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

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

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七、郭邱惠子等11人應連帶

給付各上訴人如附表

五、六之（A）欄所示

之金額，及自原審狀載

日期為110年4月8日之

民事擴張追加起訴暨調

查證據聲請狀繕本送達

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暨自110年4月1日起至

返還000、000地號土地

四、邱鴻文等3人應於繼承

邱豐藏遺產之範圍内，

與邱豐饒等9人、郭邱

惠子連帶給付「更正後

附表一、二」所列上訴

人各如「更正後附表一

（C欄）、二（C欄）」

所示之金額，另連帶給

付如「更正後附表一之

一（C欄）、二之一（C

欄）」所示之金額予林

建龍、張林秀姍、林月

嬌、許林月娥、林慧

如、林麗珠、林秋美、

林春月、林雪玲公同共

有，及均自109年3月11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

109年3月1日起至返還1

38、141地號土地之日

止，按月連帶給付「更

正後附表一、二」所列

上訴人各如「更正後附

表一（D欄）、二（D

欄）」所示之金額，另

按月連帶給付如「更正

後 附 表 一 之 一 （ D

欄 ） 、 二 之 一 （ D

欄）」所示之金額予林

建龍、張林秀姍、林月

嬌、許林月娥、林慧

如、林麗珠、林秋美、

林春月、林雪玲公同共

有，及各期金額均自應

為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

五、被上訴人應共同將坐落

000地號土地除如附圖

一所示編號A部分（面

積為57.13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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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之金額，及自狀載

日期為110年4月8日

之民事擴張追加起訴

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

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暨自

110年4月1日起至返

還000、000地號土地

之日止，按月連帶給

付各上訴人如附表

五、六之（B)欄所示

金額，及各期金額自

應為給付之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　

九、就第三至八項請求，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

各上訴人如附表五、六

之（B）欄所示金額，

及各期金額自應為給付

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八、前開經廢棄部分，上訴

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以外之土地返還予上訴

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六、邱賢斯應將坐落000地

號土地上如附圖一所示

編號H部分（面積為9.1

7平方公尺）之擋土牆

拆除後，再由被上訴人

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

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

他共有人全體。

七、邱鴻文等3人應於繼承

邱豐藏遺產之範圍内，

與邱豐饒等9人、郭邱

惠子連帶給付「更正後

附表三、四」所列上訴

人各如「更正後附表三

（C欄）、四（C欄）」

所示之金額，另連帶給

付如「更正後附表三之

一（C欄）、四之一（C

欄）」所示之金額予林

建龍、張林秀姍、林月

嬌、許林月娥、林慧

如、林麗珠、林秋美、

林春月、林雪玲公同共

有，及自110年5月13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暨自11

0年4月1日起至返還00

0、000地號土地之日

止，按月連帶給付「更

正後附表三、四」所列

上訴人各如「更正後附

表三（D欄）、四（D

欄）」所示之金額，另

按月連帶給付如「更正

後 附 表 三 之 一 （ D

欄 ） 、 四 之 一 （ D

欄）」所示之金額予林

建龍、張林秀姍、林月

嬌、許林月娥、林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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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B：全體共有人因郭邱惠子無權占有129地號土地得請求不當

得利金額

備註：得請求金額＝占用期間年數×當期申報地價（即公告地價8

0%）×占用面積×5%。按月給付金額以占用期間1/12年計算。

如、林麗珠、林秋美、

林春月、林雪玲公同共

有，及各期金額自應為

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

八、前開經廢棄部分，上訴

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占用期間 當期申報地

價（即公告

地價80%）

無權占

用面積

（㎡）

得請求金額

（元以下四

捨五入）

（備註）

合計

105年4月9日起至

106年12月31日止

（1又267/365年）

2,640元 2997.89 685,194元 105年4月9日至

110年4月8日合

計：

1,704,847元107年1月1日起至

109年12月31日止

（3年）

2,080元 935,342元

110年1月1日起至

110年4月8日止

（98/365年）

2,080元 83,711元

110年4月9日起至

111年2月26日止

2,080元 按月25,982

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

返還000地號土地

之日止

2,080元 3040.11 按月26,34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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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C：本件提出不當得利請求之上訴人得請求之不當得利金

額，及假執行、免為假執行擔保金額

編號 上訴人 應有部分 占用期間 得請求金額

（元以下四

捨五入）

（備註1）

上訴人假執

行擔保金額

郭邱惠子免

為假執行擔

保金額

1 林建龍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

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

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 121

元

各期以361

元

111年2月9

日至同年月

26 日 （ 下

同）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

返還000地號土地

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122

元

各期以366

元

2 張林秀姍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

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

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121

元

各期以361

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

返還000地號土地

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122

元

各期以366

元

3 林月嬌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

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

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121

元

各期以361

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

返還000地號土地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36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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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各期以122

元

4 許林月娥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

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

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121

元

各期以361

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

返還000地號土地

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122

元

各期以366

元

5 林慧如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

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

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121

元

各期以361

元

214元 72元 72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

返還000地號土地

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122

元

各期以366

元

6 林麗珠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

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

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121

元

各期以361

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

返還000地號土地

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122

元

各期以366

元

7 林秋美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

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

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121

元

各期以36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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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

返還000地號土地

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122

元

各期以366

元

8 林春月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

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

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121

元

各期以361

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

返還000地號土地

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122

元

各期以366

元

9 林雪玲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

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

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121

元

各期以361

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

返還000地號土地

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121

元

各期以366

元

10 林文寬 5/36 105年4月9日起至1

10年4月8日止

236,784元 79,000元 236,784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

11年2月26日止

按 月 3,609

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1,20

3元

各期以3,60

9元

2,135元 712元 2,135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

返還000地號土地

止

按 月 3,659

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1,22

0元

各期以3,65

9元

11 曹榮昌 5/216 105年4月9日起至1

10年4月8日止

39,464元 14,000元 39,464元

01

(續上頁)

第三十三頁



110年4月9日起至1

11年2月26日止

按月601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201

元

各期以601

元

356元 119元 356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

返還000地號土地

止

按月610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204

元

各期以610

元

12 曹淑芬 10/216 105年4月9日起至1

10年4月8日止

78,928元 27,000元 78,92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

11年2月26日止

1,203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401

元

各期以1,20

3元

712元 238元 712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

返還000地號土地

止

1,220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407

元

各期以1,22

0元

13 曹淑慧 5/216 105年4月9日起至1

10年4月8日止

39,464元 14,000元 39,464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

11年2月26日止

按月601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201

元

各期以601

元

356元 119元 356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

返還000地號土地

止

按月610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204

元

各期以610

元

14 曹淑貞 5/216 105年4月9日起至1

10年4月8日止

39,464元 14,000元 39,464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

11年2月26日止

按月601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201

元

各期以601

元

356元 119元 356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

返還000地號土地

止

按月610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610

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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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期以204

元

15 曹淑華 5/216 105年4月9日起至1

10年4月8日止

39,464元 14,000元 39,464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

11年2月26日止

按月601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201

元

各期以601

元

356元 119元 356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

返還000地號土地

止

按月610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204

元

各期以610

元

16 李宗義 1/12 105年4月9日起至1

10年4月8日止

142,071元 48,000元 142,071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

11年2月26日止

按 月 2,165

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722

元

各期以2,16

5元

1,281元 427元 1,281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

返還000地號土地

止

按 月 2,196

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732

元

各期以2,19

6元

17 李松正 1/12 105年4月9日起至1

10年4月8日止

142,071元 48,000元 142,071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

11年2月26日止

按 月 2,165

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722

元

各期以2,16

5元

1,281元 427元 1,281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

返還000地號土地

止

按 月 2,196

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732

元

各期以2,19

6元

18 李政輝 1/12 105年4月9日起至1

10年4月8日止

142,071元 48,000元 142,071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

11年2月26日止

按 月 2,165

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722

元

各期以2,16

5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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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1元 427元 1,281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

返還000地號土地

止

按 月 2,196

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732

元

各期以2,19

6元

19 賴昭寧 原：1/36

109年2月

18日起：

2/36

105年4月9日起至1

10年4月8日止

57,191元

（備註2）

20,000元 57,191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

11年2月26日止

按 月 1,443

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481

元

各期以1,44

3元

854元 285元 85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

返還000地號土地

止

按 月 1,464

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488

元

各期以1,46

4元

20 賴鳳嬌 1/36 105年4月9日起至1

10年4月8日止

47,357元 16,000元 47,357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

11年2月26日止

按月722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241

元

各期以722

元

427元 143元 427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

返還000地號土地

止

按月732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244

元

各期以732

元

21 林太郎 1/12 105年4月9日起至1

10年4月8日止

142,071元 48,000元 142,071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

11年2月26日止

按 月 2,165

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722

元

各期以2,16

5元

1,281元 427元 1,281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

返還000地號土地

止

按 月 2,196

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732

元

各期以2,19

6元

22 楊燕芬 3/504 105年4月9日起至1

10年4月8日止

10,148元 4,000元 10,148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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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4月9日起至1

11年2月26日止

按月155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52元

各期以155

元

92元 31元 92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

返還000地號土地

止

按月157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53元

各期以157

元

23 楊承炎 3/504 105年4月9日起至1

10年4月8日止

10,148元 4,000元 10,14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

11年2月26日止

按月155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52元

各期以155

元

92元 31元 92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

返還000地號土地

止

按月157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53元

各期以157

元

24 林建龍、

張 林 秀

姍、林月

嬌、許林

月娥、林

慧如、林

麗珠、林

秋美、林

春月、林

雪鈴（即

林蔡桂繼

承人）

公同共有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

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

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121

元

各期以361

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

返還000地號土地

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122

元

各期以366

元

25 李福祥 1/36 105年4月9日起至1

10年4月8日止

47,357元 16,000元 47,357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

11年2月26日止

按月722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241

元

各期以722

元

427元 143元 427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

返還000地號土地

止

按月732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244

元

各期以732

元

26 李碧霞 1/36 105年4月9日起至1 47,357元 16,000元 47,357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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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1：得請求金額＝附表B「105年4月9日至110年4月8日合計」

金額，及按月得請求金額，分別乘以各上訴人應有部分。

備註2：賴昭寧部分係依其前後2段應有部分比例為加總。

10年4月8日止

110年4月9日起至1

11年2月26日止

按月722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241

元

各期以722

元

427元 127元 427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

返還000地號土地

止

按月732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244

元

各期以732

元

27 李建華 1/36 105年4月9日起至1

10年4月8日止

47,357元 16,000元 47,357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

11年2月26日止

按月722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241

元

各期以722

元

427元 143元 427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

返還000地號土地

止

按月732元 於各該給付

期屆至時，

各期以244

元

各期以732

元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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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1663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賴昭寧  
            賴鳳嬌  
            李碧霞（即李聰之承受訴訟人）


            李福祥（即李聰之承受訴訟人）


            李建華（即李聰之承受訴訟人）




            李宗義  
            李松正  
            李政輝  
            林太郎  
            林月嬌（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林慧如（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林秋美（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許林月娥（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林春月（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張林秀姍（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林雪玲（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林麗珠（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林建龍（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林文寬  
            曹榮昌  
            曹淑芬  
            曹淑貞  


            曹淑華  


            曹淑慧  
            楊政雄  
            楊富惠  
            楊海岸  
            楊淑惠  
            楊文彬  
            楊燕芬  
            楊承炎  
上三十一人
訴訟代理人  陳玉民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郭邱惠子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郭政錩  
被 上訴 人  邱豐饒  


            邱豐瑞  
            邱賢斯  


            邱賢偉  


            邱賢洋  
            邱黃美智
            邱賢豪  
            邱賢傑  
            邱淑燕  
上  九  人
訴訟代理人  吳嘉榮律師
被 上訴 人  邱鴻文（即邱豐藏之承受訴訟人）


            邱鴻祺（即邱豐藏之承受訴訟人）


            邱鴻儒（即邱豐藏之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租佃爭議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0月21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22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4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賴昭寧以次31人後開第二、三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二、郭邱惠子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小段000地號土地除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57.13平方公尺）以外之土地返還予賴昭寧以次31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三、郭邱惠子應分別給付如附表C所示各上訴人，如該附表「得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其中占用期間為「民國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部分之給付自民國110年5月13日起，其餘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四、賴昭寧以次31人其餘上訴及郭邱惠子之上訴駁回。
五、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賴昭寧以次31人上訴部分，由郭邱惠子負擔60%，餘由賴昭寧以次31人負擔；關於郭邱惠子上訴部分，由郭邱惠子負擔。
六、本判決第二項所命關於返還土地部分，於賴昭寧以次31人以新臺幣953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郭邱惠子如以新臺幣2,857萬7,034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三項所命關於給付不當得利部分，於如附表C所示之各上訴人分別以如附表C「上訴人假執行擔保金額」欄所示金額為郭邱惠子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郭邱惠子如分別以如附表C「郭邱惠子免為假執行擔保金額」欄所示金額分別為如附表C所示之各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耕地租約部分出租人訴請確認與承租人間無租佃關係存在之訴訟，此項訴訟，祇須主張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或其他事項之存否有不明確之人，對於爭執其主張者提起，其當事人之適格即無欠缺，並非必要共同訴訟，無對全體出租人必須合一確定之必要（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57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上訴人即被上訴人賴昭寧、賴鳳嬌、李碧霞、李福祥、李建華、李宗義、李松正、李政輝、林太郎、林月嬌、林慧如、林秋美、許林月娥、林春月、張林秀姍、林雪玲、林麗珠、林建龍、林文寬、曹榮昌、曹淑芬、曹淑貞、曹淑華、曹淑慧、楊政雄、楊富惠、楊海岸、楊淑惠、楊文彬、楊燕芬、楊承炎、楊紹農（下分稱其名，合稱上訴人）為臺北市○○區○○字第9號耕地租約（下稱系爭租約）之部分出租人即臺北市○○區○○段000、000、000、000地號耕地（下分稱各地號土地，合稱系爭耕地）之部分共有人，有系爭耕地之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37頁至80頁），其等主張被上訴人即上訴人郭邱惠子（下逕稱其名）、被上訴人邱豐饒、邱豐瑞、邱賢斯、邱賢偉、邱賢洋、邱黃美智、邱賢豪、邱賢傑、邱淑燕（下合稱邱豐饒等9人）、被上訴人邱鴻文、邱鴻祺、邱鴻儒（下稱邱鴻文等3人，並與郭邱惠子、邱豐饒等9人合稱被上訴人）不自任耕作，系爭租約無效，為郭邱惠子、邱豐饒等9人所否認，則上訴人訴請確認兩造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關係不存在，揆諸首開判決意旨，即有確認利益，且當事人適格並無欠缺。至於上訴人是否確為系爭耕地之所有權人，乃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在實體上有無理由之問題，郭邱惠子辯稱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欠缺當事人適格云云，尚無可取。
二、再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規定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被上訴人邱豐藏（下逕稱其名）於本院審理時之民國113年6月19日死亡，邱鴻文等3人為其繼承人，有其等戶籍（含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49頁至59頁、97頁，另原繼承人尚有訴外人邱莉玲、邱莉禎，但其等已拋棄繼承，見本院卷三第65頁、95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函文及家事庭通知】，並於114年1月6日具狀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第91至9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另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256條分有明文。查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確認其等與郭邱惠子、邱豐饒等9人、邱豐藏（下稱郭邱惠子等11人）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係不存在，郭邱惠子等11人應將系爭耕地上之系爭租約登記塗銷，並將138地號耕地上之地上物拆除，暨應連帶給付如原判決附表一、二所示之金額，嗣於原審最終聲明如附表A甲欄所示，經原審判決確認兩造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係不存在，郭邱惠子等11人應將系爭耕地上之系爭租約登記塗銷，並駁回上訴人其餘請求，上訴人就其等敗訴部分提起上訴，原上訴聲明如附表A乙欄所示，嗣於本院審理中減縮其等請求不當得利、損害賠償之金額（見本院卷一第541頁至543頁、571頁至578頁、卷二第445頁至447頁、465頁至481頁），並因邱豐藏死亡，聲明主張邱鴻文等3人在繼承邱豐藏之遺產範圍內，與郭邱惠子及邱豐饒等9人連帶給付（見本院卷三第114頁至115頁），最終變更聲明如附表A丙欄所示，核屬減縮訴之聲明，及不變更訴訟標的而更正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揆諸首揭規定，均核無不合，亦應准許。
四、邱鴻文等3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其等之被繼承人即訴外人林新發（於53年間死亡）於40年1月31日與被上訴人之被繼承人即訴外人邱阿福（於48年間死亡），就「○○區○○○字○○○字000、000-0、000地號等參筆土地」訂立「臺灣省臺北縣私有耕地租約○○字第九號租約」（即系爭租約），租賃之面積分別為「零甲零分三厘一毫零系、零甲三分二厘一毫五系、零甲一分四厘」，亦即為各該地號土地之「全部」。嗣系爭租約經記載「依北市府地政處69.6.30北市地三字第25783號函原承租人死亡准變更為邱靜雄、邱豐藏、邱豐瑞、邱豐饒、郭邱惠子等五人，並依調解案○○○000地號面積0.0403公頃（按即該筆地號土地之「全部」）列入租約登記。」，又依據臺北市政府地政處81年4月16日北市地三字第12119號函，前開○○段○○○小段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經重測後變更為○○段○小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即系爭耕地）。系爭租約訂定後，由主管機關依照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下稱減租條例）第20條規定辦理續訂租約登記，惟訴外人邱靜雄之繼承人即邱賢偉、邱賢斯、邱賢洋於91年12月間欲辦理繼承系爭租約登記時，經林建龍提出異議，臺北市士林區公所（下稱士林區公所）遂於92年1月15日至系爭耕地現場會勘，會勘結果為：「000地號：石棉瓦豬舍一間（約9坪）…。000地號：鐵皮屋一座、簡易雞舍一座…。000地號：建有貨櫃組成二層屋、砌磚加蓋鐵皮屋各壹棟。000地號：簡易停車棚（約6坪）、鋪碎石水泥空地（約20坪）、墳墓一座（約12坪）」，即系爭耕地有承租人不自任耕作之情事；嗣士林區公所又於本件起訴前之108年8月20日至現場辦理會勘，經會勘結果為：「000地號：該地有填墓一座，並有種植竹子、八角...等作物。000地號：該地有1大1小建物…。000地號：該地有1建物…。」，是系爭耕地仍存有承租人不自任耕作之情事，另由上訴人提出於士林區公所之會勘當日照片，亦可知：000地號土地，顯多為未經人為耕作整理、放任自然生長之雜木林，其内有1座墓園，000地號土地上，則有1間「部分為1層樓、部分增建為2層樓」之鐵皮建物，屋外可見冷氣機、瓦斯桶、洗衣機等家電，顯供作住家使用，另並有1間「新增」之1層樓高黑色鐵皮屋建物；000地號土地上，有1間「部分為1層樓、部分增建為2層樓」之鐵皮建物，且1樓屋外可見設置冷氣機、水塔，並掛設「裕益實業工程有限公司」招牌，顯有供作商業用途，2樓陽台則可見晾有居家衣物，顯有供作住家使用；至000地號土地，則顯為未經人為耕作整理、放任自然生長之雜樹林，並有新設置之擋土牆。迄至原審於109年11月2日會同地政機關至現場勘驗，系爭耕地之使用情形並未改變，僅000地號耕地新增之黑色鐵皮建物前原鋪設水泥之部分經刨除、改鋪泥沙，營造作為「養鵝」用之假象；000地號耕地上建物原掛設「裕益實業工程有公司」之招牌，則遭拆除並刻意噴漆處理。是被上訴人確有於系爭耕地上不自任耕作情事，依減租條例第16條第1、2項規定，系爭租約應屬全部無效，系爭租約登記即屬妨害上訴人共有之系爭耕地所有權。又系爭耕地迄仍為被上訴人無權占用，並享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使上訴人受有損害，且邱賢斯於000地號土地上有如附圖一所示編號E部分（面積為38.97平方公尺）、編號F部分（面積為104.45平方公尺）、編號G部分（面積為17.37平方公尺）之建物，及於000地號土地上有如附圖一所示編號H部分（面積為9.17平方公尺）之擋土牆；邱豐藏於000地號耕地上有如附圖二所示編號圖A部分（面積為38.74平方公尺）之建物，邱賢豪於000地號土地上有如附圖二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為177.76平方公尺）之建物，以及編號C部分（面積為13.53平方公尺）之工作物，亦均妨害上訴人共有之系爭耕地所有權等語。爰提起本件訴訟，請求確認兩造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係不存在，並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規定，擇一為有利判決，請求被上訴人將系爭租約登記註銷，及邱賢斯、邱豐藏、邱賢豪應將前開在000、000、000地號土地上建物及擋土牆拆除，並由被上訴人將系爭耕地返還，且連帶給付相當於租金之損害賠償或不當得利。並聲明請求如附表A甲欄所示。
二、被上訴人部分：
　㈠郭邱惠子則以：系爭耕地於日據時期至民國時期，名義上均登記為訴外人林進發所有，而上訴人為林新發之繼承人，提起本件訴訟應無當事人適格。且系爭耕地之所有權實際上為訴外人即伊祖父邱阿在（下逕稱其名）所有，林進發與林新發均為邱阿在之長工，僅是邱阿在將系爭耕地借名登記予林進發與林新發，伊從小在系爭耕地耕作至今已經89年，所有權本來就是伊的，上訴人並已自認伊目前於系爭耕地上仍有自任耕作植物之情，其請求即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㈡邱豐饒等9人則以：林建龍於92年8月28日取得系爭租約之全體出租人即林新發之全體繼承人授權，與邱豐饒等9人、邱豐藏及郭邱惠子達成調解（下稱系爭調解），調解內容為：「1.租約土地中○○段○小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同意移轉予承租人，以終止租約。2.處理前項土地所需稅費由承租人一方負擔。3.租約土地中○○段○小段000地號土地上墳墓，承租人擇期遷葬。」，是邱豐饒等9人依系爭調解內容占用000、000、000地號土地，自有正當權源。又上訴人於系爭調解成立後，即於000地號土地入口處豎立「私人土地，請勿進入」之告示牌，而實際管領該土地，邱豐饒等9人亦於111年2月26日依系爭調解內容完成遷墓工作。則上訴人請求邱豐饒等9人拆除系爭耕地上之建物或擋土牆，返還系爭耕地，並連帶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或損害賠償，即無理由。縱認邱豐饒等9人係無權占有000、000、000地號土地而獲有利益，因上開土地位處○○○保護區而禁止建築，鄰地均為雜林區，鮮少公共設施，邱豐饒等9人至多僅能搭建鐵皮屋作為住家及農用，亦應以申報地價1%計算年租金，始為相當，且邱豐饒等9人法律上並無連帶給付之義務等語，資為抗辯。
　㈢邱鴻文等3人未於本院審理時到庭，亦未提出書狀作何陳述。
三、原審為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確認兩造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係不存在，郭邱惠子等11人並應將系爭耕地之系爭租約登記註銷【邱豐饒等9人、邱鴻文等3人並未就原審敗訴部分提起上訴或附帶上訴，此部分與上訴人減縮之部分均已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郭邱惠子均不服而各自提起上訴，上訴人之上訴聲明如附表A丙欄所示，郭邱惠子之答辯聲明：上訴駁回。邱豐饒等9人之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郭邱惠子之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主文所示不利於郭邱惠子之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上訴人主張林新發於40年1月31日與邱阿福就「○○區○○○字○○○字000、000-0、000地號等參筆土地」訂立「臺灣省台北縣私有耕地租約○○字第九號租約」（即系爭租約），租賃之面積分別為「零甲零分三厘一毫零系、零甲三分二厘一毫五系、零甲一分四厘」，亦即為各該地號土地之「全部」。嗣系爭租約經記載「依北市府地政處69.6.30北市地三字第25783號函原承租人死亡准變更為邱靜雄、邱豐藏、邱豐瑞、邱豐饒、郭邱惠子等五人，並依調解案○○○000地號面積0.0403公頃（按即該筆地號土地之「全部」）列入租約登記。」，又依據臺北市政府地政處81年4月16日北市地三字第12119號函，前開○○段○○○小段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經重測後變更為○○段○小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等情，有系爭租約及耕地租約逕為變更登記明細表可按（見原審卷二第288頁至290頁），應堪信實。
五、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租約已於93年1月6日因成立系爭調解而終止：
　⒈按出租人與承租人間因耕地租佃發生爭議時，應由當地鄉（鎮、市、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調解不成立者，應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不服調處者，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移送該管司法機關，司法機關應即迅予處理，並免收裁判費。前項爭議案件非經調解、調處，不得起訴；經調解、調處成立者，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給予書面證明，減租條例第26條定有明文。準此，耕地之出租人與承租人間發生租佃爭議，依減租條例第26條第1項前段規定所成立之調解，應為私權爭執之意思表示合致，其性質應屬民法上之和解契約。又按稱和解者，為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第737條亦有明定。是和解成立以後，其發生之法律上效力，在消極方面，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在積極方面，則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之權利（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312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解釋契約，應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78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系爭租約前因原承租人邱靜雄死亡，而由邱賢偉、邱賢斯、邱賢洋於91年12月27日向臺北市士林區公所（下稱士林區公所）提出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申請書等文件資料，申請承租人繼承登記；另於92年1月22日由郭邱惠子、邱豐藏、邱賢偉、邱豐瑞、邱豐饒、邱賢洋、邱賢斯提出私有耕地租約期滿租約申請書等文件資料，而申請續訂系爭租約（見原審卷二第178頁至194頁、卷三第183頁至193頁）。林建龍則於92年1月16日就上開申請承租人繼承登記案提出異議，異議意旨略以：系爭耕地經於92年1月15日辦理現場會勘，始知悉000地號土地部分作為墓地及停車場使用、000地號土地部分興建房屋、000地號土地全部興建房屋，未依規定耕作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79頁），而就系爭租約發生爭議。士林區公所嗣以92年7月8日北市士建字第0923219390號函通知林建龍稱：請於接到通知日起10日內向臺北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提出租佃爭議，俾依減租條例第26條規定由該委員會調解、調處，逾期未提出者，依法辦理登記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73頁）。林建龍即檢附除其以外之出租人林新發全體繼承人即賴珠、林蔡桂、林春月、張林秀姍、林麗珠、許林月娥、林秋美、林慧如、林月嬌、林雪吟、林文寬、李聰、李松正、賴鳳嬌、賴昭寧、李宗義、李政輝、林李阿梅及嗣已故訴外人曹林阿綢、楊阿好（下稱賴珠等20人，並與林建龍合稱林建龍等21人）之委託書、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等件，而提出耕地租佃爭議調解申請（見原審卷三第151頁、218頁至355頁）。嗣臺北市政府即於92年9月16日寄發開會通知單，定於92年10月9日在第五屆耕地租佃委員會第18次會議中，就系爭租約之租佃爭議進行調解。依該次會議紀錄記載，申請人方有林建龍、李松正、林文寬、李聰、賴昭寧到場，相對人有邱豐饒、邱豐藏、邱賢斯到場、郭邱惠子則委託郭政錩到場，申請人林建龍之意見為：租約內全部土地一次辦理終止租約，同意以分割土地予承租人方式終止租約；相對人邱豐饒則稱：從未與出租人一方協調，租約土地上房屋四、五十年間都市計畫公布前已興建，係合法違建，承租人居住，同意就蓋屋居住部分租約土地，以割地方式終止租約；郭邱惠子代理人郭政錩則稱：因租約土地承租人一方使用多年已習慣，在原出租人林新發之繼承人辦竣繼承登記前提下，由承租人承購全部租約土地等語，並決議於92年10月16日在士林區公所會商分割協議事宜，暨保留於下次會議再行調解一次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05頁至115頁、141頁至143頁）。
　⒊臺北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再於92年12月26日召開第19次會議，依會議紀錄記載【部分標點符號為本院所加】：「本次租佃爭議案調解當事人：申請人：林建龍、李聰、賴昭寧（本案由原出租人林新發繼承人之一林建龍一人具名申請調解，林新發繼承人計林建龍等21人，林建龍外李松正等20人出具委託書委託林建龍代為處理協調終止租約一切事宜，惟其中李聰、賴昭寧2人亦出席）。相對人：邱豐藏、邱豐饒（邱豐瑞、郭邱惠子、邱靜雄之繼承人邱賢偉、邱賢洋、邱賢斯未出席）。關係人：（邱靜雄之繼承人邱黃美智、邱賢豪、邱賢傑、邱淑燕均未出席）。……本會第二次調解經過：㈠申請人一方林建龍、賴昭寧意見：１租約中○○段○小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同意移轉予承租人，以終止租約。２處理前項土地所需稅費由承租人一方負擔。３租約土地中○○段○小段000地號上地上墳墓，承租人擇期遷葬。如承租人一方不同意上述三點意見，本租佃爭議案請委員依法定程序處理。㈡相對人邱豐饒意見：佃方邱豐藏、邱豐瑞、邱豐饒及邱靜雄之繼承人均同意上述出租人一方所提終止租約條件，至於邱豐瑞及邱靜雄之繼承人（邱賢偉、邱賢洋、邱賢斯、邱黃美智、邱賢豪、邱賢傑、邱淑燕均未出席）本次會議未出席將補附委託書，請求成立調解。㈢決議：承租人之一郭邱惠子女士接獲本次開會通知後，於92年12月22日致本府地政處申請函，對地主一方欲終止租約收回土地提出異議，故請與會之承租人於會後二星期內與其協調，郭邱惠子女士如同意出租人前述調解意見，則請撤回異議，並提出同意出租人意見書；另未出席未提異議邱豐瑞等承租人則請補附委託書（或同意出租人意見書），承租人如協調成立，則本案調解成立，如協調不成立，下次會議本會將通知調處。」等語（見原審卷三第41頁、43頁）。足認系爭租約原出租人林新發之全體繼承人即林建龍等21人，於該次會議中業已提出關於系爭租約終止之調解方案要約，尚待承租人方回覆是否承諾。嗣系爭租約之全體承租人即郭邱惠子等11人於93年1月6日向臺北市政府出具「承租人同意出租人意見函」，表明系爭租約出租人一方於耕地租地委員會第19次會議中所表示終止租約三條件，承租人完全同意，請成立調解等語之意旨，郭邱惠子並同時以書面撤回92年12月22日異議函（見原審卷三第29頁、33頁），則其等應已就出租人方所提出之調解方案要約為承諾，因而達成系爭調解，堪可認定。是依系爭耕地調解內容，系爭租約已於93年1月6日終止，且系爭調解成立之林蔡桂等21人負有將000、000、000地號耕地移轉登記予被告之義務，嗣曹林阿綢、楊阿好死亡後，其等繼承人並應繼受該義務。
　⒋上訴人雖主張：租佃雙方並未當場成立調解，當日會議記錄並未完整記載林建龍、賴昭寧欲併就臺北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要求返還之陳述，難認其等表示之意見為有受拘束意思之要約；再林建龍未經其他出租人特別授權，系爭調解即對除林建龍、賴昭寧以外之人不生效力，亦因郭邱惠子等11人給付遲延而業經合法解除；況郭邱惠子等11人於98年間仍向士林區公所提出系爭租約之續約申請，且至108年間均繼續依系爭租約支付租金予林建龍，並於本件訴訟均一再辯稱系爭租約仍屬有效，臺北市政府亦認系爭租約尚未終止云云。然查：
　⑴按契約之要約人，因要約而受拘束。但要約當時預先聲明不受拘束，或依其情形或事件之性質，可認當事人無受其拘束之意思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依前揭92年12月26日耕地租佃委員會會議紀錄，就林建龍、賴昭寧陳述意見部分係載明上開終止系爭租約之條件，並表示「如承租人一方不同意上述三點意見，本租佃爭議案請委員依法定程序處理」等語（見原審卷三第43頁），並無任何關於承租人方承諾前得撤銷或變更要約之聲明，難認其等在當時已預先聲明不受拘束，且依會議記錄「決議」部分係記載「承租人如協調成立，則本案調解成立，如協調不成立，下次會議本會將通知調處」等語（見原審卷三第43頁），嗣臺北市政府於92年12月30日以府地三字第09215771700號函檢送如上記載之會議紀錄，及以93年1月13日府地三字第09304885000號函檢送耕地租佃委員會北市耕租委解證字第119號租佃爭議調解成立證明書，上載明：「案由：本市○○區○○字第九號耕地租約出租人林新發之繼承人林建龍以承租人在租約土地上違法興建房屋三棟、停車場及一座墳墓，已違背原有三七五租約，申請終止租約，遂提起本件調解案。調解結果主要內容：１租約中○○段○小段○○○、○○○、○○○地號三筆土地同意移轉予承租人，以終止租約。２處理前項土地所需稅費由承租人一方負擔。３租約土地中○○段○小段○○○地號土地上墳墓，承租人擇期遷葬。調解成立日期：93年1月6日」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7頁至25頁、37頁至39頁），均未見林建龍等21人對該次會議紀錄及前開調解成立證明書表示異議，堪認會議紀錄所載與林建龍、賴昭寧在會議中表示者並無不合，要無依其情形或事件之性質，可認當事人無受要約拘束意思之情事，是上訴人主張林建龍等21人於該次會議所表示之意見非屬有拘束意思之要約，縱嗣後郭邱惠子等11人表示同意，亦難認租佃雙方以因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系爭調解云云，尚無足採。
　⑵又按受任人之權限，依委任契約之訂定。未訂定者，依其委任事務之性質定之。委任人得指定一項或數項事務而為特別委任。或就一切事務，而為概括委任；受任人受特別委任者，就委任事務之處理，得為委任人為一切必要之行為得為委任人為一切行為；受任人受概括委任者，得為委任人為一切行為。但為左列行為，須有特別之授權，但為和解之行為，須有特別之授權，民法第532條、第533條、第534條及同條但書第4款分別定有明文。而民法第532條所稱特別委任，乃委任人指定特種事項而為委任；所稱概括委任，則係就一切事項悉行委任。後者之受任人須有特別之授權，始得為同法第534條但書所列各款行為；前者則無此問題，其受任人依同法第533條規定，就委任事務之處理，原得為委任人為一切必要之行為（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8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林蔡桂、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林文寬、曹林阿綢、楊阿好、李聰、李宗義、李松正、李政輝、林李阿梅、賴昭寧、賴鳳嬌等19人（下稱林蔡桂等19人）皆於92年8月28日簽立委託書，由其等為委託人，林建龍為受託人，上載明：「茲因本人等事務繁忙無法親自到場與承租人郭邱惠子等協議終止租約，特委託林建龍君代為處理一切事宜。此致台北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等語（見原審卷三第221頁至231頁），依其文義顯係指定就系爭租約在臺北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中協議終止事宜而為委任，而屬特別委任，非概括委任，且與承租人方達成調解以終止租約，本為系爭租約終止之方法之一，足認林蔡桂等19人與林建龍訂立本件委任契約時，林建龍所受任之權限，即已包括與系爭租約之承租人達成調解而成立和解契約。另賴珠於92年9月23日出具委託書表明：「本人委託林建龍處理○○第九號耕地租約一切事宜」，亦僅指定關於系爭租約之特種事項為委任，並觀諸其提出委任書當時，系爭租約業已發生爭議，而由林建龍提出耕地租佃爭議調解申請，並由臺北市政府定期調解，則賴珠提出委託書而委託林建龍處理「系爭租約一切事宜」之真意，亦應包括與承租人達成調解而成立和解契約在內。是上訴人主張林建龍未獲賴珠等20人特別授權，系爭調解對未到場及未發言之出租人不生效力云云，不足採信。
　⑶再按解除權之行使，應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契約當事人之一方有數人者，前項意思表示，應由其全體或向其全體為之，民法第25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上訴人雖主張其業以110年4月8日民事擴張追加起訴暨調查證據聲請狀請求郭邱惠子等11人將000地號耕地上之墳墓遷移，復以同年6月9日民事準備㈣狀暨聲請調查證據狀，再次請求郭邱惠子等11人應於同年7月10日前將000地號耕地上之墳墓遷移，可認其等已陷入給付遲延，是上訴人於110年7月15日以民事準備㈤狀業合法解除系爭調解云云。然系爭調解所成立和解契約之當事人，就出租人一方應為全體出租人即林建龍等21人，業如前所認定，則解除系爭調解之意思表示，自應由林建龍等21人（如有已故者，其繼承人）全體為之，惟除上訴人外，系爭耕地之出租人一方尚有訴外人即楊阿好之繼承人楊紹農，為上訴人所自承（見本院卷一第517頁至518業），並有臺北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108年11月28日調解筆錄存卷足憑（見原審卷一第10頁），則上訴人所為解除系爭調解之意思表示，即不生解除和解契約之效力。
　⑷另按和解契約一經合法成立，當事人即應受契約之拘束，縱因而受不利益之結果，亦不得事後翻異，更為與和解相反之主張（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261號判決意旨參照）。至於郭邱惠子、邱豐藏、邱豐瑞、邱豐饒固曾於98年1月12日向士林區公所申請續訂系爭租約，及由邱豐藏支付系爭耕地迄107年度之租金及地價稅總額，並由林建龍收受（見本院卷一第183頁、565頁至569頁），核係因系爭調解成立後，未依調解事項履行完畢，而誤認系爭契約尚未終止；至於和解契約成立後，契約當事人所為與和解成立內容相反之主張，對和解契約已合法有效成立之事實，均不生影響。另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承辦人於108年8月13日簽請局長指派人員參加出租人申請系爭租約註銷登記之會勘，其所述「租約迄今仍未終止」乙節（見本院卷一第299頁），應係指系爭租約之終止尚未辦理登記而言，併予敘明。
　㈡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係不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將系爭租約登記註銷，為有理由：
　⒈系爭租約已於93年1月6日因成立系爭調解而終止，業如前所認定，則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係不存在，即屬有據。
　⒉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前段定有明文。承前所述，系爭租約既已終止，是系爭耕地上有系爭租約之登記，自屬對所有權之妨害，而上訴人為系爭耕地之部分共有人，有系爭耕地之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37頁至80頁），其等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註銷系爭租約登記，亦屬有據。
　⒊郭邱惠子雖辯稱：系爭耕地係登記為「林進發」所有，不得由上訴人即林新發之繼承人繼承，且系爭耕地實係其祖父邱阿在借名登記給林新發與林進發，郭邱惠子始為所有權人云云。然查：
　⑴依本院職權所調取之系爭耕地人工登記簿（含日治時期及光復後舊簿）記載，其中日治時期○○○○○000、000、000番號土地（即光復後臺北市○○區○○段○○○小段同地號土地，重測後依序為○○段○小段000、000、000地號土地），登記之所有人自始即為林新發（見本院卷二第196頁至209頁、212頁至213頁、216頁至221頁），則林新發之繼承人於102年間檢附相關資料，向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下稱士林地政）申請繼承登記，經該所審核後以102年士林字第069750號為繼承登記（見本院卷二第225頁至372頁），於法自無不合。
　⑵至日治時期○○○○○000-0番號土地（即光復後臺北市○○區○○段○○○小段同地號土地，重測後為○○段○小段000地號土地），雖經登記為「林進發」所有（見本院卷二第193頁至195頁、210頁至211頁、214頁至215頁）。惟依卷附臺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證明書、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保證書）記載，上開○○○○○000-0番號土地亦由林新發申報為其所有，並因「登記濟證紛失」（即登記證明書遺失），而由居住地之○○里里長、鄰長為保證人，保證林新發申報之土地權利屬實（見本院卷二第246頁至247頁），林新發之繼承人於辦理繼承時，尚能提出重測前「○○○字○○○字000-0地號」之土地所有權狀（即改制前臺北縣士林鎮核發之土地所有權狀，見本院卷二第369頁），堪認000地號土地應係林新發所有，僅係於登記時有誤載所有人姓名之情形，則林新發之繼承人就000地號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亦屬正當。
　⑶郭邱惠子雖在本院行當事人訊問時具結陳述：系爭耕地之所有權歸屬伊知道一點點，伊從小就在這個土地上耕作，到現在已經89年了，土地是伊爺爺邱阿在的，他說這塊土地要給伊做嫁妝，所以伊現在還在那邊耕作，土地為何登記在別人所有，是伊爺爺去日本，交給林進發及林新發，他們是伊爺爺的長工，土地是借名登記給他們，爺爺沒有兄弟可以借名，那個時間伊爸爸不在，他日本時代人就不見了，他們2個人不知道怎麼辦的，伊也不清楚，後來就是這樣放著，伊一直耕作到現在，伊有向監察院于右任院長表示系爭耕地登記錯誤，後來是用三七五租約來處理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24頁至126頁）。然觀諸上開陳述，郭邱惠子僅係曾聽聞其祖父自述系爭耕地之所有權相關事項，並未見證其所稱祖父與林新發、「林進發」就系爭耕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經過，是上開陳述，既僅係聽聞自郭邱惠子先祖之傳聞證據，其復未提出其他事證資以佐證，尚難遽予採信。況依郭邱惠子於92年12月22日所提出之異議函，係陳稱：「本案藉口耕地上有墓地、停車場、房屋等為未依規定耕作。但事實上述事實均有林君之先祖同意，並已存在數十年，並未違反【誤載為『返』】租約。」等語（見原審卷三第31頁），倘上訴人之先祖僅係系爭耕地之出名人，實無被上訴人使用土地需得其同意之理，益證郭邱惠子此部分抗辯與事實不符，而難憑採。
　㈢關於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土地及給付不當得利、損害賠償部分之認定：　
　⒈按所有人對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不存在者，亦同；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⒉查依系爭調解成立之內容，上訴人負有將000、000、000地號土地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之義務，已如前所認定，則被上訴人本於系爭調解之債權，而取得占有000、000、000地號土地而使用之權利，即非無權占有此部分土地，而屬有法律上原因，亦無不法侵害上訴人之權利可言，是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規定，請求：①邱賢斯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所示編號E部分（面積為38.97平方公尺）、編號F部分（面積為104.45平方公尺）、編號G部分（面積為17.37平方公尺）之建物均拆除後，再由被上訴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②邱鴻文等3人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38.74平方公尺）之建物拆除，及邱賢豪應將同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為177.76平方公尺）之建物、以及編號C部分（面積為13.53平方公尺）之工作物均拆除後，再由被上訴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③邱鴻文等3人應於繼承邱豐藏遺產之範圍内，與邱豐饒等9人、郭邱惠子連帶給付「更正後附表一、二」所列上訴人各如「更正後附表一（C欄）、二（C欄）」所示之金額，另連帶給付如「更正後附表一之一（C欄）、二之一（C欄）」所示之金額予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公同共有，及均自109年3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09年3月1日起至返還000、000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更正後附表一、二」所列上訴人各如「更正後附表一（D欄）、二（D欄）」所示之金額，另按月連帶給付如「更正後附表一之一（D欄）、二之一（D欄）」所示之金額予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公同共有，及各期金額均自應為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④邱賢斯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所示編號H部分（面積為9.17平方公尺）之擋土牆拆除後，再由被上訴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⑤邱鴻文等3人應於繼承邱豐藏遺產之範圍内，與邱豐饒等9人、郭邱惠子連帶給付「更正後附表四」所列上訴人各如「更正後附表四（C欄）」所示之金額，另連帶給付如「更正後附表四之一（C欄）」所示之金額予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公同共有，及自110年5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4月1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更正後附表四」所列上訴人各如「更正後附表四（D欄）」所示之金額，另按月連帶給付如「更正後附表四之一（D欄）」所示之金額予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公同共有，及各期金額自應為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屬無據，不能准許。
　⒊上訴人請求返還000地號土地部分：
　⑴查系爭租約已於93年1月6日因成立系爭調解而終止，而依系爭調解之成立內容，被上訴人即取得占有000、000、000地號土地而使用之權利，業如前所認定，000地號土地部分因未包括在內，被上訴人即不得占有使用；惟就000地號土地上墳墓之部分（即附圖一編號B部分），依系爭調解成立內容為「擇期」遷葬，依其文義並無遷葬期限，且承前所述，既未經出租人全體催告履行，於遷移前應認經出租人允為占用，而屬有權占有。然該墳墓業於111年2月26日完成遷葬，有邱豐饒等9人、邱豐藏在原審所提出之陳報狀暨照片可稽（見原審卷五第280頁至282頁），則該部分土地自111年2月27日起，亦不得由被上訴人占有使用。
　⑵而就000地號土地自系爭調解成立後，扣除上訴人所陳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係遭鄰地占用之部分（見本院卷三第154頁），並除前開墳墓以外之使用情形，據士林區公所於108年8月20日辦理現場會勘，發現000地號種有南瓜、芋頭、芒果、竹子、苦茶樹、八角、丁豎夫、鳳梨、楊桃、柚子、桔子、番石榴、龍眼樹等作物，有會勘紀錄及現場照片可查（見原審卷二第76頁、78頁）；原審於109年11月2日現場勘驗，由郭邱惠子之訴訟代理人陳述有種植蕃薯、薑、八角及竹子等語（見原審卷四第495頁）。郭邱惠子另提出111年2月15日原審第二次現場勘驗時所攝照片，主張000地號上當時種有川七菜、大葉黃金葛、芒果、芋頭、竹筍等作物（見原審卷六第58頁至60頁）。至就墳墓遷葬後之土地部分，比對前揭墳墓遷葬後之空地照片，及上訴人所提出111年3月8日之照片（見原審卷五第282頁、364頁），堪認其拍攝角度近似，應有上訴人主張郭邱惠子在墳墓原址重新翻土並種植新作物之情形。且上述種植作物情形，經郭邱惠子在本院迭次自承其有使用000地號土地，迄今還在那邊耕作，其他的是其他人在使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97頁、卷三第124頁），則郭邱惠子無權占有000地號土地除鄰地占用部分，應堪認定，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1條規定，請求郭邱惠子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除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57.13平方公尺）以外之土地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⑶至於邱豐饒等9人、邱鴻文等3人部分，上訴人雖主張：邱豐饒等人於本件起訴前及原審審理時，已多次自認其等仍占有000地號土地墳墓以外部分云云。惟查，觀諸上訴人據以主張邱豐饒等9人及邱豐藏已為自認之文件資料，其中臺北市政府第9屆耕地租佃委員會第7次會議紀錄係記載出租人全體（含郭邱惠子）所為陳述，並未區分各土地耕作使用之詳細情形（見本院卷一第141頁），另108年9月29日函、109年3月24日答辯暨聲請狀，均僅表示129地號土地種有作物，無不自任耕作之意旨，亦未就個別承租人係使用何部分土地為說明（見本院卷一第162頁、164頁）；至於109年4月9日言詞辯論程序時，邱豐饒等9人及邱豐藏雖就原審承辦法官詢問系爭耕地目前利用情形，陳述引用卷附會勘紀錄表（按即士林區公所108年8月20日現場會勘紀錄）所載（見本院卷一第168頁），然前揭會勘紀錄僅載明系爭耕地種植作物情形，並未調查是何人所種（見原審卷二第76頁），足認邱豐饒等9人及邱豐藏亦僅係就129地號上之作物種植客觀情形為陳述；又其等110年5月21日民事答辯㈢狀，雖記載「系爭000、000地號土地上因有先祖墳墓及擋土牆等公共設施，則由被告全體管理耕作種植蕃薯、薑、木瓜、八角、竹子、桃子樹及咖啡樹等農作物，業經鈞院勘驗屬實」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74頁），然其未明確陳述000或000地號何部分農作物係何承租人所種，且當時000地號土地上尚有被上訴人共同先祖之墳墓存在，則就墳墓坐落之土地部分由郭邱惠子等11人共同管理使用，乃符於實情，尚不得以此逕認邱豐饒等9人及邱豐藏對000地號土地除有權以墳墓占有之部分外，業已自認其等就其餘部分自系爭調解成立後仍占有使用，即應由上訴人對邱豐饒等9人、邱鴻文等3人尚無權占有000地號土地之事實主張，負舉證之責。而依證人即士林區公所經建課課員歐立羣在本院證稱：伊有參與108年現場會勘，原審卷二第78頁至81頁之照片都是伊所拍攝的，沒有印象在場之人有表示作物是誰種植，也沒有印象有特別問作物究竟是人為種植還是野生，因為現場會勘只會確認土地上的作物及建築情形，但沒有辦法確認作物種植情形是否如在場之人所陳述。現場我們會問承租人種什麼東西，在哪裡，承租人就會帶我們去，本件確實有承租人表示土地上面有種植作物，引導我們去看。至於是哪位承租人引導我們去看，因為現場人太多有點亂，所以伊沒有印象是誰，我們是依照承租人引導到土地現場看的結果，如果確實有該種作物就會記錄上去。沒有印象現場有承租人表示土地上作物均為某一承租人所種植，與其他承租人無關，不記得會勘當日現場是否有承租人向伊表示000地號土地已返還給出租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96頁至499頁），亦難認000地號土地除郭邱惠子前述使用情形以外，尚有其他被上訴人自系爭調解成立之後，曾占有使用該土地除原先設有墳墓之部分，上訴人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資料以實其說，從而，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1條規定，請求邱豐饒等9人、邱鴻文等3人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除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57.13平方公尺）以外之土地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為無理由，不能准許。
　⒋如附表C所示之各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郭邱惠子就其所無權占用000地號土地部分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各於如附表C「得請求金額」欄所示之範圍內，為有理由：
　⑴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6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民法第126條規定，租金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再按租用基地建築房屋，依土地法第105條準用同法第97條第1項規定，以不超過該土地申報價額年息10%為限；所稱土地申報價額，依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規定，係指法定地價，即土地法第148條所定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法所申報之地價，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80％為其申報地價，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前段定有明文。查郭邱惠子無權占用000地號土地，已認定於前，其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使上訴人不能使用000地號土地而受有損害，是附表C所示之各上訴人按其等應有部分，應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郭邱惠子返還自其於原審以民事擴張追加起訴暨調查證據狀為追加起訴之日即110年4月8日（見原審卷五第11頁）回溯5年即自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及自該書狀追加起訴之翌日即110年4月9日起至返還000地號部分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逾此範圍則非有據。
　⑵查郭邱惠子無權占用000地號土地，係用以種植作物於上，已如前述，又000地號土地雖屬山坡地，然距臺北市士林區仰德大道3段之當地重要幹道行車時間不長，鄰近文化大學、華岡藝校、格致國中等學校，距文化大學商圈非遠，生活機能尚佳，出入交通亦屬便利等情，有000地號土地附近電子地圖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五第366頁至367頁），本院審酌000地號土地位置、經濟價值、工商繁榮程度及郭邱惠子利用該土地之所受利益等一切情狀，認上訴人所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應以申報地價年息5%計算為適當。又查系爭土地自105年1月至106年、107年1月以後之公告地價分別為每平方公尺3,300元、2,600元（見原審卷五第29頁）；另郭邱惠子無權占用之範圍，於111年2月26日000地號上墳墓遷葬前，應與上訴人所述遭鄰地占用部分併同扣除，而為2,997.89平方公尺（計算式：000地號土地面積3,097.24㎡－鄰地占用57.13㎡－墳墓42.22㎡＝2,997.89㎡），111年2月27日起則僅扣除鄰地占用部分，而為3,040.11平方公尺。準此，附表C所示之各上訴人得請求郭邱惠子返還之不當得利金額，即由本院計算詳如附表C「得請求金額」欄所示（計算式詳見附表B、附表C）。
　⑶另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附表C所示之各上訴人對郭邱惠子之上開不當得利債權無確定期限，則其等就上開不當得利債權，就占用期間為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之金額部分，併請求郭邱惠子給付自民事擴張追加起訴暨調查證據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5月13日起（該書狀繕本於110年5月12日送達，見原審卷五第50-3頁），暨按月給付及111年2月9日至同年月26日應為給付之各期金額，自應為給付之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亦有理由。
　⑷從而，附表C所示之各上訴人就上開金額所為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規定，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係不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將系爭租約登記註銷，及郭邱惠子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除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57.13平方公尺）以外之土地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郭邱惠子給付如附表C「得請求金額」欄所示之不當得利及其法定遲延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之關於返還土地及給付不當得利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此部分改判如主文第二、三項所示；原審就上開應准許之關於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係不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將系爭租約登記註銷部分，為郭邱惠子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郭邱惠子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違誤，李蔚祥等2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等上訴。又本判決所命返還土地及給付不當得利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上訴人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郭邱惠子之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林佑珊
　　　　　　　　　　　　　　法　官　宋泓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簡素惠　　　　　　　　　　　　　
附表A：
		甲、
原審訴之聲明（見原審卷六第15頁至17頁）

		乙、
上訴人於本院原上訴聲明（見本院卷一第54頁至55頁）

		丙、
上訴人最終之上訴聲明（見本院卷三第214頁至215頁）



		一、確認上訴人與郭邱惠子等11人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係不存在。
二、郭邱惠子等11人應將前項所示土地之系爭耕地租約登記註銷。
三、邱賢斯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所示編號E部分（面積為38.97平方公尺）、編號F部分（面積為104.45平方公尺）、編號G部分（面積為17.37平方公尺）之建物均拆除後，再由郭邱惠子等11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四、邱豐藏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38.74平方公尺），邱賢豪應將同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為177.76平方公尺）之建物，以及編號C部分（面積：13.53平方公尺）之工作物均拆除後，再由郭邱惠子等11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五、郭邱惠子等11人應連帶給付各上訴人如附表三、四之（A)欄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09年3月1日起至返還000、000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各上訴人如附表三、四之（B)欄所示金額，及各期金額自應為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六、郭邱惠子等11人應共同將000地號土地除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57.13平方公尺）以外之土地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七、邱賢斯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所示編號H部分（面積為9.17平方公尺）之擋土牆拆除後，再由郭邱惠子等11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八、郭邱惠子等11人應連帶給付各上訴人如附表五、六之（A)欄所示之金額，及自狀載日期為110年4月8日之民事擴張追加起訴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4月1日起至返還000、000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各上訴人如附表五、六之（B)欄所示金額，及各期金額自應為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九、就第三至八項請求，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至七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邱賢斯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所示編號E部分（面積為38.97平方公尺）、編號F部分（面積為104.45平方公尺）、編號G部分（面積為17.37平方公尺）之建物均拆除後，再由郭邱惠子等11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三、邱豐藏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38.74平方公尺）之建物拆除，邱賢豪應將同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為177.76平方公尺）之建物，以及編號C部分（面積：13.53平方公尺）之工作物均拆除後，再由郭邱惠子等11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四、郭邱惠子等11人應連帶給付各上訴人如附表三、四之（A）欄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09年3月1日起至返還000、000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各上訴人如附表三、四之（B）欄所示金額，及各期金額自應為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五、郭邱惠子等11人應共同將坐落000地號土地除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57.13平方公尺）以外之土地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六、邱賢斯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所示編號H部分（面積為9.17平方公尺）之擋土牆拆除後，再由郭邱惠子等11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七、郭邱惠子等11人應連帶給付各上訴人如附表五、六之（A）欄所示之金額，及自原審狀載日期為110年4月8日之民事擴張追加起訴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4月1日起至返還000、000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各上訴人如附表五、六之（B）欄所示金額，及各期金額自應為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八、前開經廢棄部分，上訴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至第七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邱賢斯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所示編號E部分（面積為38.97平方公尺）、編號F部分（面積為104.45平方公尺）、編號G部分（面積為17.37平方公尺）之建物均拆除後，再由被上訴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三、邱鴻文等3人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38.74平方公尺）之建物拆除，及邱賢豪應將同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為177.76平方公尺）之建物、以及編號C部分（面積為13.53平方公尺）之工作物均拆除後，再由被上訴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四、邱鴻文等3人應於繼承邱豐藏遺產之範圍内，與邱豐饒等9人、郭邱惠子連帶給付「更正後附表一、二」所列上訴人各如「更正後附表一（C欄）、二（C欄）」所示之金額，另連帶給付如「更正後附表一之一（C欄）、二之一（C欄）」所示之金額予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公同共有，及均自109年3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09年3月1日起至返還138、141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更正後附表一、二」所列上訴人各如「更正後附表一（D欄）、二（D欄）」所示之金額，另按月連帶給付如「更正後附表一之一（D欄）、二之一（D欄）」所示之金額予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公同共有，及各期金額均自應為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五、被上訴人應共同將坐落000地號土地除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57.13平方公尺）以外之土地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六、邱賢斯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所示編號H部分（面積為9.17平方公尺）之擋土牆拆除後，再由被上訴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七、邱鴻文等3人應於繼承邱豐藏遺產之範圍内，與邱豐饒等9人、郭邱惠子連帶給付「更正後附表三、四」所列上訴人各如「更正後附表三（C欄）、四（C欄）」所示之金額，另連帶給付如「更正後附表三之一（C欄）、四之一（C欄）」所示之金額予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公同共有，及自110年5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4月1日起至返還000、000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更正後附表三、四」所列上訴人各如「更正後附表三（D欄）、四（D欄）」所示之金額，另按月連帶給付如「更正後附表三之一（D欄）、四之一（D欄）」所示之金額予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公同共有，及各期金額自應為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八、前開經廢棄部分，上訴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附表B：全體共有人因郭邱惠子無權占有129地號土地得請求不當得利金額
		占用期間



		當期申報地價（即公告地價80%）

		無權占用面積
（㎡）

		得請求金額
（元以下四捨五入）
（備註）

		合計



		105年4月9日起至
106年12月31日止
（1又267/365年）

		2,640元

		2997.89

		685,194元

		105年4月9日至110年4月8日合計：
1,704,847元



		107年1月1日起至
109年12月31日止
（3年）

		2,080元

		


		935,342元

		




		110年1月1日起至
110年4月8日止
（98/365年）

		2,080元

		


		83,711元

		




		110年4月9日起至
111年2月26日止

		2,080元

		


		按月25,982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
返還000地號土地之日止

		2,080元

		3040.11

		按月26,348元

		








備註：得請求金額＝占用期間年數×當期申報地價（即公告地價80%）×占用面積×5%。按月給付金額以占用期間1/12年計算。


附表C：本件提出不當得利請求之上訴人得請求之不當得利金額，及假執行、免為假執行擔保金額
		編號

		上訴人

		應有部分

		占用期間

		得請求金額
（元以下四捨五入）
（備註1）

		上訴人假執行擔保金額

		郭邱惠子免為假執行擔保金額



		1

		林建龍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111年2月9日至同年月26日（下同）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元

		各期以366元



		2

		張林秀姍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元

		各期以366元



		3

		林月嬌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元

		各期以366元



		4

		許林月娥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元

		各期以366元



		5

		林慧如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214元

		72元

		72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元

		各期以366元



		6

		林麗珠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元

		各期以366元



		7

		林秋美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元

		各期以366元



		8

		林春月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元

		各期以366元



		9

		林雪玲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6元



		10

		林文寬

		5/3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4元

		79,000元

		236,784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09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03元

		各期以3,609元







		


		


		


		


		2,135元

		712元

		2,135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59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0元

		各期以3,659元





		11

		曹榮昌

		5/21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39,464元

		14,000元

		39,464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60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01元

		各期以601元







		


		


		


		


		356元

		119元

		356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610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04元

		各期以610元



		12

		曹淑芬

		10/21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78,928元

		27,000元

		78,92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1,203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401元

		各期以1,203元







		


		


		


		


		712元

		238元

		712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1,220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407元

		各期以1,220元



		13

		曹淑慧

		5/21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39,464元

		14,000元

		39,464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60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01元

		各期以601元







		


		


		


		


		356元

		119元

		356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610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04元

		各期以610元



		14

		曹淑貞

		5/21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39,464元

		14,000元

		39,464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60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01元

		各期以601元







		


		


		


		


		356元

		119元

		356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610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04元

		各期以610元



		15

		曹淑華

		5/21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39,464元

		14,000元

		39,464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60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01元

		各期以601元







		


		


		


		


		356元

		119元

		356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610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04元

		各期以610元



		16

		李宗義

		1/12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142,071元

		48,000元

		142,071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2,165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722元

		各期以2,165元







		


		


		


		


		1,281元

		427元

		1,281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2,19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732元

		各期以2,196元



		17

		李松正

		1/12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142,071元

		48,000元

		142,071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2,165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722元

		各期以2,165元







		


		


		


		


		1,281元

		427元

		1,281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2,19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732元

		各期以2,196元



		18

		李政輝

		1/12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142,071元

		48,000元

		142,071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2,165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722元

		各期以2,165元







		


		


		


		


		1,281元

		427元

		1,281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2,19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732元

		各期以2,196元



		19

		賴昭寧

		原：1/36


109年2月18日起：2/3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57,191元
（備註2）

		20,000元

		57,191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1,443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481元

		各期以1,443元







		


		


		


		


		854元

		285元

		85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1,464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488元

		各期以1,464元



		20

		賴鳳嬌

		1/3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47,357元

		16,000元

		47,357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722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41元

		各期以722元







		


		


		


		


		427元

		143元

		427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732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44元

		各期以732元



		21

		林太郎

		1/12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142,071元

		48,000元

		142,071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2,165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722元

		各期以2,165元







		


		


		


		


		1,281元

		427元

		1,281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2,19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732元

		各期以2,196元



		22

		楊燕芬

		3/504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10,148元

		4,000元

		10,14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155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52元

		各期以155元





		


		


		


		


		92元

		31元

		92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157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53元

		各期以157元



		23

		楊承炎

		3/504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10,148元

		4,000元

		10,14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155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52元

		各期以155元





		


		


		


		


		92元

		31元

		92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157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53元

		各期以157元



		24

		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鈴（即林蔡桂繼承人）

		公同共有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元

		各期以366元



		25

		李福祥

		1/3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47,357元

		16,000元

		47,357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722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41元

		各期以722元



		


		


		


		


		427元

		143元

		427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732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44元

		各期以732元



		26

		李碧霞

		1/3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47,357元

		16,000元

		47,357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722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41元

		各期以722元







		


		


		


		


		427元

		127元

		427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732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44元

		各期以732元



		27

		李建華

		1/3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47,357元

		16,000元

		47,357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722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41元

		各期以722元







		


		


		


		


		427元

		143元

		427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732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44元

		各期以732元







備註1：得請求金額＝附表B「105年4月9日至110年4月8日合計」金額，及按月得請求金額，分別乘以各上訴人應有部分。
備註2：賴昭寧部分係依其前後2段應有部分比例為加總。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1663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賴昭寧  

            賴鳳嬌  

            李碧霞（即李聰之承受訴訟人）



            李福祥（即李聰之承受訴訟人）



            李建華（即李聰之承受訴訟人）





            李宗義  

            李松正  

            李政輝  

            林太郎  

            林月嬌（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林慧如（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林秋美（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許林月娥（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林春月（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張林秀姍（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林雪玲（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林麗珠（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林建龍（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林文寬  

            曹榮昌  

            曹淑芬  

            曹淑貞  



            曹淑華  



            曹淑慧  

            楊政雄  

            楊富惠  

            楊海岸  

            楊淑惠  

            楊文彬  

            楊燕芬  

            楊承炎  

上三十一人

訴訟代理人  陳玉民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郭邱惠子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郭政錩  

被 上訴 人  邱豐饒  



            邱豐瑞  

            邱賢斯  



            邱賢偉  



            邱賢洋  

            邱黃美智

            邱賢豪  

            邱賢傑  

            邱淑燕  

上  九  人

訴訟代理人  吳嘉榮律師

被 上訴 人  邱鴻文（即邱豐藏之承受訴訟人）



            邱鴻祺（即邱豐藏之承受訴訟人）



            邱鴻儒（即邱豐藏之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租佃爭議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0月2

1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22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

上訴，本院於114年4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賴昭寧以次31人後開第二、三項之訴部分，

    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

    ）均廢棄。

二、郭邱惠子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小段000地號土地除如附

    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57.13平方公尺）以外之土地返

    還予賴昭寧以次31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三、郭邱惠子應分別給付如附表C所示各上訴人，如該附表「得

    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其中占用期間為「民國105年4

    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部分之給付自民國110年5月13日

    起，其餘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

四、賴昭寧以次31人其餘上訴及郭邱惠子之上訴駁回。

五、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賴昭寧以

    次31人上訴部分，由郭邱惠子負擔60%，餘由賴昭寧以次31

    人負擔；關於郭邱惠子上訴部分，由郭邱惠子負擔。

六、本判決第二項所命關於返還土地部分，於賴昭寧以次31人以

    新臺幣953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郭邱惠子如以新臺幣2

    ,857萬7,034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三項所命關於給付不當得利部分，於如附表C所示

    之各上訴人分別以如附表C「上訴人假執行擔保金額」欄所

    示金額為郭邱惠子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郭邱惠子如分別

    以如附表C「郭邱惠子免為假執行擔保金額」欄所示金額分

    別為如附表C所示之各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耕地租約部分出租人訴請確認與承租人間無租佃關係存在

    之訴訟，此項訴訟，祇須主張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或其他

    事項之存否有不明確之人，對於爭執其主張者提起，其當事

    人之適格即無欠缺，並非必要共同訴訟，無對全體出租人必

    須合一確定之必要（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579號判決

    意旨參照）。查上訴人即被上訴人賴昭寧、賴鳳嬌、李碧霞

    、李福祥、李建華、李宗義、李松正、李政輝、林太郎、林

    月嬌、林慧如、林秋美、許林月娥、林春月、張林秀姍、林

    雪玲、林麗珠、林建龍、林文寬、曹榮昌、曹淑芬、曹淑貞

    、曹淑華、曹淑慧、楊政雄、楊富惠、楊海岸、楊淑惠、楊

    文彬、楊燕芬、楊承炎、楊紹農（下分稱其名，合稱上訴人

    ）為臺北市○○區○○字第9號耕地租約（下稱系爭租約）之部

    分出租人即臺北市○○區○○段000、000、000、000地號耕地（

    下分稱各地號土地，合稱系爭耕地）之部分共有人，有系爭

    耕地之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37頁至

    80頁），其等主張被上訴人即上訴人郭邱惠子（下逕稱其名

    ）、被上訴人邱豐饒、邱豐瑞、邱賢斯、邱賢偉、邱賢洋、

    邱黃美智、邱賢豪、邱賢傑、邱淑燕（下合稱邱豐饒等9人

    ）、被上訴人邱鴻文、邱鴻祺、邱鴻儒（下稱邱鴻文等3人

    ，並與郭邱惠子、邱豐饒等9人合稱被上訴人）不自任耕作

    ，系爭租約無效，為郭邱惠子、邱豐饒等9人所否認，則上

    訴人訴請確認兩造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關係不存

    在，揆諸首開判決意旨，即有確認利益，且當事人適格並無

    欠缺。至於上訴人是否確為系爭耕地之所有權人，乃訴訟標

    的法律關係在實體上有無理由之問題，郭邱惠子辯稱上訴人

    提起本件訴訟欠缺當事人適格云云，尚無可取。

二、再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

    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規

    定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

    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

    7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被上訴人邱豐藏（下逕稱其名）於

    本院審理時之民國113年6月19日死亡，邱鴻文等3人為其繼

    承人，有其等戶籍（含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等在卷可參

    【見本院卷三第49頁至59頁、97頁，另原繼承人尚有訴外人

    邱莉玲、邱莉禎，但其等已拋棄繼承，見本院卷三第65頁、

    95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函文及家事庭通知】，並於114年1月

    6日具狀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第91至93頁），核無不合，

    應予准許。

三、另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不變更

    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

    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

    3款、第256條分有明文。查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確認其等

    與郭邱惠子、邱豐饒等9人、邱豐藏（下稱郭邱惠子等11人

    ）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係不存在，郭邱惠子

    等11人應將系爭耕地上之系爭租約登記塗銷，並將138地號

    耕地上之地上物拆除，暨應連帶給付如原判決附表一、二所

    示之金額，嗣於原審最終聲明如附表A甲欄所示，經原審判

    決確認兩造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係不存在

    ，郭邱惠子等11人應將系爭耕地上之系爭租約登記塗銷，並

    駁回上訴人其餘請求，上訴人就其等敗訴部分提起上訴，原

    上訴聲明如附表A乙欄所示，嗣於本院審理中減縮其等請求

    不當得利、損害賠償之金額（見本院卷一第541頁至543頁、

    571頁至578頁、卷二第445頁至447頁、465頁至481頁），並

    因邱豐藏死亡，聲明主張邱鴻文等3人在繼承邱豐藏之遺產

    範圍內，與郭邱惠子及邱豐饒等9人連帶給付（見本院卷三

    第114頁至115頁），最終變更聲明如附表A丙欄所示，核屬

    減縮訴之聲明，及不變更訴訟標的而更正事實上及法律上之

    陳述，揆諸首揭規定，均核無不合，亦應准許。

四、邱鴻文等3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

    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聲請，由其一

    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其等之被繼承人即訴外人林新發（於53年間死

    亡）於40年1月31日與被上訴人之被繼承人即訴外人邱阿福

    （於48年間死亡），就「○○區○○○字○○○字000、000-0、000

    地號等參筆土地」訂立「臺灣省臺北縣私有耕地租約○○字第

    九號租約」（即系爭租約），租賃之面積分別為「零甲零分

    三厘一毫零系、零甲三分二厘一毫五系、零甲一分四厘」，

    亦即為各該地號土地之「全部」。嗣系爭租約經記載「依北

    市府地政處69.6.30北市地三字第25783號函原承租人死亡准

    變更為邱靜雄、邱豐藏、邱豐瑞、邱豐饒、郭邱惠子等五人

    ，並依調解案○○○000地號面積0.0403公頃（按即該筆地號土

    地之「全部」）列入租約登記。」，又依據臺北市政府地政

    處81年4月16日北市地三字第12119號函，前開○○段○○○小段0

    00、000、000-0、000地號土地經重測後變更為○○段○小段00

    0、000、000、000地號土地（即系爭耕地）。系爭租約訂定

    後，由主管機關依照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下稱減租條例）

    第20條規定辦理續訂租約登記，惟訴外人邱靜雄之繼承人即

    邱賢偉、邱賢斯、邱賢洋於91年12月間欲辦理繼承系爭租約

    登記時，經林建龍提出異議，臺北市士林區公所（下稱士林

    區公所）遂於92年1月15日至系爭耕地現場會勘，會勘結果

    為：「000地號：石棉瓦豬舍一間（約9坪）…。000地號：鐵

    皮屋一座、簡易雞舍一座…。000地號：建有貨櫃組成二層屋

    、砌磚加蓋鐵皮屋各壹棟。000地號：簡易停車棚（約6坪）

    、鋪碎石水泥空地（約20坪）、墳墓一座（約12坪）」，即

    系爭耕地有承租人不自任耕作之情事；嗣士林區公所又於本

    件起訴前之108年8月20日至現場辦理會勘，經會勘結果為：

    「000地號：該地有填墓一座，並有種植竹子、八角...等作

    物。000地號：該地有1大1小建物…。000地號：該地有1建物

    …。」，是系爭耕地仍存有承租人不自任耕作之情事，另由

    上訴人提出於士林區公所之會勘當日照片，亦可知：000地

    號土地，顯多為未經人為耕作整理、放任自然生長之雜木林

    ，其内有1座墓園，000地號土地上，則有1間「部分為1層樓

    、部分增建為2層樓」之鐵皮建物，屋外可見冷氣機、瓦斯

    桶、洗衣機等家電，顯供作住家使用，另並有1間「新增」

    之1層樓高黑色鐵皮屋建物；000地號土地上，有1間「部分

    為1層樓、部分增建為2層樓」之鐵皮建物，且1樓屋外可見

    設置冷氣機、水塔，並掛設「裕益實業工程有限公司」招牌

    ，顯有供作商業用途，2樓陽台則可見晾有居家衣物，顯有

    供作住家使用；至000地號土地，則顯為未經人為耕作整理

    、放任自然生長之雜樹林，並有新設置之擋土牆。迄至原審

    於109年11月2日會同地政機關至現場勘驗，系爭耕地之使用

    情形並未改變，僅000地號耕地新增之黑色鐵皮建物前原鋪

    設水泥之部分經刨除、改鋪泥沙，營造作為「養鵝」用之假

    象；000地號耕地上建物原掛設「裕益實業工程有公司」之

    招牌，則遭拆除並刻意噴漆處理。是被上訴人確有於系爭耕

    地上不自任耕作情事，依減租條例第16條第1、2項規定，系

    爭租約應屬全部無效，系爭租約登記即屬妨害上訴人共有之

    系爭耕地所有權。又系爭耕地迄仍為被上訴人無權占用，並

    享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使上訴人受有損害，且邱賢斯

    於000地號土地上有如附圖一所示編號E部分（面積為38.97

    平方公尺）、編號F部分（面積為104.45平方公尺）、編號G

    部分（面積為17.37平方公尺）之建物，及於000地號土地上

    有如附圖一所示編號H部分（面積為9.17平方公尺）之擋土

    牆；邱豐藏於000地號耕地上有如附圖二所示編號圖A部分（

    面積為38.74平方公尺）之建物，邱賢豪於000地號土地上有

    如附圖二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為177.76平方公尺）之建物

    ，以及編號C部分（面積為13.53平方公尺）之工作物，亦均

    妨害上訴人共有之系爭耕地所有權等語。爰提起本件訴訟，

    請求確認兩造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係不存在

    ，並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

    第185條規定，擇一為有利判決，請求被上訴人將系爭租約

    登記註銷，及邱賢斯、邱豐藏、邱賢豪應將前開在000、000

    、000地號土地上建物及擋土牆拆除，並由被上訴人將系爭

    耕地返還，且連帶給付相當於租金之損害賠償或不當得利。

    並聲明請求如附表A甲欄所示。

二、被上訴人部分：

　㈠郭邱惠子則以：系爭耕地於日據時期至民國時期，名義上均

    登記為訴外人林進發所有，而上訴人為林新發之繼承人，提

    起本件訴訟應無當事人適格。且系爭耕地之所有權實際上為

    訴外人即伊祖父邱阿在（下逕稱其名）所有，林進發與林新

    發均為邱阿在之長工，僅是邱阿在將系爭耕地借名登記予林

    進發與林新發，伊從小在系爭耕地耕作至今已經89年，所有

    權本來就是伊的，上訴人並已自認伊目前於系爭耕地上仍有

    自任耕作植物之情，其請求即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㈡邱豐饒等9人則以：林建龍於92年8月28日取得系爭租約之全

    體出租人即林新發之全體繼承人授權，與邱豐饒等9人、邱

    豐藏及郭邱惠子達成調解（下稱系爭調解），調解內容為：

    「1.租約土地中○○段○小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同意移轉

    予承租人，以終止租約。2.處理前項土地所需稅費由承租人

    一方負擔。3.租約土地中○○段○小段000地號土地上墳墓，承

    租人擇期遷葬。」，是邱豐饒等9人依系爭調解內容占用000

    、000、000地號土地，自有正當權源。又上訴人於系爭調解

    成立後，即於000地號土地入口處豎立「私人土地，請勿進

    入」之告示牌，而實際管領該土地，邱豐饒等9人亦於111年

    2月26日依系爭調解內容完成遷墓工作。則上訴人請求邱豐

    饒等9人拆除系爭耕地上之建物或擋土牆，返還系爭耕地，

    並連帶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或損害賠償，即無理由。

    縱認邱豐饒等9人係無權占有000、000、000地號土地而獲有

    利益，因上開土地位處○○○保護區而禁止建築，鄰地均為雜

    林區，鮮少公共設施，邱豐饒等9人至多僅能搭建鐵皮屋作

    為住家及農用，亦應以申報地價1%計算年租金，始為相當，

    且邱豐饒等9人法律上並無連帶給付之義務等語，資為抗辯

    。

　㈢邱鴻文等3人未於本院審理時到庭，亦未提出書狀作何陳述。

三、原審為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確認兩造

    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係不存在，郭邱惠子

    等11人並應將系爭耕地之系爭租約登記註銷【邱豐饒等9人

    、邱鴻文等3人並未就原審敗訴部分提起上訴或附帶上訴，

    此部分與上訴人減縮之部分均已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

    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郭邱惠子均不服而各自提

    起上訴，上訴人之上訴聲明如附表A丙欄所示，郭邱惠子之

    答辯聲明：上訴駁回。邱豐饒等9人之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

    ；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郭邱惠

    子之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主文所示不利於郭邱惠子之部分廢

    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上訴人則

    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上訴人主張林新發於40年1月31日與邱阿福就「○○區○○○字○○

    ○字000、000-0、000地號等參筆土地」訂立「臺灣省台北縣

    私有耕地租約○○字第九號租約」（即系爭租約），租賃之面

    積分別為「零甲零分三厘一毫零系、零甲三分二厘一毫五系

    、零甲一分四厘」，亦即為各該地號土地之「全部」。嗣系

    爭租約經記載「依北市府地政處69.6.30北市地三字第25783

    號函原承租人死亡准變更為邱靜雄、邱豐藏、邱豐瑞、邱豐

    饒、郭邱惠子等五人，並依調解案○○○000地號面積0.0403公

    頃（按即該筆地號土地之「全部」）列入租約登記。」，又

    依據臺北市政府地政處81年4月16日北市地三字第12119號函

    ，前開○○段○○○小段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經重測

    後變更為○○段○小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等情，有

    系爭租約及耕地租約逕為變更登記明細表可按（見原審卷二

    第288頁至290頁），應堪信實。

五、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租約已於93年1月6日因成立系爭調解而終止：

　⒈按出租人與承租人間因耕地租佃發生爭議時，應由當地鄉（

    鎮、市、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調解不成立者，應

    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不服調處者

    ，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移送該管司法機

    關，司法機關應即迅予處理，並免收裁判費。前項爭議案件

    非經調解、調處，不得起訴；經調解、調處成立者，由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給予書面證明，減租條例

    第26條定有明文。準此，耕地之出租人與承租人間發生租佃

    爭議，依減租條例第26條第1項前段規定所成立之調解，應

    為私權爭執之意思表示合致，其性質應屬民法上之和解契約

    。又按稱和解者，為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

    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

    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第737

    條亦有明定。是和解成立以後，其發生之法律上效力，在消

    極方面，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在積極方面，則使當

    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之權利（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

    312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解釋契約，應探求當事人立約

    時之真意，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習慣等其

    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

    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最高法

    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78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系爭租約前因原承租人邱靜雄死亡，而由邱賢偉、邱

    賢斯、邱賢洋於91年12月27日向臺北市士林區公所（下稱士

    林區公所）提出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申請書等文件資料，申

    請承租人繼承登記；另於92年1月22日由郭邱惠子、邱豐藏

    、邱賢偉、邱豐瑞、邱豐饒、邱賢洋、邱賢斯提出私有耕地

    租約期滿租約申請書等文件資料，而申請續訂系爭租約（見

    原審卷二第178頁至194頁、卷三第183頁至193頁）。林建龍

    則於92年1月16日就上開申請承租人繼承登記案提出異議，

    異議意旨略以：系爭耕地經於92年1月15日辦理現場會勘，

    始知悉000地號土地部分作為墓地及停車場使用、000地號土

    地部分興建房屋、000地號土地全部興建房屋，未依規定耕

    作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79頁），而就系爭租約發生爭議。

    士林區公所嗣以92年7月8日北市士建字第0923219390號函通

    知林建龍稱：請於接到通知日起10日內向臺北市政府耕地租

    佃委員會提出租佃爭議，俾依減租條例第26條規定由該委員

    會調解、調處，逾期未提出者，依法辦理登記等語（見原審

    卷三第173頁）。林建龍即檢附除其以外之出租人林新發全

    體繼承人即賴珠、林蔡桂、林春月、張林秀姍、林麗珠、許

    林月娥、林秋美、林慧如、林月嬌、林雪吟、林文寬、李聰

    、李松正、賴鳳嬌、賴昭寧、李宗義、李政輝、林李阿梅及

    嗣已故訴外人曹林阿綢、楊阿好（下稱賴珠等20人，並與林

    建龍合稱林建龍等21人）之委託書、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

    等件，而提出耕地租佃爭議調解申請（見原審卷三第151頁

    、218頁至355頁）。嗣臺北市政府即於92年9月16日寄發開

    會通知單，定於92年10月9日在第五屆耕地租佃委員會第18

    次會議中，就系爭租約之租佃爭議進行調解。依該次會議紀

    錄記載，申請人方有林建龍、李松正、林文寬、李聰、賴昭

    寧到場，相對人有邱豐饒、邱豐藏、邱賢斯到場、郭邱惠子

    則委託郭政錩到場，申請人林建龍之意見為：租約內全部土

    地一次辦理終止租約，同意以分割土地予承租人方式終止租

    約；相對人邱豐饒則稱：從未與出租人一方協調，租約土地

    上房屋四、五十年間都市計畫公布前已興建，係合法違建，

    承租人居住，同意就蓋屋居住部分租約土地，以割地方式終

    止租約；郭邱惠子代理人郭政錩則稱：因租約土地承租人一

    方使用多年已習慣，在原出租人林新發之繼承人辦竣繼承登

    記前提下，由承租人承購全部租約土地等語，並決議於92年

    10月16日在士林區公所會商分割協議事宜，暨保留於下次會

    議再行調解一次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05頁至115頁、141頁

    至143頁）。

　⒊臺北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再於92年12月26日召開第19次會

    議，依會議紀錄記載【部分標點符號為本院所加】：「本次

    租佃爭議案調解當事人：申請人：林建龍、李聰、賴昭寧（

    本案由原出租人林新發繼承人之一林建龍一人具名申請調解

    ，林新發繼承人計林建龍等21人，林建龍外李松正等20人出

    具委託書委託林建龍代為處理協調終止租約一切事宜，惟其

    中李聰、賴昭寧2人亦出席）。相對人：邱豐藏、邱豐饒（

    邱豐瑞、郭邱惠子、邱靜雄之繼承人邱賢偉、邱賢洋、邱賢

    斯未出席）。關係人：（邱靜雄之繼承人邱黃美智、邱賢豪

    、邱賢傑、邱淑燕均未出席）。……本會第二次調解經過：㈠

    申請人一方林建龍、賴昭寧意見：１租約中○○段○小段000、0

    00、000地號土地同意移轉予承租人，以終止租約。２處理前

    項土地所需稅費由承租人一方負擔。３租約土地中○○段○小段

    000地號上地上墳墓，承租人擇期遷葬。如承租人一方不同

    意上述三點意見，本租佃爭議案請委員依法定程序處理。㈡

    相對人邱豐饒意見：佃方邱豐藏、邱豐瑞、邱豐饒及邱靜雄

    之繼承人均同意上述出租人一方所提終止租約條件，至於邱

    豐瑞及邱靜雄之繼承人（邱賢偉、邱賢洋、邱賢斯、邱黃美

    智、邱賢豪、邱賢傑、邱淑燕均未出席）本次會議未出席將

    補附委託書，請求成立調解。㈢決議：承租人之一郭邱惠子

    女士接獲本次開會通知後，於92年12月22日致本府地政處申

    請函，對地主一方欲終止租約收回土地提出異議，故請與會

    之承租人於會後二星期內與其協調，郭邱惠子女士如同意出

    租人前述調解意見，則請撤回異議，並提出同意出租人意見

    書；另未出席未提異議邱豐瑞等承租人則請補附委託書（或

    同意出租人意見書），承租人如協調成立，則本案調解成立

    ，如協調不成立，下次會議本會將通知調處。」等語（見原

    審卷三第41頁、43頁）。足認系爭租約原出租人林新發之全

    體繼承人即林建龍等21人，於該次會議中業已提出關於系爭

    租約終止之調解方案要約，尚待承租人方回覆是否承諾。嗣

    系爭租約之全體承租人即郭邱惠子等11人於93年1月6日向臺

    北市政府出具「承租人同意出租人意見函」，表明系爭租約

    出租人一方於耕地租地委員會第19次會議中所表示終止租約

    三條件，承租人完全同意，請成立調解等語之意旨，郭邱惠

    子並同時以書面撤回92年12月22日異議函（見原審卷三第29

    頁、33頁），則其等應已就出租人方所提出之調解方案要約

    為承諾，因而達成系爭調解，堪可認定。是依系爭耕地調解

    內容，系爭租約已於93年1月6日終止，且系爭調解成立之林

    蔡桂等21人負有將000、000、000地號耕地移轉登記予被告

    之義務，嗣曹林阿綢、楊阿好死亡後，其等繼承人並應繼受

    該義務。

　⒋上訴人雖主張：租佃雙方並未當場成立調解，當日會議記錄

    並未完整記載林建龍、賴昭寧欲併就臺北市○○區○○段000、0

    00、000地號土地要求返還之陳述，難認其等表示之意見為

    有受拘束意思之要約；再林建龍未經其他出租人特別授權，

    系爭調解即對除林建龍、賴昭寧以外之人不生效力，亦因郭

    邱惠子等11人給付遲延而業經合法解除；況郭邱惠子等11人

    於98年間仍向士林區公所提出系爭租約之續約申請，且至10

    8年間均繼續依系爭租約支付租金予林建龍，並於本件訴訟

    均一再辯稱系爭租約仍屬有效，臺北市政府亦認系爭租約尚

    未終止云云。然查：

　⑴按契約之要約人，因要約而受拘束。但要約當時預先聲明不

    受拘束，或依其情形或事件之性質，可認當事人無受其拘束

    之意思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依前

    揭92年12月26日耕地租佃委員會會議紀錄，就林建龍、賴昭

    寧陳述意見部分係載明上開終止系爭租約之條件，並表示「

    如承租人一方不同意上述三點意見，本租佃爭議案請委員依

    法定程序處理」等語（見原審卷三第43頁），並無任何關於

    承租人方承諾前得撤銷或變更要約之聲明，難認其等在當時

    已預先聲明不受拘束，且依會議記錄「決議」部分係記載「

    承租人如協調成立，則本案調解成立，如協調不成立，下次

    會議本會將通知調處」等語（見原審卷三第43頁），嗣臺北

    市政府於92年12月30日以府地三字第09215771700號函檢送

    如上記載之會議紀錄，及以93年1月13日府地三字第0930488

    5000號函檢送耕地租佃委員會北市耕租委解證字第119號租

    佃爭議調解成立證明書，上載明：「案由：本市○○區○○字第

    九號耕地租約出租人林新發之繼承人林建龍以承租人在租約

    土地上違法興建房屋三棟、停車場及一座墳墓，已違背原有

    三七五租約，申請終止租約，遂提起本件調解案。調解結果

    主要內容：１租約中○○段○小段○○○、○○○、○○○地號三筆土地

    同意移轉予承租人，以終止租約。２處理前項土地所需稅費

    由承租人一方負擔。３租約土地中○○段○小段○○○地號土地上

    墳墓，承租人擇期遷葬。調解成立日期：93年1月6日」等語

    （見原審卷三第17頁至25頁、37頁至39頁），均未見林建龍

    等21人對該次會議紀錄及前開調解成立證明書表示異議，堪

    認會議紀錄所載與林建龍、賴昭寧在會議中表示者並無不合

    ，要無依其情形或事件之性質，可認當事人無受要約拘束意

    思之情事，是上訴人主張林建龍等21人於該次會議所表示之

    意見非屬有拘束意思之要約，縱嗣後郭邱惠子等11人表示同

    意，亦難認租佃雙方以因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系爭調解云云

    ，尚無足採。

　⑵又按受任人之權限，依委任契約之訂定。未訂定者，依其委

    任事務之性質定之。委任人得指定一項或數項事務而為特別

    委任。或就一切事務，而為概括委任；受任人受特別委任者

    ，就委任事務之處理，得為委任人為一切必要之行為得為委

    任人為一切行為；受任人受概括委任者，得為委任人為一切

    行為。但為左列行為，須有特別之授權，但為和解之行為，

    須有特別之授權，民法第532條、第533條、第534條及同條

    但書第4款分別定有明文。而民法第532條所稱特別委任，乃

    委任人指定特種事項而為委任；所稱概括委任，則係就一切

    事項悉行委任。後者之受任人須有特別之授權，始得為同法

    第534條但書所列各款行為；前者則無此問題，其受任人依

    同法第533條規定，就委任事務之處理，原得為委任人為一

    切必要之行為（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831號判決意旨

    參照）。查林蔡桂、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如

    、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林文寬、曹林阿綢、

    楊阿好、李聰、李宗義、李松正、李政輝、林李阿梅、賴昭

    寧、賴鳳嬌等19人（下稱林蔡桂等19人）皆於92年8月28日

    簽立委託書，由其等為委託人，林建龍為受託人，上載明：

    「茲因本人等事務繁忙無法親自到場與承租人郭邱惠子等協

    議終止租約，特委託林建龍君代為處理一切事宜。此致台北

    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等語（見原審卷三第221頁至231頁

    ），依其文義顯係指定就系爭租約在臺北市政府耕地租佃委

    員會中協議終止事宜而為委任，而屬特別委任，非概括委任

    ，且與承租人方達成調解以終止租約，本為系爭租約終止之

    方法之一，足認林蔡桂等19人與林建龍訂立本件委任契約時

    ，林建龍所受任之權限，即已包括與系爭租約之承租人達成

    調解而成立和解契約。另賴珠於92年9月23日出具委託書表

    明：「本人委託林建龍處理○○第九號耕地租約一切事宜」，

    亦僅指定關於系爭租約之特種事項為委任，並觀諸其提出委

    任書當時，系爭租約業已發生爭議，而由林建龍提出耕地租

    佃爭議調解申請，並由臺北市政府定期調解，則賴珠提出委

    託書而委託林建龍處理「系爭租約一切事宜」之真意，亦應

    包括與承租人達成調解而成立和解契約在內。是上訴人主張

    林建龍未獲賴珠等20人特別授權，系爭調解對未到場及未發

    言之出租人不生效力云云，不足採信。

　⑶再按解除權之行使，應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契約

    當事人之一方有數人者，前項意思表示，應由其全體或向其

    全體為之，民法第25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上訴人雖

    主張其業以110年4月8日民事擴張追加起訴暨調查證據聲請

    狀請求郭邱惠子等11人將000地號耕地上之墳墓遷移，復以

    同年6月9日民事準備㈣狀暨聲請調查證據狀，再次請求郭邱

    惠子等11人應於同年7月10日前將000地號耕地上之墳墓遷移

    ，可認其等已陷入給付遲延，是上訴人於110年7月15日以民

    事準備㈤狀業合法解除系爭調解云云。然系爭調解所成立和

    解契約之當事人，就出租人一方應為全體出租人即林建龍等

    21人，業如前所認定，則解除系爭調解之意思表示，自應由

    林建龍等21人（如有已故者，其繼承人）全體為之，惟除上

    訴人外，系爭耕地之出租人一方尚有訴外人即楊阿好之繼承

    人楊紹農，為上訴人所自承（見本院卷一第517頁至518業）

    ，並有臺北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108年11月28日調解筆錄

    存卷足憑（見原審卷一第10頁），則上訴人所為解除系爭調

    解之意思表示，即不生解除和解契約之效力。

　⑷另按和解契約一經合法成立，當事人即應受契約之拘束，縱

    因而受不利益之結果，亦不得事後翻異，更為與和解相反之

    主張（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261號判決意旨參照）。

    至於郭邱惠子、邱豐藏、邱豐瑞、邱豐饒固曾於98年1月12

    日向士林區公所申請續訂系爭租約，及由邱豐藏支付系爭耕

    地迄107年度之租金及地價稅總額，並由林建龍收受（見本

    院卷一第183頁、565頁至569頁），核係因系爭調解成立後

    ，未依調解事項履行完畢，而誤認系爭契約尚未終止；至於

    和解契約成立後，契約當事人所為與和解成立內容相反之主

    張，對和解契約已合法有效成立之事實，均不生影響。另臺

    北市政府地政局承辦人於108年8月13日簽請局長指派人員參

    加出租人申請系爭租約註銷登記之會勘，其所述「租約迄今

    仍未終止」乙節（見本院卷一第299頁），應係指系爭租約

    之終止尚未辦理登記而言，併予敘明。

　㈡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

    係不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將系爭租約登記註銷，為有理由

    ：

　⒈系爭租約已於93年1月6日因成立系爭調解而終止，業如前所

    認定，則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

    賃契約關係不存在，即屬有據。

　⒉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

    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民法

    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前段定有明文。承前所述，系

    爭租約既已終止，是系爭耕地上有系爭租約之登記，自屬對

    所有權之妨害，而上訴人為系爭耕地之部分共有人，有系爭

    耕地之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37頁至

    80頁），其等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規定請求被上

    訴人註銷系爭租約登記，亦屬有據。

　⒊郭邱惠子雖辯稱：系爭耕地係登記為「林進發」所有，不得

    由上訴人即林新發之繼承人繼承，且系爭耕地實係其祖父邱

    阿在借名登記給林新發與林進發，郭邱惠子始為所有權人云

    云。然查：

　⑴依本院職權所調取之系爭耕地人工登記簿（含日治時期及光

    復後舊簿）記載，其中日治時期○○○○○000、000、000番號土

    地（即光復後臺北市○○區○○段○○○小段同地號土地，重測後

    依序為○○段○小段000、000、000地號土地），登記之所有人

    自始即為林新發（見本院卷二第196頁至209頁、212頁至213

    頁、216頁至221頁），則林新發之繼承人於102年間檢附相

    關資料，向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下稱士林地政）申請繼

    承登記，經該所審核後以102年士林字第069750號為繼承登

    記（見本院卷二第225頁至372頁），於法自無不合。

　⑵至日治時期○○○○○000-0番號土地（即光復後臺北市○○區○○段○

    ○○小段同地號土地，重測後為○○段○小段000地號土地），雖

    經登記為「林進發」所有（見本院卷二第193頁至195頁、21

    0頁至211頁、214頁至215頁）。惟依卷附臺灣省土地關係人

    繳驗憑證證明書、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保證書）記載，上

    開○○○○○000-0番號土地亦由林新發申報為其所有，並因「登

    記濟證紛失」（即登記證明書遺失），而由居住地之○○里里

    長、鄰長為保證人，保證林新發申報之土地權利屬實（見本

    院卷二第246頁至247頁），林新發之繼承人於辦理繼承時，

    尚能提出重測前「○○○字○○○字000-0地號」之土地所有權狀

    （即改制前臺北縣士林鎮核發之土地所有權狀，見本院卷二

    第369頁），堪認000地號土地應係林新發所有，僅係於登記

    時有誤載所有人姓名之情形，則林新發之繼承人就000地號

    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亦屬正當。

　⑶郭邱惠子雖在本院行當事人訊問時具結陳述：系爭耕地之所

    有權歸屬伊知道一點點，伊從小就在這個土地上耕作，到現

    在已經89年了，土地是伊爺爺邱阿在的，他說這塊土地要給

    伊做嫁妝，所以伊現在還在那邊耕作，土地為何登記在別人

    所有，是伊爺爺去日本，交給林進發及林新發，他們是伊爺

    爺的長工，土地是借名登記給他們，爺爺沒有兄弟可以借名

    ，那個時間伊爸爸不在，他日本時代人就不見了，他們2個

    人不知道怎麼辦的，伊也不清楚，後來就是這樣放著，伊一

    直耕作到現在，伊有向監察院于右任院長表示系爭耕地登記

    錯誤，後來是用三七五租約來處理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24

    頁至126頁）。然觀諸上開陳述，郭邱惠子僅係曾聽聞其祖

    父自述系爭耕地之所有權相關事項，並未見證其所稱祖父與

    林新發、「林進發」就系爭耕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經過，

    是上開陳述，既僅係聽聞自郭邱惠子先祖之傳聞證據，其復

    未提出其他事證資以佐證，尚難遽予採信。況依郭邱惠子於

    92年12月22日所提出之異議函，係陳稱：「本案藉口耕地上

    有墓地、停車場、房屋等為未依規定耕作。但事實上述事實

    均有林君之先祖同意，並已存在數十年，並未違反【誤載為

    『返』】租約。」等語（見原審卷三第31頁），倘上訴人之先

    祖僅係系爭耕地之出名人，實無被上訴人使用土地需得其同

    意之理，益證郭邱惠子此部分抗辯與事實不符，而難憑採。

　㈢關於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土地及給付不當得利、損害賠

    償部分之認定：　

　⒈按所有人對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

    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

    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

    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

    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

    ，而其後不存在者，亦同；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

    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

    ，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

    821條、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定

    有明文。

　⒉查依系爭調解成立之內容，上訴人負有將000、000、000地號

    土地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之義務，已如前所認定，則被上訴

    人本於系爭調解之債權，而取得占有000、000、000地號土

    地而使用之權利，即非無權占有此部分土地，而屬有法律上

    原因，亦無不法侵害上訴人之權利可言，是上訴人主張依民

    法第767條、第821條、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規

    定，請求：①邱賢斯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所示編

    號E部分（面積為38.97平方公尺）、編號F部分（面積為104

    .45平方公尺）、編號G部分（面積為17.37平方公尺）之建

    物均拆除後，再由被上訴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

    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②邱鴻文等3人應將坐落000地

    號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38.74平方公尺）

    之建物拆除，及邱賢豪應將同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編號

    B部分（面積為177.76平方公尺）之建物、以及編號C部分（

    面積為13.53平方公尺）之工作物均拆除後，再由被上訴人

    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③邱鴻文等3人應於繼承邱豐藏遺產之範圍内，與邱豐饒等

    9人、郭邱惠子連帶給付「更正後附表一、二」所列上訴人

    各如「更正後附表一（C欄）、二（C欄）」所示之金額，另

    連帶給付如「更正後附表一之一（C欄）、二之一（C欄）」

    所示之金額予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

    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公同共有，及均自10

    9年3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09

    年3月1日起至返還000、000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

    「更正後附表一、二」所列上訴人各如「更正後附表一（D

    欄）、二（D欄）」所示之金額，另按月連帶給付如「更正

    後附表一之一（D欄）、二之一（D欄）」所示之金額予林建

    龍、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

    美、林春月、林雪玲公同共有，及各期金額均自應為給付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④邱賢斯應將坐

    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所示編號H部分（面積為9.17平方

    公尺）之擋土牆拆除後，再由被上訴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

    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⑤邱鴻文等3人應於

    繼承邱豐藏遺產之範圍内，與邱豐饒等9人、郭邱惠子連帶

    給付「更正後附表四」所列上訴人各如「更正後附表四（C

    欄）」所示之金額，另連帶給付如「更正後附表四之一（C

    欄）」所示之金額予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

    、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公同共有，及

    自110年5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

    110年4月1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

    更正後附表四」所列上訴人各如「更正後附表四（D欄）」

    所示之金額，另按月連帶給付如「更正後附表四之一（D欄

    ）」所示之金額予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

    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公同共有，及各

    期金額自應為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均屬無據，不能准許。

　⒊上訴人請求返還000地號土地部分：

　⑴查系爭租約已於93年1月6日因成立系爭調解而終止，而依系

    爭調解之成立內容，被上訴人即取得占有000、000、000地

    號土地而使用之權利，業如前所認定，000地號土地部分因

    未包括在內，被上訴人即不得占有使用；惟就000地號土地

    上墳墓之部分（即附圖一編號B部分），依系爭調解成立內

    容為「擇期」遷葬，依其文義並無遷葬期限，且承前所述，

    既未經出租人全體催告履行，於遷移前應認經出租人允為占

    用，而屬有權占有。然該墳墓業於111年2月26日完成遷葬，

    有邱豐饒等9人、邱豐藏在原審所提出之陳報狀暨照片可稽

    （見原審卷五第280頁至282頁），則該部分土地自111年2月

    27日起，亦不得由被上訴人占有使用。

　⑵而就000地號土地自系爭調解成立後，扣除上訴人所陳如附圖

    一編號A部分係遭鄰地占用之部分（見本院卷三第154頁），

    並除前開墳墓以外之使用情形，據士林區公所於108年8月20

    日辦理現場會勘，發現000地號種有南瓜、芋頭、芒果、竹

    子、苦茶樹、八角、丁豎夫、鳳梨、楊桃、柚子、桔子、番

    石榴、龍眼樹等作物，有會勘紀錄及現場照片可查（見原審

    卷二第76頁、78頁）；原審於109年11月2日現場勘驗，由郭

    邱惠子之訴訟代理人陳述有種植蕃薯、薑、八角及竹子等語

    （見原審卷四第495頁）。郭邱惠子另提出111年2月15日原

    審第二次現場勘驗時所攝照片，主張000地號上當時種有川

    七菜、大葉黃金葛、芒果、芋頭、竹筍等作物（見原審卷六

    第58頁至60頁）。至就墳墓遷葬後之土地部分，比對前揭墳

    墓遷葬後之空地照片，及上訴人所提出111年3月8日之照片

    （見原審卷五第282頁、364頁），堪認其拍攝角度近似，應

    有上訴人主張郭邱惠子在墳墓原址重新翻土並種植新作物之

    情形。且上述種植作物情形，經郭邱惠子在本院迭次自承其

    有使用000地號土地，迄今還在那邊耕作，其他的是其他人

    在使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97頁、卷三第124頁），則郭邱

    惠子無權占有000地號土地除鄰地占用部分，應堪認定，上

    訴人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1條規定，請求郭

    邱惠子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除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面

    積為57.13平方公尺）以外之土地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

    人全體，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⑶至於邱豐饒等9人、邱鴻文等3人部分，上訴人雖主張：邱豐

    饒等人於本件起訴前及原審審理時，已多次自認其等仍占有

    000地號土地墳墓以外部分云云。惟查，觀諸上訴人據以主

    張邱豐饒等9人及邱豐藏已為自認之文件資料，其中臺北市

    政府第9屆耕地租佃委員會第7次會議紀錄係記載出租人全體

    （含郭邱惠子）所為陳述，並未區分各土地耕作使用之詳細

    情形（見本院卷一第141頁），另108年9月29日函、109年3

    月24日答辯暨聲請狀，均僅表示129地號土地種有作物，無

    不自任耕作之意旨，亦未就個別承租人係使用何部分土地為

    說明（見本院卷一第162頁、164頁）；至於109年4月9日言

    詞辯論程序時，邱豐饒等9人及邱豐藏雖就原審承辦法官詢

    問系爭耕地目前利用情形，陳述引用卷附會勘紀錄表（按即

    士林區公所108年8月20日現場會勘紀錄）所載（見本院卷一

    第168頁），然前揭會勘紀錄僅載明系爭耕地種植作物情形

    ，並未調查是何人所種（見原審卷二第76頁），足認邱豐饒

    等9人及邱豐藏亦僅係就129地號上之作物種植客觀情形為陳

    述；又其等110年5月21日民事答辯㈢狀，雖記載「系爭000、

    000地號土地上因有先祖墳墓及擋土牆等公共設施，則由被

    告全體管理耕作種植蕃薯、薑、木瓜、八角、竹子、桃子樹

    及咖啡樹等農作物，業經鈞院勘驗屬實」等語（見本院卷一

    第174頁），然其未明確陳述000或000地號何部分農作物係

    何承租人所種，且當時000地號土地上尚有被上訴人共同先

    祖之墳墓存在，則就墳墓坐落之土地部分由郭邱惠子等11人

    共同管理使用，乃符於實情，尚不得以此逕認邱豐饒等9人

    及邱豐藏對000地號土地除有權以墳墓占有之部分外，業已

    自認其等就其餘部分自系爭調解成立後仍占有使用，即應由

    上訴人對邱豐饒等9人、邱鴻文等3人尚無權占有000地號土

    地之事實主張，負舉證之責。而依證人即士林區公所經建課

    課員歐立羣在本院證稱：伊有參與108年現場會勘，原審卷

    二第78頁至81頁之照片都是伊所拍攝的，沒有印象在場之人

    有表示作物是誰種植，也沒有印象有特別問作物究竟是人為

    種植還是野生，因為現場會勘只會確認土地上的作物及建築

    情形，但沒有辦法確認作物種植情形是否如在場之人所陳述

    。現場我們會問承租人種什麼東西，在哪裡，承租人就會帶

    我們去，本件確實有承租人表示土地上面有種植作物，引導

    我們去看。至於是哪位承租人引導我們去看，因為現場人太

    多有點亂，所以伊沒有印象是誰，我們是依照承租人引導到

    土地現場看的結果，如果確實有該種作物就會記錄上去。沒

    有印象現場有承租人表示土地上作物均為某一承租人所種植

    ，與其他承租人無關，不記得會勘當日現場是否有承租人向

    伊表示000地號土地已返還給出租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96

    頁至499頁），亦難認000地號土地除郭邱惠子前述使用情形

    以外，尚有其他被上訴人自系爭調解成立之後，曾占有使用

    該土地除原先設有墳墓之部分，上訴人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

    資料以實其說，從而，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

    、第821條規定，請求邱豐饒等9人、邱鴻文等3人應將坐落0

    00地號土地除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57.13平方公

    尺）以外之土地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為無理由

    ，不能准許。

　⒋如附表C所示之各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郭邱惠子就其所無權占用000地號土地部分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各於如附表C「得請求金額」欄所示之範圍內，為有理由：

　⑴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

    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上字第26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民法第126條規定

    ，租金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再按租用基地建築房

    屋，依土地法第105條準用同法第97條第1項規定，以不超過

    該土地申報價額年息10%為限；所稱土地申報價額，依土地

    法施行法第25條規定，係指法定地價，即土地法第148條所

    定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法所申報之地價，土地所有權人未於

    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80％為其申報地價，平均

    地權條例第16條前段定有明文。查郭邱惠子無權占用000地

    號土地，已認定於前，其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使上

    訴人不能使用000地號土地而受有損害，是附表C所示之各上

    訴人按其等應有部分，應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郭邱

    惠子返還自其於原審以民事擴張追加起訴暨調查證據狀為追

    加起訴之日即110年4月8日（見原審卷五第11頁）回溯5年即

    自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及自該書狀追加起訴之

    翌日即110年4月9日起至返還000地號部分土地之日止，按月

    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逾此範圍則非有據。

　⑵查郭邱惠子無權占用000地號土地，係用以種植作物於上，已

    如前述，又000地號土地雖屬山坡地，然距臺北市士林區仰

    德大道3段之當地重要幹道行車時間不長，鄰近文化大學、

    華岡藝校、格致國中等學校，距文化大學商圈非遠，生活機

    能尚佳，出入交通亦屬便利等情，有000地號土地附近電子

    地圖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五第366頁至367頁），本院審酌00

    0地號土地位置、經濟價值、工商繁榮程度及郭邱惠子利用

    該土地之所受利益等一切情狀，認上訴人所受相當於租金之

    損害，應以申報地價年息5%計算為適當。又查系爭土地自10

    5年1月至106年、107年1月以後之公告地價分別為每平方公

    尺3,300元、2,600元（見原審卷五第29頁）；另郭邱惠子無

    權占用之範圍，於111年2月26日000地號上墳墓遷葬前，應

    與上訴人所述遭鄰地占用部分併同扣除，而為2,997.89平方

    公尺（計算式：000地號土地面積3,097.24㎡－鄰地占用57.13

    ㎡－墳墓42.22㎡＝2,997.89㎡），111年2月27日起則僅扣除鄰地

    占用部分，而為3,040.11平方公尺。準此，附表C所示之各

    上訴人得請求郭邱惠子返還之不當得利金額，即由本院計算

    詳如附表C「得請求金額」欄所示（計算式詳見附表B、附表

    C）。

　⑶另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附表C所示之各上訴人對郭邱惠子之上開

    不當得利債權無確定期限，則其等就上開不當得利債權，就

    占用期間為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之金額部分，併

    請求郭邱惠子給付自民事擴張追加起訴暨調查證據狀繕本送

    達翌日即110年5月13日起（該書狀繕本於110年5月12日送達

    ，見原審卷五第50-3頁），暨按月給付及111年2月9日至同

    年月26日應為給付之各期金額，自應為給付之翌日起，均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亦有理由。

　⑷從而，附表C所示之各上訴人就上開金額所為請求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

    條規定，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

    關係不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將系爭租約登記註銷，及郭邱

    惠子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除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

    為57.13平方公尺）以外之土地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

    全體；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郭邱惠子給付如附表C「

    得請求金額」欄所示之不當得利及其法定遲延利息之範圍內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

    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之關於返還土地及給付不當得利部

    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

    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此部

    分改判如主文第二、三項所示；原審就上開應准許之關於請

    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係不存在

    ，並請求被上訴人將系爭租約登記註銷部分，為郭邱惠子敗

    訴之判決，並無不合，郭邱惠子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

    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原審就上開

    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違誤，李蔚祥等

    2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

    ，應駁回其等上訴。又本判決所命返還土地及給付不當得利

    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

    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上訴人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郭邱

    惠子之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林佑珊

　　　　　　　　　　　　　　法　官　宋泓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簡素惠　　　　　　　　　　　　　

附表A：

甲、 原審訴之聲明（見原審卷六第15頁至17頁） 乙、 上訴人於本院原上訴聲明（見本院卷一第54頁至55頁） 丙、 上訴人最終之上訴聲明（見本院卷三第214頁至215頁） 一、確認上訴人與郭邱惠子等11人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係不存在。 二、郭邱惠子等11人應將前項所示土地之系爭耕地租約登記註銷。 三、邱賢斯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所示編號E部分（面積為38.97平方公尺）、編號F部分（面積為104.45平方公尺）、編號G部分（面積為17.37平方公尺）之建物均拆除後，再由郭邱惠子等11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四、邱豐藏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38.74平方公尺），邱賢豪應將同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為177.76平方公尺）之建物，以及編號C部分（面積：13.53平方公尺）之工作物均拆除後，再由郭邱惠子等11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五、郭邱惠子等11人應連帶給付各上訴人如附表三、四之（A)欄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09年3月1日起至返還000、000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各上訴人如附表三、四之（B)欄所示金額，及各期金額自應為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六、郭邱惠子等11人應共同將000地號土地除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57.13平方公尺）以外之土地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七、邱賢斯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所示編號H部分（面積為9.17平方公尺）之擋土牆拆除後，再由郭邱惠子等11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八、郭邱惠子等11人應連帶給付各上訴人如附表五、六之（A)欄所示之金額，及自狀載日期為110年4月8日之民事擴張追加起訴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4月1日起至返還000、000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各上訴人如附表五、六之（B)欄所示金額，及各期金額自應為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九、就第三至八項請求，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至七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邱賢斯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所示編號E部分（面積為38.97平方公尺）、編號F部分（面積為104.45平方公尺）、編號G部分（面積為17.37平方公尺）之建物均拆除後，再由郭邱惠子等11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三、邱豐藏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38.74平方公尺）之建物拆除，邱賢豪應將同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為177.76平方公尺）之建物，以及編號C部分（面積：13.53平方公尺）之工作物均拆除後，再由郭邱惠子等11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四、郭邱惠子等11人應連帶給付各上訴人如附表三、四之（A）欄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09年3月1日起至返還000、000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各上訴人如附表三、四之（B）欄所示金額，及各期金額自應為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五、郭邱惠子等11人應共同將坐落000地號土地除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57.13平方公尺）以外之土地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六、邱賢斯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所示編號H部分（面積為9.17平方公尺）之擋土牆拆除後，再由郭邱惠子等11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七、郭邱惠子等11人應連帶給付各上訴人如附表五、六之（A）欄所示之金額，及自原審狀載日期為110年4月8日之民事擴張追加起訴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4月1日起至返還000、000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各上訴人如附表五、六之（B）欄所示金額，及各期金額自應為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八、前開經廢棄部分，上訴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至第七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邱賢斯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所示編號E部分（面積為38.97平方公尺）、編號F部分（面積為104.45平方公尺）、編號G部分（面積為17.37平方公尺）之建物均拆除後，再由被上訴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三、邱鴻文等3人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38.74平方公尺）之建物拆除，及邱賢豪應將同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為177.76平方公尺）之建物、以及編號C部分（面積為13.53平方公尺）之工作物均拆除後，再由被上訴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四、邱鴻文等3人應於繼承邱豐藏遺產之範圍内，與邱豐饒等9人、郭邱惠子連帶給付「更正後附表一、二」所列上訴人各如「更正後附表一（C欄）、二（C欄）」所示之金額，另連帶給付如「更正後附表一之一（C欄）、二之一（C欄）」所示之金額予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公同共有，及均自109年3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09年3月1日起至返還138、141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更正後附表一、二」所列上訴人各如「更正後附表一（D欄）、二（D欄）」所示之金額，另按月連帶給付如「更正後附表一之一（D欄）、二之一（D欄）」所示之金額予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公同共有，及各期金額均自應為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五、被上訴人應共同將坐落000地號土地除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57.13平方公尺）以外之土地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六、邱賢斯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所示編號H部分（面積為9.17平方公尺）之擋土牆拆除後，再由被上訴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七、邱鴻文等3人應於繼承邱豐藏遺產之範圍内，與邱豐饒等9人、郭邱惠子連帶給付「更正後附表三、四」所列上訴人各如「更正後附表三（C欄）、四（C欄）」所示之金額，另連帶給付如「更正後附表三之一（C欄）、四之一（C欄）」所示之金額予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公同共有，及自110年5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4月1日起至返還000、000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更正後附表三、四」所列上訴人各如「更正後附表三（D欄）、四（D欄）」所示之金額，另按月連帶給付如「更正後附表三之一（D欄）、四之一（D欄）」所示之金額予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公同共有，及各期金額自應為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八、前開經廢棄部分，上訴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附表B：全體共有人因郭邱惠子無權占有129地號土地得請求不當

得利金額

占用期間  當期申報地價（即公告地價80%） 無權占用面積 （㎡） 得請求金額 （元以下四捨五入） （備註） 合計 105年4月9日起至 106年12月31日止 （1又267/365年） 2,640元 2997.89 685,194元 105年4月9日至110年4月8日合計： 1,704,847元 107年1月1日起至 109年12月31日止 （3年） 2,080元  935,342元  110年1月1日起至 110年4月8日止 （98/365年） 2,080元  83,711元  110年4月9日起至 111年2月26日止 2,080元  按月25,982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 返還000地號土地之日止 2,080元 3040.11 按月26,348元  

備註：得請求金額＝占用期間年數×當期申報地價（即公告地價80

%）×占用面積×5%。按月給付金額以占用期間1/12年計算。



附表C：本件提出不當得利請求之上訴人得請求之不當得利金額

，及假執行、免為假執行擔保金額

編號 上訴人 應有部分 占用期間 得請求金額 （元以下四捨五入） （備註1） 上訴人假執行擔保金額 郭邱惠子免為假執行擔保金額 1 林建龍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111年2月9日至同年月26日（下同）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元 各期以366元 2 張林秀姍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元 各期以366元 3 林月嬌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元 各期以366元 4 許林月娥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元 各期以366元 5 林慧如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214元 72元 72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元 各期以366元 6 林麗珠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元 各期以366元 7 林秋美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元 各期以366元 8 林春月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元 各期以366元 9 林雪玲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6元 10 林文寬 5/3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4元 79,000元 236,784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09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03元 各期以3,609元       2,135元 712元 2,135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59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0元 各期以3,659元  11 曹榮昌 5/21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39,464元 14,000元 39,464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60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01元 各期以601元       356元 119元 356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610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04元 各期以610元 12 曹淑芬 10/21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78,928元 27,000元 78,92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1,203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401元 各期以1,203元       712元 238元 712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1,220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407元 各期以1,220元 13 曹淑慧 5/21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39,464元 14,000元 39,464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60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01元 各期以601元       356元 119元 356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610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04元 各期以610元 14 曹淑貞 5/21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39,464元 14,000元 39,464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60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01元 各期以601元       356元 119元 356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610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04元 各期以610元 15 曹淑華 5/21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39,464元 14,000元 39,464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60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01元 各期以601元       356元 119元 356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610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04元 各期以610元 16 李宗義 1/12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142,071元 48,000元 142,071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2,165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722元 各期以2,165元       1,281元 427元 1,281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2,19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732元 各期以2,196元 17 李松正 1/12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142,071元 48,000元 142,071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2,165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722元 各期以2,165元       1,281元 427元 1,281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2,19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732元 各期以2,196元 18 李政輝 1/12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142,071元 48,000元 142,071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2,165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722元 各期以2,165元       1,281元 427元 1,281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2,19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732元 各期以2,196元 19 賴昭寧 原：1/36  109年2月18日起：2/3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57,191元 （備註2） 20,000元 57,191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1,443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481元 各期以1,443元       854元 285元 85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1,464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488元 各期以1,464元 20 賴鳳嬌 1/3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47,357元 16,000元 47,357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722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41元 各期以722元       427元 143元 427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732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44元 各期以732元 21 林太郎 1/12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142,071元 48,000元 142,071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2,165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722元 各期以2,165元       1,281元 427元 1,281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2,19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732元 各期以2,196元 22 楊燕芬 3/504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10,148元 4,000元 10,14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155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52元 各期以155元      92元 31元 92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157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53元 各期以157元 23 楊承炎 3/504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10,148元 4,000元 10,14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155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52元 各期以155元      92元 31元 92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157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53元 各期以157元 24 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鈴（即林蔡桂繼承人） 公同共有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元 各期以366元 25 李福祥 1/3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47,357元 16,000元 47,357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722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41元 各期以722元     427元 143元 427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732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44元 各期以732元 26 李碧霞 1/3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47,357元 16,000元 47,357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722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41元 各期以722元       427元 127元 427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732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44元 各期以732元 27 李建華 1/3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47,357元 16,000元 47,357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722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41元 各期以722元       427元 143元 427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732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44元 各期以732元 

備註1：得請求金額＝附表B「105年4月9日至110年4月8日合計」

金額，及按月得請求金額，分別乘以各上訴人應有部分。

備註2：賴昭寧部分係依其前後2段應有部分比例為加總。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1663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賴昭寧  
            賴鳳嬌  
            李碧霞（即李聰之承受訴訟人）


            李福祥（即李聰之承受訴訟人）


            李建華（即李聰之承受訴訟人）




            李宗義  
            李松正  
            李政輝  
            林太郎  
            林月嬌（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林慧如（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林秋美（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許林月娥（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林春月（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張林秀姍（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林雪玲（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林麗珠（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林建龍（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林文寬  
            曹榮昌  
            曹淑芬  
            曹淑貞  


            曹淑華  


            曹淑慧  
            楊政雄  
            楊富惠  
            楊海岸  
            楊淑惠  
            楊文彬  
            楊燕芬  
            楊承炎  
上三十一人
訴訟代理人  陳玉民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郭邱惠子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郭政錩  
被 上訴 人  邱豐饒  


            邱豐瑞  
            邱賢斯  


            邱賢偉  


            邱賢洋  
            邱黃美智
            邱賢豪  
            邱賢傑  
            邱淑燕  
上  九  人
訴訟代理人  吳嘉榮律師
被 上訴 人  邱鴻文（即邱豐藏之承受訴訟人）


            邱鴻祺（即邱豐藏之承受訴訟人）


            邱鴻儒（即邱豐藏之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租佃爭議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0月21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22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4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賴昭寧以次31人後開第二、三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二、郭邱惠子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小段000地號土地除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57.13平方公尺）以外之土地返還予賴昭寧以次31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三、郭邱惠子應分別給付如附表C所示各上訴人，如該附表「得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其中占用期間為「民國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部分之給付自民國110年5月13日起，其餘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四、賴昭寧以次31人其餘上訴及郭邱惠子之上訴駁回。
五、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賴昭寧以次31人上訴部分，由郭邱惠子負擔60%，餘由賴昭寧以次31人負擔；關於郭邱惠子上訴部分，由郭邱惠子負擔。
六、本判決第二項所命關於返還土地部分，於賴昭寧以次31人以新臺幣953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郭邱惠子如以新臺幣2,857萬7,034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三項所命關於給付不當得利部分，於如附表C所示之各上訴人分別以如附表C「上訴人假執行擔保金額」欄所示金額為郭邱惠子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郭邱惠子如分別以如附表C「郭邱惠子免為假執行擔保金額」欄所示金額分別為如附表C所示之各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耕地租約部分出租人訴請確認與承租人間無租佃關係存在之訴訟，此項訴訟，祇須主張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或其他事項之存否有不明確之人，對於爭執其主張者提起，其當事人之適格即無欠缺，並非必要共同訴訟，無對全體出租人必須合一確定之必要（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57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上訴人即被上訴人賴昭寧、賴鳳嬌、李碧霞、李福祥、李建華、李宗義、李松正、李政輝、林太郎、林月嬌、林慧如、林秋美、許林月娥、林春月、張林秀姍、林雪玲、林麗珠、林建龍、林文寬、曹榮昌、曹淑芬、曹淑貞、曹淑華、曹淑慧、楊政雄、楊富惠、楊海岸、楊淑惠、楊文彬、楊燕芬、楊承炎、楊紹農（下分稱其名，合稱上訴人）為臺北市○○區○○字第9號耕地租約（下稱系爭租約）之部分出租人即臺北市○○區○○段000、000、000、000地號耕地（下分稱各地號土地，合稱系爭耕地）之部分共有人，有系爭耕地之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37頁至80頁），其等主張被上訴人即上訴人郭邱惠子（下逕稱其名）、被上訴人邱豐饒、邱豐瑞、邱賢斯、邱賢偉、邱賢洋、邱黃美智、邱賢豪、邱賢傑、邱淑燕（下合稱邱豐饒等9人）、被上訴人邱鴻文、邱鴻祺、邱鴻儒（下稱邱鴻文等3人，並與郭邱惠子、邱豐饒等9人合稱被上訴人）不自任耕作，系爭租約無效，為郭邱惠子、邱豐饒等9人所否認，則上訴人訴請確認兩造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關係不存在，揆諸首開判決意旨，即有確認利益，且當事人適格並無欠缺。至於上訴人是否確為系爭耕地之所有權人，乃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在實體上有無理由之問題，郭邱惠子辯稱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欠缺當事人適格云云，尚無可取。
二、再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規定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被上訴人邱豐藏（下逕稱其名）於本院審理時之民國113年6月19日死亡，邱鴻文等3人為其繼承人，有其等戶籍（含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49頁至59頁、97頁，另原繼承人尚有訴外人邱莉玲、邱莉禎，但其等已拋棄繼承，見本院卷三第65頁、95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函文及家事庭通知】，並於114年1月6日具狀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第91至9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另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256條分有明文。查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確認其等與郭邱惠子、邱豐饒等9人、邱豐藏（下稱郭邱惠子等11人）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係不存在，郭邱惠子等11人應將系爭耕地上之系爭租約登記塗銷，並將138地號耕地上之地上物拆除，暨應連帶給付如原判決附表一、二所示之金額，嗣於原審最終聲明如附表A甲欄所示，經原審判決確認兩造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係不存在，郭邱惠子等11人應將系爭耕地上之系爭租約登記塗銷，並駁回上訴人其餘請求，上訴人就其等敗訴部分提起上訴，原上訴聲明如附表A乙欄所示，嗣於本院審理中減縮其等請求不當得利、損害賠償之金額（見本院卷一第541頁至543頁、571頁至578頁、卷二第445頁至447頁、465頁至481頁），並因邱豐藏死亡，聲明主張邱鴻文等3人在繼承邱豐藏之遺產範圍內，與郭邱惠子及邱豐饒等9人連帶給付（見本院卷三第114頁至115頁），最終變更聲明如附表A丙欄所示，核屬減縮訴之聲明，及不變更訴訟標的而更正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揆諸首揭規定，均核無不合，亦應准許。
四、邱鴻文等3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其等之被繼承人即訴外人林新發（於53年間死亡）於40年1月31日與被上訴人之被繼承人即訴外人邱阿福（於48年間死亡），就「○○區○○○字○○○字000、000-0、000地號等參筆土地」訂立「臺灣省臺北縣私有耕地租約○○字第九號租約」（即系爭租約），租賃之面積分別為「零甲零分三厘一毫零系、零甲三分二厘一毫五系、零甲一分四厘」，亦即為各該地號土地之「全部」。嗣系爭租約經記載「依北市府地政處69.6.30北市地三字第25783號函原承租人死亡准變更為邱靜雄、邱豐藏、邱豐瑞、邱豐饒、郭邱惠子等五人，並依調解案○○○000地號面積0.0403公頃（按即該筆地號土地之「全部」）列入租約登記。」，又依據臺北市政府地政處81年4月16日北市地三字第12119號函，前開○○段○○○小段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經重測後變更為○○段○小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即系爭耕地）。系爭租約訂定後，由主管機關依照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下稱減租條例）第20條規定辦理續訂租約登記，惟訴外人邱靜雄之繼承人即邱賢偉、邱賢斯、邱賢洋於91年12月間欲辦理繼承系爭租約登記時，經林建龍提出異議，臺北市士林區公所（下稱士林區公所）遂於92年1月15日至系爭耕地現場會勘，會勘結果為：「000地號：石棉瓦豬舍一間（約9坪）…。000地號：鐵皮屋一座、簡易雞舍一座…。000地號：建有貨櫃組成二層屋、砌磚加蓋鐵皮屋各壹棟。000地號：簡易停車棚（約6坪）、鋪碎石水泥空地（約20坪）、墳墓一座（約12坪）」，即系爭耕地有承租人不自任耕作之情事；嗣士林區公所又於本件起訴前之108年8月20日至現場辦理會勘，經會勘結果為：「000地號：該地有填墓一座，並有種植竹子、八角...等作物。000地號：該地有1大1小建物…。000地號：該地有1建物…。」，是系爭耕地仍存有承租人不自任耕作之情事，另由上訴人提出於士林區公所之會勘當日照片，亦可知：000地號土地，顯多為未經人為耕作整理、放任自然生長之雜木林，其内有1座墓園，000地號土地上，則有1間「部分為1層樓、部分增建為2層樓」之鐵皮建物，屋外可見冷氣機、瓦斯桶、洗衣機等家電，顯供作住家使用，另並有1間「新增」之1層樓高黑色鐵皮屋建物；000地號土地上，有1間「部分為1層樓、部分增建為2層樓」之鐵皮建物，且1樓屋外可見設置冷氣機、水塔，並掛設「裕益實業工程有限公司」招牌，顯有供作商業用途，2樓陽台則可見晾有居家衣物，顯有供作住家使用；至000地號土地，則顯為未經人為耕作整理、放任自然生長之雜樹林，並有新設置之擋土牆。迄至原審於109年11月2日會同地政機關至現場勘驗，系爭耕地之使用情形並未改變，僅000地號耕地新增之黑色鐵皮建物前原鋪設水泥之部分經刨除、改鋪泥沙，營造作為「養鵝」用之假象；000地號耕地上建物原掛設「裕益實業工程有公司」之招牌，則遭拆除並刻意噴漆處理。是被上訴人確有於系爭耕地上不自任耕作情事，依減租條例第16條第1、2項規定，系爭租約應屬全部無效，系爭租約登記即屬妨害上訴人共有之系爭耕地所有權。又系爭耕地迄仍為被上訴人無權占用，並享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使上訴人受有損害，且邱賢斯於000地號土地上有如附圖一所示編號E部分（面積為38.97平方公尺）、編號F部分（面積為104.45平方公尺）、編號G部分（面積為17.37平方公尺）之建物，及於000地號土地上有如附圖一所示編號H部分（面積為9.17平方公尺）之擋土牆；邱豐藏於000地號耕地上有如附圖二所示編號圖A部分（面積為38.74平方公尺）之建物，邱賢豪於000地號土地上有如附圖二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為177.76平方公尺）之建物，以及編號C部分（面積為13.53平方公尺）之工作物，亦均妨害上訴人共有之系爭耕地所有權等語。爰提起本件訴訟，請求確認兩造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係不存在，並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規定，擇一為有利判決，請求被上訴人將系爭租約登記註銷，及邱賢斯、邱豐藏、邱賢豪應將前開在000、000、000地號土地上建物及擋土牆拆除，並由被上訴人將系爭耕地返還，且連帶給付相當於租金之損害賠償或不當得利。並聲明請求如附表A甲欄所示。
二、被上訴人部分：
　㈠郭邱惠子則以：系爭耕地於日據時期至民國時期，名義上均登記為訴外人林進發所有，而上訴人為林新發之繼承人，提起本件訴訟應無當事人適格。且系爭耕地之所有權實際上為訴外人即伊祖父邱阿在（下逕稱其名）所有，林進發與林新發均為邱阿在之長工，僅是邱阿在將系爭耕地借名登記予林進發與林新發，伊從小在系爭耕地耕作至今已經89年，所有權本來就是伊的，上訴人並已自認伊目前於系爭耕地上仍有自任耕作植物之情，其請求即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㈡邱豐饒等9人則以：林建龍於92年8月28日取得系爭租約之全體出租人即林新發之全體繼承人授權，與邱豐饒等9人、邱豐藏及郭邱惠子達成調解（下稱系爭調解），調解內容為：「1.租約土地中○○段○小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同意移轉予承租人，以終止租約。2.處理前項土地所需稅費由承租人一方負擔。3.租約土地中○○段○小段000地號土地上墳墓，承租人擇期遷葬。」，是邱豐饒等9人依系爭調解內容占用000、000、000地號土地，自有正當權源。又上訴人於系爭調解成立後，即於000地號土地入口處豎立「私人土地，請勿進入」之告示牌，而實際管領該土地，邱豐饒等9人亦於111年2月26日依系爭調解內容完成遷墓工作。則上訴人請求邱豐饒等9人拆除系爭耕地上之建物或擋土牆，返還系爭耕地，並連帶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或損害賠償，即無理由。縱認邱豐饒等9人係無權占有000、000、000地號土地而獲有利益，因上開土地位處○○○保護區而禁止建築，鄰地均為雜林區，鮮少公共設施，邱豐饒等9人至多僅能搭建鐵皮屋作為住家及農用，亦應以申報地價1%計算年租金，始為相當，且邱豐饒等9人法律上並無連帶給付之義務等語，資為抗辯。
　㈢邱鴻文等3人未於本院審理時到庭，亦未提出書狀作何陳述。
三、原審為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確認兩造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係不存在，郭邱惠子等11人並應將系爭耕地之系爭租約登記註銷【邱豐饒等9人、邱鴻文等3人並未就原審敗訴部分提起上訴或附帶上訴，此部分與上訴人減縮之部分均已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郭邱惠子均不服而各自提起上訴，上訴人之上訴聲明如附表A丙欄所示，郭邱惠子之答辯聲明：上訴駁回。邱豐饒等9人之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郭邱惠子之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主文所示不利於郭邱惠子之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上訴人主張林新發於40年1月31日與邱阿福就「○○區○○○字○○○字000、000-0、000地號等參筆土地」訂立「臺灣省台北縣私有耕地租約○○字第九號租約」（即系爭租約），租賃之面積分別為「零甲零分三厘一毫零系、零甲三分二厘一毫五系、零甲一分四厘」，亦即為各該地號土地之「全部」。嗣系爭租約經記載「依北市府地政處69.6.30北市地三字第25783號函原承租人死亡准變更為邱靜雄、邱豐藏、邱豐瑞、邱豐饒、郭邱惠子等五人，並依調解案○○○000地號面積0.0403公頃（按即該筆地號土地之「全部」）列入租約登記。」，又依據臺北市政府地政處81年4月16日北市地三字第12119號函，前開○○段○○○小段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經重測後變更為○○段○小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等情，有系爭租約及耕地租約逕為變更登記明細表可按（見原審卷二第288頁至290頁），應堪信實。
五、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租約已於93年1月6日因成立系爭調解而終止：
　⒈按出租人與承租人間因耕地租佃發生爭議時，應由當地鄉（鎮、市、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調解不成立者，應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不服調處者，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移送該管司法機關，司法機關應即迅予處理，並免收裁判費。前項爭議案件非經調解、調處，不得起訴；經調解、調處成立者，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給予書面證明，減租條例第26條定有明文。準此，耕地之出租人與承租人間發生租佃爭議，依減租條例第26條第1項前段規定所成立之調解，應為私權爭執之意思表示合致，其性質應屬民法上之和解契約。又按稱和解者，為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第737條亦有明定。是和解成立以後，其發生之法律上效力，在消極方面，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在積極方面，則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之權利（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312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解釋契約，應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78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系爭租約前因原承租人邱靜雄死亡，而由邱賢偉、邱賢斯、邱賢洋於91年12月27日向臺北市士林區公所（下稱士林區公所）提出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申請書等文件資料，申請承租人繼承登記；另於92年1月22日由郭邱惠子、邱豐藏、邱賢偉、邱豐瑞、邱豐饒、邱賢洋、邱賢斯提出私有耕地租約期滿租約申請書等文件資料，而申請續訂系爭租約（見原審卷二第178頁至194頁、卷三第183頁至193頁）。林建龍則於92年1月16日就上開申請承租人繼承登記案提出異議，異議意旨略以：系爭耕地經於92年1月15日辦理現場會勘，始知悉000地號土地部分作為墓地及停車場使用、000地號土地部分興建房屋、000地號土地全部興建房屋，未依規定耕作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79頁），而就系爭租約發生爭議。士林區公所嗣以92年7月8日北市士建字第0923219390號函通知林建龍稱：請於接到通知日起10日內向臺北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提出租佃爭議，俾依減租條例第26條規定由該委員會調解、調處，逾期未提出者，依法辦理登記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73頁）。林建龍即檢附除其以外之出租人林新發全體繼承人即賴珠、林蔡桂、林春月、張林秀姍、林麗珠、許林月娥、林秋美、林慧如、林月嬌、林雪吟、林文寬、李聰、李松正、賴鳳嬌、賴昭寧、李宗義、李政輝、林李阿梅及嗣已故訴外人曹林阿綢、楊阿好（下稱賴珠等20人，並與林建龍合稱林建龍等21人）之委託書、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等件，而提出耕地租佃爭議調解申請（見原審卷三第151頁、218頁至355頁）。嗣臺北市政府即於92年9月16日寄發開會通知單，定於92年10月9日在第五屆耕地租佃委員會第18次會議中，就系爭租約之租佃爭議進行調解。依該次會議紀錄記載，申請人方有林建龍、李松正、林文寬、李聰、賴昭寧到場，相對人有邱豐饒、邱豐藏、邱賢斯到場、郭邱惠子則委託郭政錩到場，申請人林建龍之意見為：租約內全部土地一次辦理終止租約，同意以分割土地予承租人方式終止租約；相對人邱豐饒則稱：從未與出租人一方協調，租約土地上房屋四、五十年間都市計畫公布前已興建，係合法違建，承租人居住，同意就蓋屋居住部分租約土地，以割地方式終止租約；郭邱惠子代理人郭政錩則稱：因租約土地承租人一方使用多年已習慣，在原出租人林新發之繼承人辦竣繼承登記前提下，由承租人承購全部租約土地等語，並決議於92年10月16日在士林區公所會商分割協議事宜，暨保留於下次會議再行調解一次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05頁至115頁、141頁至143頁）。
　⒊臺北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再於92年12月26日召開第19次會議，依會議紀錄記載【部分標點符號為本院所加】：「本次租佃爭議案調解當事人：申請人：林建龍、李聰、賴昭寧（本案由原出租人林新發繼承人之一林建龍一人具名申請調解，林新發繼承人計林建龍等21人，林建龍外李松正等20人出具委託書委託林建龍代為處理協調終止租約一切事宜，惟其中李聰、賴昭寧2人亦出席）。相對人：邱豐藏、邱豐饒（邱豐瑞、郭邱惠子、邱靜雄之繼承人邱賢偉、邱賢洋、邱賢斯未出席）。關係人：（邱靜雄之繼承人邱黃美智、邱賢豪、邱賢傑、邱淑燕均未出席）。……本會第二次調解經過：㈠申請人一方林建龍、賴昭寧意見：１租約中○○段○小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同意移轉予承租人，以終止租約。２處理前項土地所需稅費由承租人一方負擔。３租約土地中○○段○小段000地號上地上墳墓，承租人擇期遷葬。如承租人一方不同意上述三點意見，本租佃爭議案請委員依法定程序處理。㈡相對人邱豐饒意見：佃方邱豐藏、邱豐瑞、邱豐饒及邱靜雄之繼承人均同意上述出租人一方所提終止租約條件，至於邱豐瑞及邱靜雄之繼承人（邱賢偉、邱賢洋、邱賢斯、邱黃美智、邱賢豪、邱賢傑、邱淑燕均未出席）本次會議未出席將補附委託書，請求成立調解。㈢決議：承租人之一郭邱惠子女士接獲本次開會通知後，於92年12月22日致本府地政處申請函，對地主一方欲終止租約收回土地提出異議，故請與會之承租人於會後二星期內與其協調，郭邱惠子女士如同意出租人前述調解意見，則請撤回異議，並提出同意出租人意見書；另未出席未提異議邱豐瑞等承租人則請補附委託書（或同意出租人意見書），承租人如協調成立，則本案調解成立，如協調不成立，下次會議本會將通知調處。」等語（見原審卷三第41頁、43頁）。足認系爭租約原出租人林新發之全體繼承人即林建龍等21人，於該次會議中業已提出關於系爭租約終止之調解方案要約，尚待承租人方回覆是否承諾。嗣系爭租約之全體承租人即郭邱惠子等11人於93年1月6日向臺北市政府出具「承租人同意出租人意見函」，表明系爭租約出租人一方於耕地租地委員會第19次會議中所表示終止租約三條件，承租人完全同意，請成立調解等語之意旨，郭邱惠子並同時以書面撤回92年12月22日異議函（見原審卷三第29頁、33頁），則其等應已就出租人方所提出之調解方案要約為承諾，因而達成系爭調解，堪可認定。是依系爭耕地調解內容，系爭租約已於93年1月6日終止，且系爭調解成立之林蔡桂等21人負有將000、000、000地號耕地移轉登記予被告之義務，嗣曹林阿綢、楊阿好死亡後，其等繼承人並應繼受該義務。
　⒋上訴人雖主張：租佃雙方並未當場成立調解，當日會議記錄並未完整記載林建龍、賴昭寧欲併就臺北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要求返還之陳述，難認其等表示之意見為有受拘束意思之要約；再林建龍未經其他出租人特別授權，系爭調解即對除林建龍、賴昭寧以外之人不生效力，亦因郭邱惠子等11人給付遲延而業經合法解除；況郭邱惠子等11人於98年間仍向士林區公所提出系爭租約之續約申請，且至108年間均繼續依系爭租約支付租金予林建龍，並於本件訴訟均一再辯稱系爭租約仍屬有效，臺北市政府亦認系爭租約尚未終止云云。然查：
　⑴按契約之要約人，因要約而受拘束。但要約當時預先聲明不受拘束，或依其情形或事件之性質，可認當事人無受其拘束之意思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依前揭92年12月26日耕地租佃委員會會議紀錄，就林建龍、賴昭寧陳述意見部分係載明上開終止系爭租約之條件，並表示「如承租人一方不同意上述三點意見，本租佃爭議案請委員依法定程序處理」等語（見原審卷三第43頁），並無任何關於承租人方承諾前得撤銷或變更要約之聲明，難認其等在當時已預先聲明不受拘束，且依會議記錄「決議」部分係記載「承租人如協調成立，則本案調解成立，如協調不成立，下次會議本會將通知調處」等語（見原審卷三第43頁），嗣臺北市政府於92年12月30日以府地三字第09215771700號函檢送如上記載之會議紀錄，及以93年1月13日府地三字第09304885000號函檢送耕地租佃委員會北市耕租委解證字第119號租佃爭議調解成立證明書，上載明：「案由：本市○○區○○字第九號耕地租約出租人林新發之繼承人林建龍以承租人在租約土地上違法興建房屋三棟、停車場及一座墳墓，已違背原有三七五租約，申請終止租約，遂提起本件調解案。調解結果主要內容：１租約中○○段○小段○○○、○○○、○○○地號三筆土地同意移轉予承租人，以終止租約。２處理前項土地所需稅費由承租人一方負擔。３租約土地中○○段○小段○○○地號土地上墳墓，承租人擇期遷葬。調解成立日期：93年1月6日」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7頁至25頁、37頁至39頁），均未見林建龍等21人對該次會議紀錄及前開調解成立證明書表示異議，堪認會議紀錄所載與林建龍、賴昭寧在會議中表示者並無不合，要無依其情形或事件之性質，可認當事人無受要約拘束意思之情事，是上訴人主張林建龍等21人於該次會議所表示之意見非屬有拘束意思之要約，縱嗣後郭邱惠子等11人表示同意，亦難認租佃雙方以因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系爭調解云云，尚無足採。
　⑵又按受任人之權限，依委任契約之訂定。未訂定者，依其委任事務之性質定之。委任人得指定一項或數項事務而為特別委任。或就一切事務，而為概括委任；受任人受特別委任者，就委任事務之處理，得為委任人為一切必要之行為得為委任人為一切行為；受任人受概括委任者，得為委任人為一切行為。但為左列行為，須有特別之授權，但為和解之行為，須有特別之授權，民法第532條、第533條、第534條及同條但書第4款分別定有明文。而民法第532條所稱特別委任，乃委任人指定特種事項而為委任；所稱概括委任，則係就一切事項悉行委任。後者之受任人須有特別之授權，始得為同法第534條但書所列各款行為；前者則無此問題，其受任人依同法第533條規定，就委任事務之處理，原得為委任人為一切必要之行為（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8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林蔡桂、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林文寬、曹林阿綢、楊阿好、李聰、李宗義、李松正、李政輝、林李阿梅、賴昭寧、賴鳳嬌等19人（下稱林蔡桂等19人）皆於92年8月28日簽立委託書，由其等為委託人，林建龍為受託人，上載明：「茲因本人等事務繁忙無法親自到場與承租人郭邱惠子等協議終止租約，特委託林建龍君代為處理一切事宜。此致台北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等語（見原審卷三第221頁至231頁），依其文義顯係指定就系爭租約在臺北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中協議終止事宜而為委任，而屬特別委任，非概括委任，且與承租人方達成調解以終止租約，本為系爭租約終止之方法之一，足認林蔡桂等19人與林建龍訂立本件委任契約時，林建龍所受任之權限，即已包括與系爭租約之承租人達成調解而成立和解契約。另賴珠於92年9月23日出具委託書表明：「本人委託林建龍處理○○第九號耕地租約一切事宜」，亦僅指定關於系爭租約之特種事項為委任，並觀諸其提出委任書當時，系爭租約業已發生爭議，而由林建龍提出耕地租佃爭議調解申請，並由臺北市政府定期調解，則賴珠提出委託書而委託林建龍處理「系爭租約一切事宜」之真意，亦應包括與承租人達成調解而成立和解契約在內。是上訴人主張林建龍未獲賴珠等20人特別授權，系爭調解對未到場及未發言之出租人不生效力云云，不足採信。
　⑶再按解除權之行使，應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契約當事人之一方有數人者，前項意思表示，應由其全體或向其全體為之，民法第25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上訴人雖主張其業以110年4月8日民事擴張追加起訴暨調查證據聲請狀請求郭邱惠子等11人將000地號耕地上之墳墓遷移，復以同年6月9日民事準備㈣狀暨聲請調查證據狀，再次請求郭邱惠子等11人應於同年7月10日前將000地號耕地上之墳墓遷移，可認其等已陷入給付遲延，是上訴人於110年7月15日以民事準備㈤狀業合法解除系爭調解云云。然系爭調解所成立和解契約之當事人，就出租人一方應為全體出租人即林建龍等21人，業如前所認定，則解除系爭調解之意思表示，自應由林建龍等21人（如有已故者，其繼承人）全體為之，惟除上訴人外，系爭耕地之出租人一方尚有訴外人即楊阿好之繼承人楊紹農，為上訴人所自承（見本院卷一第517頁至518業），並有臺北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108年11月28日調解筆錄存卷足憑（見原審卷一第10頁），則上訴人所為解除系爭調解之意思表示，即不生解除和解契約之效力。
　⑷另按和解契約一經合法成立，當事人即應受契約之拘束，縱因而受不利益之結果，亦不得事後翻異，更為與和解相反之主張（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261號判決意旨參照）。至於郭邱惠子、邱豐藏、邱豐瑞、邱豐饒固曾於98年1月12日向士林區公所申請續訂系爭租約，及由邱豐藏支付系爭耕地迄107年度之租金及地價稅總額，並由林建龍收受（見本院卷一第183頁、565頁至569頁），核係因系爭調解成立後，未依調解事項履行完畢，而誤認系爭契約尚未終止；至於和解契約成立後，契約當事人所為與和解成立內容相反之主張，對和解契約已合法有效成立之事實，均不生影響。另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承辦人於108年8月13日簽請局長指派人員參加出租人申請系爭租約註銷登記之會勘，其所述「租約迄今仍未終止」乙節（見本院卷一第299頁），應係指系爭租約之終止尚未辦理登記而言，併予敘明。
　㈡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係不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將系爭租約登記註銷，為有理由：
　⒈系爭租約已於93年1月6日因成立系爭調解而終止，業如前所認定，則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係不存在，即屬有據。
　⒉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前段定有明文。承前所述，系爭租約既已終止，是系爭耕地上有系爭租約之登記，自屬對所有權之妨害，而上訴人為系爭耕地之部分共有人，有系爭耕地之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37頁至80頁），其等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註銷系爭租約登記，亦屬有據。
　⒊郭邱惠子雖辯稱：系爭耕地係登記為「林進發」所有，不得由上訴人即林新發之繼承人繼承，且系爭耕地實係其祖父邱阿在借名登記給林新發與林進發，郭邱惠子始為所有權人云云。然查：
　⑴依本院職權所調取之系爭耕地人工登記簿（含日治時期及光復後舊簿）記載，其中日治時期○○○○○000、000、000番號土地（即光復後臺北市○○區○○段○○○小段同地號土地，重測後依序為○○段○小段000、000、000地號土地），登記之所有人自始即為林新發（見本院卷二第196頁至209頁、212頁至213頁、216頁至221頁），則林新發之繼承人於102年間檢附相關資料，向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下稱士林地政）申請繼承登記，經該所審核後以102年士林字第069750號為繼承登記（見本院卷二第225頁至372頁），於法自無不合。
　⑵至日治時期○○○○○000-0番號土地（即光復後臺北市○○區○○段○○○小段同地號土地，重測後為○○段○小段000地號土地），雖經登記為「林進發」所有（見本院卷二第193頁至195頁、210頁至211頁、214頁至215頁）。惟依卷附臺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證明書、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保證書）記載，上開○○○○○000-0番號土地亦由林新發申報為其所有，並因「登記濟證紛失」（即登記證明書遺失），而由居住地之○○里里長、鄰長為保證人，保證林新發申報之土地權利屬實（見本院卷二第246頁至247頁），林新發之繼承人於辦理繼承時，尚能提出重測前「○○○字○○○字000-0地號」之土地所有權狀（即改制前臺北縣士林鎮核發之土地所有權狀，見本院卷二第369頁），堪認000地號土地應係林新發所有，僅係於登記時有誤載所有人姓名之情形，則林新發之繼承人就000地號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亦屬正當。
　⑶郭邱惠子雖在本院行當事人訊問時具結陳述：系爭耕地之所有權歸屬伊知道一點點，伊從小就在這個土地上耕作，到現在已經89年了，土地是伊爺爺邱阿在的，他說這塊土地要給伊做嫁妝，所以伊現在還在那邊耕作，土地為何登記在別人所有，是伊爺爺去日本，交給林進發及林新發，他們是伊爺爺的長工，土地是借名登記給他們，爺爺沒有兄弟可以借名，那個時間伊爸爸不在，他日本時代人就不見了，他們2個人不知道怎麼辦的，伊也不清楚，後來就是這樣放著，伊一直耕作到現在，伊有向監察院于右任院長表示系爭耕地登記錯誤，後來是用三七五租約來處理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24頁至126頁）。然觀諸上開陳述，郭邱惠子僅係曾聽聞其祖父自述系爭耕地之所有權相關事項，並未見證其所稱祖父與林新發、「林進發」就系爭耕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經過，是上開陳述，既僅係聽聞自郭邱惠子先祖之傳聞證據，其復未提出其他事證資以佐證，尚難遽予採信。況依郭邱惠子於92年12月22日所提出之異議函，係陳稱：「本案藉口耕地上有墓地、停車場、房屋等為未依規定耕作。但事實上述事實均有林君之先祖同意，並已存在數十年，並未違反【誤載為『返』】租約。」等語（見原審卷三第31頁），倘上訴人之先祖僅係系爭耕地之出名人，實無被上訴人使用土地需得其同意之理，益證郭邱惠子此部分抗辯與事實不符，而難憑採。
　㈢關於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土地及給付不當得利、損害賠償部分之認定：　
　⒈按所有人對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不存在者，亦同；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⒉查依系爭調解成立之內容，上訴人負有將000、000、000地號土地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之義務，已如前所認定，則被上訴人本於系爭調解之債權，而取得占有000、000、000地號土地而使用之權利，即非無權占有此部分土地，而屬有法律上原因，亦無不法侵害上訴人之權利可言，是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規定，請求：①邱賢斯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所示編號E部分（面積為38.97平方公尺）、編號F部分（面積為104.45平方公尺）、編號G部分（面積為17.37平方公尺）之建物均拆除後，再由被上訴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②邱鴻文等3人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38.74平方公尺）之建物拆除，及邱賢豪應將同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為177.76平方公尺）之建物、以及編號C部分（面積為13.53平方公尺）之工作物均拆除後，再由被上訴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③邱鴻文等3人應於繼承邱豐藏遺產之範圍内，與邱豐饒等9人、郭邱惠子連帶給付「更正後附表一、二」所列上訴人各如「更正後附表一（C欄）、二（C欄）」所示之金額，另連帶給付如「更正後附表一之一（C欄）、二之一（C欄）」所示之金額予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公同共有，及均自109年3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09年3月1日起至返還000、000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更正後附表一、二」所列上訴人各如「更正後附表一（D欄）、二（D欄）」所示之金額，另按月連帶給付如「更正後附表一之一（D欄）、二之一（D欄）」所示之金額予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公同共有，及各期金額均自應為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④邱賢斯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所示編號H部分（面積為9.17平方公尺）之擋土牆拆除後，再由被上訴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⑤邱鴻文等3人應於繼承邱豐藏遺產之範圍内，與邱豐饒等9人、郭邱惠子連帶給付「更正後附表四」所列上訴人各如「更正後附表四（C欄）」所示之金額，另連帶給付如「更正後附表四之一（C欄）」所示之金額予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公同共有，及自110年5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4月1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更正後附表四」所列上訴人各如「更正後附表四（D欄）」所示之金額，另按月連帶給付如「更正後附表四之一（D欄）」所示之金額予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公同共有，及各期金額自應為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屬無據，不能准許。
　⒊上訴人請求返還000地號土地部分：
　⑴查系爭租約已於93年1月6日因成立系爭調解而終止，而依系爭調解之成立內容，被上訴人即取得占有000、000、000地號土地而使用之權利，業如前所認定，000地號土地部分因未包括在內，被上訴人即不得占有使用；惟就000地號土地上墳墓之部分（即附圖一編號B部分），依系爭調解成立內容為「擇期」遷葬，依其文義並無遷葬期限，且承前所述，既未經出租人全體催告履行，於遷移前應認經出租人允為占用，而屬有權占有。然該墳墓業於111年2月26日完成遷葬，有邱豐饒等9人、邱豐藏在原審所提出之陳報狀暨照片可稽（見原審卷五第280頁至282頁），則該部分土地自111年2月27日起，亦不得由被上訴人占有使用。
　⑵而就000地號土地自系爭調解成立後，扣除上訴人所陳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係遭鄰地占用之部分（見本院卷三第154頁），並除前開墳墓以外之使用情形，據士林區公所於108年8月20日辦理現場會勘，發現000地號種有南瓜、芋頭、芒果、竹子、苦茶樹、八角、丁豎夫、鳳梨、楊桃、柚子、桔子、番石榴、龍眼樹等作物，有會勘紀錄及現場照片可查（見原審卷二第76頁、78頁）；原審於109年11月2日現場勘驗，由郭邱惠子之訴訟代理人陳述有種植蕃薯、薑、八角及竹子等語（見原審卷四第495頁）。郭邱惠子另提出111年2月15日原審第二次現場勘驗時所攝照片，主張000地號上當時種有川七菜、大葉黃金葛、芒果、芋頭、竹筍等作物（見原審卷六第58頁至60頁）。至就墳墓遷葬後之土地部分，比對前揭墳墓遷葬後之空地照片，及上訴人所提出111年3月8日之照片（見原審卷五第282頁、364頁），堪認其拍攝角度近似，應有上訴人主張郭邱惠子在墳墓原址重新翻土並種植新作物之情形。且上述種植作物情形，經郭邱惠子在本院迭次自承其有使用000地號土地，迄今還在那邊耕作，其他的是其他人在使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97頁、卷三第124頁），則郭邱惠子無權占有000地號土地除鄰地占用部分，應堪認定，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1條規定，請求郭邱惠子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除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57.13平方公尺）以外之土地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⑶至於邱豐饒等9人、邱鴻文等3人部分，上訴人雖主張：邱豐饒等人於本件起訴前及原審審理時，已多次自認其等仍占有000地號土地墳墓以外部分云云。惟查，觀諸上訴人據以主張邱豐饒等9人及邱豐藏已為自認之文件資料，其中臺北市政府第9屆耕地租佃委員會第7次會議紀錄係記載出租人全體（含郭邱惠子）所為陳述，並未區分各土地耕作使用之詳細情形（見本院卷一第141頁），另108年9月29日函、109年3月24日答辯暨聲請狀，均僅表示129地號土地種有作物，無不自任耕作之意旨，亦未就個別承租人係使用何部分土地為說明（見本院卷一第162頁、164頁）；至於109年4月9日言詞辯論程序時，邱豐饒等9人及邱豐藏雖就原審承辦法官詢問系爭耕地目前利用情形，陳述引用卷附會勘紀錄表（按即士林區公所108年8月20日現場會勘紀錄）所載（見本院卷一第168頁），然前揭會勘紀錄僅載明系爭耕地種植作物情形，並未調查是何人所種（見原審卷二第76頁），足認邱豐饒等9人及邱豐藏亦僅係就129地號上之作物種植客觀情形為陳述；又其等110年5月21日民事答辯㈢狀，雖記載「系爭000、000地號土地上因有先祖墳墓及擋土牆等公共設施，則由被告全體管理耕作種植蕃薯、薑、木瓜、八角、竹子、桃子樹及咖啡樹等農作物，業經鈞院勘驗屬實」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74頁），然其未明確陳述000或000地號何部分農作物係何承租人所種，且當時000地號土地上尚有被上訴人共同先祖之墳墓存在，則就墳墓坐落之土地部分由郭邱惠子等11人共同管理使用，乃符於實情，尚不得以此逕認邱豐饒等9人及邱豐藏對000地號土地除有權以墳墓占有之部分外，業已自認其等就其餘部分自系爭調解成立後仍占有使用，即應由上訴人對邱豐饒等9人、邱鴻文等3人尚無權占有000地號土地之事實主張，負舉證之責。而依證人即士林區公所經建課課員歐立羣在本院證稱：伊有參與108年現場會勘，原審卷二第78頁至81頁之照片都是伊所拍攝的，沒有印象在場之人有表示作物是誰種植，也沒有印象有特別問作物究竟是人為種植還是野生，因為現場會勘只會確認土地上的作物及建築情形，但沒有辦法確認作物種植情形是否如在場之人所陳述。現場我們會問承租人種什麼東西，在哪裡，承租人就會帶我們去，本件確實有承租人表示土地上面有種植作物，引導我們去看。至於是哪位承租人引導我們去看，因為現場人太多有點亂，所以伊沒有印象是誰，我們是依照承租人引導到土地現場看的結果，如果確實有該種作物就會記錄上去。沒有印象現場有承租人表示土地上作物均為某一承租人所種植，與其他承租人無關，不記得會勘當日現場是否有承租人向伊表示000地號土地已返還給出租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96頁至499頁），亦難認000地號土地除郭邱惠子前述使用情形以外，尚有其他被上訴人自系爭調解成立之後，曾占有使用該土地除原先設有墳墓之部分，上訴人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資料以實其說，從而，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1條規定，請求邱豐饒等9人、邱鴻文等3人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除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57.13平方公尺）以外之土地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為無理由，不能准許。
　⒋如附表C所示之各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郭邱惠子就其所無權占用000地號土地部分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各於如附表C「得請求金額」欄所示之範圍內，為有理由：
　⑴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6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民法第126條規定，租金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再按租用基地建築房屋，依土地法第105條準用同法第97條第1項規定，以不超過該土地申報價額年息10%為限；所稱土地申報價額，依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規定，係指法定地價，即土地法第148條所定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法所申報之地價，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80％為其申報地價，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前段定有明文。查郭邱惠子無權占用000地號土地，已認定於前，其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使上訴人不能使用000地號土地而受有損害，是附表C所示之各上訴人按其等應有部分，應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郭邱惠子返還自其於原審以民事擴張追加起訴暨調查證據狀為追加起訴之日即110年4月8日（見原審卷五第11頁）回溯5年即自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及自該書狀追加起訴之翌日即110年4月9日起至返還000地號部分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逾此範圍則非有據。
　⑵查郭邱惠子無權占用000地號土地，係用以種植作物於上，已如前述，又000地號土地雖屬山坡地，然距臺北市士林區仰德大道3段之當地重要幹道行車時間不長，鄰近文化大學、華岡藝校、格致國中等學校，距文化大學商圈非遠，生活機能尚佳，出入交通亦屬便利等情，有000地號土地附近電子地圖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五第366頁至367頁），本院審酌000地號土地位置、經濟價值、工商繁榮程度及郭邱惠子利用該土地之所受利益等一切情狀，認上訴人所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應以申報地價年息5%計算為適當。又查系爭土地自105年1月至106年、107年1月以後之公告地價分別為每平方公尺3,300元、2,600元（見原審卷五第29頁）；另郭邱惠子無權占用之範圍，於111年2月26日000地號上墳墓遷葬前，應與上訴人所述遭鄰地占用部分併同扣除，而為2,997.89平方公尺（計算式：000地號土地面積3,097.24㎡－鄰地占用57.13㎡－墳墓42.22㎡＝2,997.89㎡），111年2月27日起則僅扣除鄰地占用部分，而為3,040.11平方公尺。準此，附表C所示之各上訴人得請求郭邱惠子返還之不當得利金額，即由本院計算詳如附表C「得請求金額」欄所示（計算式詳見附表B、附表C）。
　⑶另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附表C所示之各上訴人對郭邱惠子之上開不當得利債權無確定期限，則其等就上開不當得利債權，就占用期間為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之金額部分，併請求郭邱惠子給付自民事擴張追加起訴暨調查證據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5月13日起（該書狀繕本於110年5月12日送達，見原審卷五第50-3頁），暨按月給付及111年2月9日至同年月26日應為給付之各期金額，自應為給付之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亦有理由。
　⑷從而，附表C所示之各上訴人就上開金額所為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規定，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係不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將系爭租約登記註銷，及郭邱惠子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除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57.13平方公尺）以外之土地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郭邱惠子給付如附表C「得請求金額」欄所示之不當得利及其法定遲延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之關於返還土地及給付不當得利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此部分改判如主文第二、三項所示；原審就上開應准許之關於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係不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將系爭租約登記註銷部分，為郭邱惠子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郭邱惠子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違誤，李蔚祥等2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等上訴。又本判決所命返還土地及給付不當得利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上訴人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郭邱惠子之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林佑珊
　　　　　　　　　　　　　　法　官　宋泓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簡素惠　　　　　　　　　　　　　
附表A：
		甲、
原審訴之聲明（見原審卷六第15頁至17頁）

		乙、
上訴人於本院原上訴聲明（見本院卷一第54頁至55頁）

		丙、
上訴人最終之上訴聲明（見本院卷三第214頁至215頁）



		一、確認上訴人與郭邱惠子等11人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係不存在。
二、郭邱惠子等11人應將前項所示土地之系爭耕地租約登記註銷。
三、邱賢斯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所示編號E部分（面積為38.97平方公尺）、編號F部分（面積為104.45平方公尺）、編號G部分（面積為17.37平方公尺）之建物均拆除後，再由郭邱惠子等11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四、邱豐藏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38.74平方公尺），邱賢豪應將同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為177.76平方公尺）之建物，以及編號C部分（面積：13.53平方公尺）之工作物均拆除後，再由郭邱惠子等11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五、郭邱惠子等11人應連帶給付各上訴人如附表三、四之（A)欄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09年3月1日起至返還000、000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各上訴人如附表三、四之（B)欄所示金額，及各期金額自應為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六、郭邱惠子等11人應共同將000地號土地除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57.13平方公尺）以外之土地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七、邱賢斯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所示編號H部分（面積為9.17平方公尺）之擋土牆拆除後，再由郭邱惠子等11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八、郭邱惠子等11人應連帶給付各上訴人如附表五、六之（A)欄所示之金額，及自狀載日期為110年4月8日之民事擴張追加起訴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4月1日起至返還000、000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各上訴人如附表五、六之（B)欄所示金額，及各期金額自應為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九、就第三至八項請求，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至七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邱賢斯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所示編號E部分（面積為38.97平方公尺）、編號F部分（面積為104.45平方公尺）、編號G部分（面積為17.37平方公尺）之建物均拆除後，再由郭邱惠子等11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三、邱豐藏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38.74平方公尺）之建物拆除，邱賢豪應將同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為177.76平方公尺）之建物，以及編號C部分（面積：13.53平方公尺）之工作物均拆除後，再由郭邱惠子等11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四、郭邱惠子等11人應連帶給付各上訴人如附表三、四之（A）欄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09年3月1日起至返還000、000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各上訴人如附表三、四之（B）欄所示金額，及各期金額自應為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五、郭邱惠子等11人應共同將坐落000地號土地除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57.13平方公尺）以外之土地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六、邱賢斯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所示編號H部分（面積為9.17平方公尺）之擋土牆拆除後，再由郭邱惠子等11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七、郭邱惠子等11人應連帶給付各上訴人如附表五、六之（A）欄所示之金額，及自原審狀載日期為110年4月8日之民事擴張追加起訴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4月1日起至返還000、000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各上訴人如附表五、六之（B）欄所示金額，及各期金額自應為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八、前開經廢棄部分，上訴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至第七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邱賢斯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所示編號E部分（面積為38.97平方公尺）、編號F部分（面積為104.45平方公尺）、編號G部分（面積為17.37平方公尺）之建物均拆除後，再由被上訴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三、邱鴻文等3人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38.74平方公尺）之建物拆除，及邱賢豪應將同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為177.76平方公尺）之建物、以及編號C部分（面積為13.53平方公尺）之工作物均拆除後，再由被上訴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四、邱鴻文等3人應於繼承邱豐藏遺產之範圍内，與邱豐饒等9人、郭邱惠子連帶給付「更正後附表一、二」所列上訴人各如「更正後附表一（C欄）、二（C欄）」所示之金額，另連帶給付如「更正後附表一之一（C欄）、二之一（C欄）」所示之金額予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公同共有，及均自109年3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09年3月1日起至返還138、141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更正後附表一、二」所列上訴人各如「更正後附表一（D欄）、二（D欄）」所示之金額，另按月連帶給付如「更正後附表一之一（D欄）、二之一（D欄）」所示之金額予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公同共有，及各期金額均自應為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五、被上訴人應共同將坐落000地號土地除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57.13平方公尺）以外之土地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六、邱賢斯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所示編號H部分（面積為9.17平方公尺）之擋土牆拆除後，再由被上訴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七、邱鴻文等3人應於繼承邱豐藏遺產之範圍内，與邱豐饒等9人、郭邱惠子連帶給付「更正後附表三、四」所列上訴人各如「更正後附表三（C欄）、四（C欄）」所示之金額，另連帶給付如「更正後附表三之一（C欄）、四之一（C欄）」所示之金額予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公同共有，及自110年5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4月1日起至返還000、000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更正後附表三、四」所列上訴人各如「更正後附表三（D欄）、四（D欄）」所示之金額，另按月連帶給付如「更正後附表三之一（D欄）、四之一（D欄）」所示之金額予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公同共有，及各期金額自應為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八、前開經廢棄部分，上訴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附表B：全體共有人因郭邱惠子無權占有129地號土地得請求不當得利金額
		占用期間



		當期申報地價（即公告地價80%）

		無權占用面積
（㎡）

		得請求金額
（元以下四捨五入）
（備註）

		合計



		105年4月9日起至
106年12月31日止
（1又267/365年）

		2,640元

		2997.89

		685,194元

		105年4月9日至110年4月8日合計：
1,704,847元



		107年1月1日起至
109年12月31日止
（3年）

		2,080元

		


		935,342元

		




		110年1月1日起至
110年4月8日止
（98/365年）

		2,080元

		


		83,711元

		




		110年4月9日起至
111年2月26日止

		2,080元

		


		按月25,982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
返還000地號土地之日止

		2,080元

		3040.11

		按月26,348元

		








備註：得請求金額＝占用期間年數×當期申報地價（即公告地價80%）×占用面積×5%。按月給付金額以占用期間1/12年計算。


附表C：本件提出不當得利請求之上訴人得請求之不當得利金額，及假執行、免為假執行擔保金額
		編號

		上訴人

		應有部分

		占用期間

		得請求金額
（元以下四捨五入）
（備註1）

		上訴人假執行擔保金額

		郭邱惠子免為假執行擔保金額



		1

		林建龍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111年2月9日至同年月26日（下同）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元

		各期以366元



		2

		張林秀姍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元

		各期以366元



		3

		林月嬌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元

		各期以366元



		4

		許林月娥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元

		各期以366元



		5

		林慧如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214元

		72元

		72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元

		各期以366元



		6

		林麗珠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元

		各期以366元



		7

		林秋美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元

		各期以366元



		8

		林春月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元

		各期以366元



		9

		林雪玲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6元



		10

		林文寬

		5/3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4元

		79,000元

		236,784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09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03元

		各期以3,609元







		


		


		


		


		2,135元

		712元

		2,135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59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0元

		各期以3,659元





		11

		曹榮昌

		5/21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39,464元

		14,000元

		39,464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60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01元

		各期以601元







		


		


		


		


		356元

		119元

		356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610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04元

		各期以610元



		12

		曹淑芬

		10/21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78,928元

		27,000元

		78,92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1,203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401元

		各期以1,203元







		


		


		


		


		712元

		238元

		712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1,220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407元

		各期以1,220元



		13

		曹淑慧

		5/21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39,464元

		14,000元

		39,464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60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01元

		各期以601元







		


		


		


		


		356元

		119元

		356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610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04元

		各期以610元



		14

		曹淑貞

		5/21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39,464元

		14,000元

		39,464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60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01元

		各期以601元







		


		


		


		


		356元

		119元

		356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610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04元

		各期以610元



		15

		曹淑華

		5/21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39,464元

		14,000元

		39,464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60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01元

		各期以601元







		


		


		


		


		356元

		119元

		356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610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04元

		各期以610元



		16

		李宗義

		1/12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142,071元

		48,000元

		142,071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2,165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722元

		各期以2,165元







		


		


		


		


		1,281元

		427元

		1,281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2,19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732元

		各期以2,196元



		17

		李松正

		1/12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142,071元

		48,000元

		142,071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2,165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722元

		各期以2,165元







		


		


		


		


		1,281元

		427元

		1,281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2,19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732元

		各期以2,196元



		18

		李政輝

		1/12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142,071元

		48,000元

		142,071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2,165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722元

		各期以2,165元







		


		


		


		


		1,281元

		427元

		1,281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2,19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732元

		各期以2,196元



		19

		賴昭寧

		原：1/36


109年2月18日起：2/3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57,191元
（備註2）

		20,000元

		57,191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1,443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481元

		各期以1,443元







		


		


		


		


		854元

		285元

		85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1,464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488元

		各期以1,464元



		20

		賴鳳嬌

		1/3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47,357元

		16,000元

		47,357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722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41元

		各期以722元







		


		


		


		


		427元

		143元

		427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732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44元

		各期以732元



		21

		林太郎

		1/12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142,071元

		48,000元

		142,071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2,165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722元

		各期以2,165元







		


		


		


		


		1,281元

		427元

		1,281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2,19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732元

		各期以2,196元



		22

		楊燕芬

		3/504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10,148元

		4,000元

		10,14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155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52元

		各期以155元





		


		


		


		


		92元

		31元

		92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157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53元

		各期以157元



		23

		楊承炎

		3/504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10,148元

		4,000元

		10,14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155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52元

		各期以155元





		


		


		


		


		92元

		31元

		92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157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53元

		各期以157元



		24

		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鈴（即林蔡桂繼承人）

		公同共有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元

		各期以366元



		25

		李福祥

		1/3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47,357元

		16,000元

		47,357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722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41元

		各期以722元



		


		


		


		


		427元

		143元

		427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732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44元

		各期以732元



		26

		李碧霞

		1/3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47,357元

		16,000元

		47,357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722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41元

		各期以722元







		


		


		


		


		427元

		127元

		427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732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44元

		各期以732元



		27

		李建華

		1/3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47,357元

		16,000元

		47,357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722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41元

		各期以722元







		


		


		


		


		427元

		143元

		427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732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44元

		各期以732元







備註1：得請求金額＝附表B「105年4月9日至110年4月8日合計」金額，及按月得請求金額，分別乘以各上訴人應有部分。
備註2：賴昭寧部分係依其前後2段應有部分比例為加總。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1663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賴昭寧  

            賴鳳嬌  

            李碧霞（即李聰之承受訴訟人）



            李福祥（即李聰之承受訴訟人）



            李建華（即李聰之承受訴訟人）





            李宗義  

            李松正  

            李政輝  

            林太郎  

            林月嬌（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林慧如（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林秋美（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許林月娥（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林春月（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張林秀姍（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林雪玲（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林麗珠（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林建龍（兼林蔡桂之承受訴訟人）



            林文寬  

            曹榮昌  

            曹淑芬  

            曹淑貞  



            曹淑華  



            曹淑慧  

            楊政雄  

            楊富惠  

            楊海岸  

            楊淑惠  

            楊文彬  

            楊燕芬  

            楊承炎  

上三十一人

訴訟代理人  陳玉民律師

被上訴人即  

上  訴  人  郭邱惠子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郭政錩  

被 上訴 人  邱豐饒  



            邱豐瑞  

            邱賢斯  



            邱賢偉  



            邱賢洋  

            邱黃美智

            邱賢豪  

            邱賢傑  

            邱淑燕  

上  九  人

訴訟代理人  吳嘉榮律師

被 上訴 人  邱鴻文（即邱豐藏之承受訴訟人）



            邱鴻祺（即邱豐藏之承受訴訟人）



            邱鴻儒（即邱豐藏之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租佃爭議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0月21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22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4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賴昭寧以次31人後開第二、三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二、郭邱惠子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小段000地號土地除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57.13平方公尺）以外之土地返還予賴昭寧以次31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三、郭邱惠子應分別給付如附表C所示各上訴人，如該附表「得請求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其中占用期間為「民國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部分之給付自民國110年5月13日起，其餘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四、賴昭寧以次31人其餘上訴及郭邱惠子之上訴駁回。

五、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賴昭寧以次31人上訴部分，由郭邱惠子負擔60%，餘由賴昭寧以次31人負擔；關於郭邱惠子上訴部分，由郭邱惠子負擔。

六、本判決第二項所命關於返還土地部分，於賴昭寧以次31人以新臺幣953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郭邱惠子如以新臺幣2,857萬7,034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三項所命關於給付不當得利部分，於如附表C所示之各上訴人分別以如附表C「上訴人假執行擔保金額」欄所示金額為郭邱惠子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郭邱惠子如分別以如附表C「郭邱惠子免為假執行擔保金額」欄所示金額分別為如附表C所示之各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耕地租約部分出租人訴請確認與承租人間無租佃關係存在之訴訟，此項訴訟，祇須主張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或其他事項之存否有不明確之人，對於爭執其主張者提起，其當事人之適格即無欠缺，並非必要共同訴訟，無對全體出租人必須合一確定之必要（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57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上訴人即被上訴人賴昭寧、賴鳳嬌、李碧霞、李福祥、李建華、李宗義、李松正、李政輝、林太郎、林月嬌、林慧如、林秋美、許林月娥、林春月、張林秀姍、林雪玲、林麗珠、林建龍、林文寬、曹榮昌、曹淑芬、曹淑貞、曹淑華、曹淑慧、楊政雄、楊富惠、楊海岸、楊淑惠、楊文彬、楊燕芬、楊承炎、楊紹農（下分稱其名，合稱上訴人）為臺北市○○區○○字第9號耕地租約（下稱系爭租約）之部分出租人即臺北市○○區○○段000、000、000、000地號耕地（下分稱各地號土地，合稱系爭耕地）之部分共有人，有系爭耕地之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37頁至80頁），其等主張被上訴人即上訴人郭邱惠子（下逕稱其名）、被上訴人邱豐饒、邱豐瑞、邱賢斯、邱賢偉、邱賢洋、邱黃美智、邱賢豪、邱賢傑、邱淑燕（下合稱邱豐饒等9人）、被上訴人邱鴻文、邱鴻祺、邱鴻儒（下稱邱鴻文等3人，並與郭邱惠子、邱豐饒等9人合稱被上訴人）不自任耕作，系爭租約無效，為郭邱惠子、邱豐饒等9人所否認，則上訴人訴請確認兩造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關係不存在，揆諸首開判決意旨，即有確認利益，且當事人適格並無欠缺。至於上訴人是否確為系爭耕地之所有權人，乃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在實體上有無理由之問題，郭邱惠子辯稱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欠缺當事人適格云云，尚無可取。

二、再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前開規定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被上訴人邱豐藏（下逕稱其名）於本院審理時之民國113年6月19日死亡，邱鴻文等3人為其繼承人，有其等戶籍（含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49頁至59頁、97頁，另原繼承人尚有訴外人邱莉玲、邱莉禎，但其等已拋棄繼承，見本院卷三第65頁、95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函文及家事庭通知】，並於114年1月6日具狀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第91至9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另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256條分有明文。查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確認其等與郭邱惠子、邱豐饒等9人、邱豐藏（下稱郭邱惠子等11人）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係不存在，郭邱惠子等11人應將系爭耕地上之系爭租約登記塗銷，並將138地號耕地上之地上物拆除，暨應連帶給付如原判決附表一、二所示之金額，嗣於原審最終聲明如附表A甲欄所示，經原審判決確認兩造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係不存在，郭邱惠子等11人應將系爭耕地上之系爭租約登記塗銷，並駁回上訴人其餘請求，上訴人就其等敗訴部分提起上訴，原上訴聲明如附表A乙欄所示，嗣於本院審理中減縮其等請求不當得利、損害賠償之金額（見本院卷一第541頁至543頁、571頁至578頁、卷二第445頁至447頁、465頁至481頁），並因邱豐藏死亡，聲明主張邱鴻文等3人在繼承邱豐藏之遺產範圍內，與郭邱惠子及邱豐饒等9人連帶給付（見本院卷三第114頁至115頁），最終變更聲明如附表A丙欄所示，核屬減縮訴之聲明，及不變更訴訟標的而更正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揆諸首揭規定，均核無不合，亦應准許。

四、邱鴻文等3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其等之被繼承人即訴外人林新發（於53年間死亡）於40年1月31日與被上訴人之被繼承人即訴外人邱阿福（於48年間死亡），就「○○區○○○字○○○字000、000-0、000地號等參筆土地」訂立「臺灣省臺北縣私有耕地租約○○字第九號租約」（即系爭租約），租賃之面積分別為「零甲零分三厘一毫零系、零甲三分二厘一毫五系、零甲一分四厘」，亦即為各該地號土地之「全部」。嗣系爭租約經記載「依北市府地政處69.6.30北市地三字第25783號函原承租人死亡准變更為邱靜雄、邱豐藏、邱豐瑞、邱豐饒、郭邱惠子等五人，並依調解案○○○000地號面積0.0403公頃（按即該筆地號土地之「全部」）列入租約登記。」，又依據臺北市政府地政處81年4月16日北市地三字第12119號函，前開○○段○○○小段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經重測後變更為○○段○小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即系爭耕地）。系爭租約訂定後，由主管機關依照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下稱減租條例）第20條規定辦理續訂租約登記，惟訴外人邱靜雄之繼承人即邱賢偉、邱賢斯、邱賢洋於91年12月間欲辦理繼承系爭租約登記時，經林建龍提出異議，臺北市士林區公所（下稱士林區公所）遂於92年1月15日至系爭耕地現場會勘，會勘結果為：「000地號：石棉瓦豬舍一間（約9坪）…。000地號：鐵皮屋一座、簡易雞舍一座…。000地號：建有貨櫃組成二層屋、砌磚加蓋鐵皮屋各壹棟。000地號：簡易停車棚（約6坪）、鋪碎石水泥空地（約20坪）、墳墓一座（約12坪）」，即系爭耕地有承租人不自任耕作之情事；嗣士林區公所又於本件起訴前之108年8月20日至現場辦理會勘，經會勘結果為：「000地號：該地有填墓一座，並有種植竹子、八角...等作物。000地號：該地有1大1小建物…。000地號：該地有1建物…。」，是系爭耕地仍存有承租人不自任耕作之情事，另由上訴人提出於士林區公所之會勘當日照片，亦可知：000地號土地，顯多為未經人為耕作整理、放任自然生長之雜木林，其内有1座墓園，000地號土地上，則有1間「部分為1層樓、部分增建為2層樓」之鐵皮建物，屋外可見冷氣機、瓦斯桶、洗衣機等家電，顯供作住家使用，另並有1間「新增」之1層樓高黑色鐵皮屋建物；000地號土地上，有1間「部分為1層樓、部分增建為2層樓」之鐵皮建物，且1樓屋外可見設置冷氣機、水塔，並掛設「裕益實業工程有限公司」招牌，顯有供作商業用途，2樓陽台則可見晾有居家衣物，顯有供作住家使用；至000地號土地，則顯為未經人為耕作整理、放任自然生長之雜樹林，並有新設置之擋土牆。迄至原審於109年11月2日會同地政機關至現場勘驗，系爭耕地之使用情形並未改變，僅000地號耕地新增之黑色鐵皮建物前原鋪設水泥之部分經刨除、改鋪泥沙，營造作為「養鵝」用之假象；000地號耕地上建物原掛設「裕益實業工程有公司」之招牌，則遭拆除並刻意噴漆處理。是被上訴人確有於系爭耕地上不自任耕作情事，依減租條例第16條第1、2項規定，系爭租約應屬全部無效，系爭租約登記即屬妨害上訴人共有之系爭耕地所有權。又系爭耕地迄仍為被上訴人無權占用，並享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使上訴人受有損害，且邱賢斯於000地號土地上有如附圖一所示編號E部分（面積為38.97平方公尺）、編號F部分（面積為104.45平方公尺）、編號G部分（面積為17.37平方公尺）之建物，及於000地號土地上有如附圖一所示編號H部分（面積為9.17平方公尺）之擋土牆；邱豐藏於000地號耕地上有如附圖二所示編號圖A部分（面積為38.74平方公尺）之建物，邱賢豪於000地號土地上有如附圖二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為177.76平方公尺）之建物，以及編號C部分（面積為13.53平方公尺）之工作物，亦均妨害上訴人共有之系爭耕地所有權等語。爰提起本件訴訟，請求確認兩造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係不存在，並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規定，擇一為有利判決，請求被上訴人將系爭租約登記註銷，及邱賢斯、邱豐藏、邱賢豪應將前開在000、000、000地號土地上建物及擋土牆拆除，並由被上訴人將系爭耕地返還，且連帶給付相當於租金之損害賠償或不當得利。並聲明請求如附表A甲欄所示。

二、被上訴人部分：

　㈠郭邱惠子則以：系爭耕地於日據時期至民國時期，名義上均登記為訴外人林進發所有，而上訴人為林新發之繼承人，提起本件訴訟應無當事人適格。且系爭耕地之所有權實際上為訴外人即伊祖父邱阿在（下逕稱其名）所有，林進發與林新發均為邱阿在之長工，僅是邱阿在將系爭耕地借名登記予林進發與林新發，伊從小在系爭耕地耕作至今已經89年，所有權本來就是伊的，上訴人並已自認伊目前於系爭耕地上仍有自任耕作植物之情，其請求即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㈡邱豐饒等9人則以：林建龍於92年8月28日取得系爭租約之全體出租人即林新發之全體繼承人授權，與邱豐饒等9人、邱豐藏及郭邱惠子達成調解（下稱系爭調解），調解內容為：「1.租約土地中○○段○小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同意移轉予承租人，以終止租約。2.處理前項土地所需稅費由承租人一方負擔。3.租約土地中○○段○小段000地號土地上墳墓，承租人擇期遷葬。」，是邱豐饒等9人依系爭調解內容占用000、000、000地號土地，自有正當權源。又上訴人於系爭調解成立後，即於000地號土地入口處豎立「私人土地，請勿進入」之告示牌，而實際管領該土地，邱豐饒等9人亦於111年2月26日依系爭調解內容完成遷墓工作。則上訴人請求邱豐饒等9人拆除系爭耕地上之建物或擋土牆，返還系爭耕地，並連帶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或損害賠償，即無理由。縱認邱豐饒等9人係無權占有000、000、000地號土地而獲有利益，因上開土地位處○○○保護區而禁止建築，鄰地均為雜林區，鮮少公共設施，邱豐饒等9人至多僅能搭建鐵皮屋作為住家及農用，亦應以申報地價1%計算年租金，始為相當，且邱豐饒等9人法律上並無連帶給付之義務等語，資為抗辯。

　㈢邱鴻文等3人未於本院審理時到庭，亦未提出書狀作何陳述。

三、原審為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確認兩造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係不存在，郭邱惠子等11人並應將系爭耕地之系爭租約登記註銷【邱豐饒等9人、邱鴻文等3人並未就原審敗訴部分提起上訴或附帶上訴，此部分與上訴人減縮之部分均已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郭邱惠子均不服而各自提起上訴，上訴人之上訴聲明如附表A丙欄所示，郭邱惠子之答辯聲明：上訴駁回。邱豐饒等9人之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郭邱惠子之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主文所示不利於郭邱惠子之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上訴人主張林新發於40年1月31日與邱阿福就「○○區○○○字○○○字000、000-0、000地號等參筆土地」訂立「臺灣省台北縣私有耕地租約○○字第九號租約」（即系爭租約），租賃之面積分別為「零甲零分三厘一毫零系、零甲三分二厘一毫五系、零甲一分四厘」，亦即為各該地號土地之「全部」。嗣系爭租約經記載「依北市府地政處69.6.30北市地三字第25783號函原承租人死亡准變更為邱靜雄、邱豐藏、邱豐瑞、邱豐饒、郭邱惠子等五人，並依調解案○○○000地號面積0.0403公頃（按即該筆地號土地之「全部」）列入租約登記。」，又依據臺北市政府地政處81年4月16日北市地三字第12119號函，前開○○段○○○小段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經重測後變更為○○段○小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等情，有系爭租約及耕地租約逕為變更登記明細表可按（見原審卷二第288頁至290頁），應堪信實。

五、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租約已於93年1月6日因成立系爭調解而終止：

　⒈按出租人與承租人間因耕地租佃發生爭議時，應由當地鄉（鎮、市、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調解不成立者，應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不服調處者，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移送該管司法機關，司法機關應即迅予處理，並免收裁判費。前項爭議案件非經調解、調處，不得起訴；經調解、調處成立者，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給予書面證明，減租條例第26條定有明文。準此，耕地之出租人與承租人間發生租佃爭議，依減租條例第26條第1項前段規定所成立之調解，應為私權爭執之意思表示合致，其性質應屬民法上之和解契約。又按稱和解者，為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和解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第736條、第737條亦有明定。是和解成立以後，其發生之法律上效力，在消極方面，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在積極方面，則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之權利（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312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解釋契約，應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78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系爭租約前因原承租人邱靜雄死亡，而由邱賢偉、邱賢斯、邱賢洋於91年12月27日向臺北市士林區公所（下稱士林區公所）提出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申請書等文件資料，申請承租人繼承登記；另於92年1月22日由郭邱惠子、邱豐藏、邱賢偉、邱豐瑞、邱豐饒、邱賢洋、邱賢斯提出私有耕地租約期滿租約申請書等文件資料，而申請續訂系爭租約（見原審卷二第178頁至194頁、卷三第183頁至193頁）。林建龍則於92年1月16日就上開申請承租人繼承登記案提出異議，異議意旨略以：系爭耕地經於92年1月15日辦理現場會勘，始知悉000地號土地部分作為墓地及停車場使用、000地號土地部分興建房屋、000地號土地全部興建房屋，未依規定耕作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79頁），而就系爭租約發生爭議。士林區公所嗣以92年7月8日北市士建字第0923219390號函通知林建龍稱：請於接到通知日起10日內向臺北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提出租佃爭議，俾依減租條例第26條規定由該委員會調解、調處，逾期未提出者，依法辦理登記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73頁）。林建龍即檢附除其以外之出租人林新發全體繼承人即賴珠、林蔡桂、林春月、張林秀姍、林麗珠、許林月娥、林秋美、林慧如、林月嬌、林雪吟、林文寬、李聰、李松正、賴鳳嬌、賴昭寧、李宗義、李政輝、林李阿梅及嗣已故訴外人曹林阿綢、楊阿好（下稱賴珠等20人，並與林建龍合稱林建龍等21人）之委託書、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等件，而提出耕地租佃爭議調解申請（見原審卷三第151頁、218頁至355頁）。嗣臺北市政府即於92年9月16日寄發開會通知單，定於92年10月9日在第五屆耕地租佃委員會第18次會議中，就系爭租約之租佃爭議進行調解。依該次會議紀錄記載，申請人方有林建龍、李松正、林文寬、李聰、賴昭寧到場，相對人有邱豐饒、邱豐藏、邱賢斯到場、郭邱惠子則委託郭政錩到場，申請人林建龍之意見為：租約內全部土地一次辦理終止租約，同意以分割土地予承租人方式終止租約；相對人邱豐饒則稱：從未與出租人一方協調，租約土地上房屋四、五十年間都市計畫公布前已興建，係合法違建，承租人居住，同意就蓋屋居住部分租約土地，以割地方式終止租約；郭邱惠子代理人郭政錩則稱：因租約土地承租人一方使用多年已習慣，在原出租人林新發之繼承人辦竣繼承登記前提下，由承租人承購全部租約土地等語，並決議於92年10月16日在士林區公所會商分割協議事宜，暨保留於下次會議再行調解一次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05頁至115頁、141頁至143頁）。

　⒊臺北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再於92年12月26日召開第19次會議，依會議紀錄記載【部分標點符號為本院所加】：「本次租佃爭議案調解當事人：申請人：林建龍、李聰、賴昭寧（本案由原出租人林新發繼承人之一林建龍一人具名申請調解，林新發繼承人計林建龍等21人，林建龍外李松正等20人出具委託書委託林建龍代為處理協調終止租約一切事宜，惟其中李聰、賴昭寧2人亦出席）。相對人：邱豐藏、邱豐饒（邱豐瑞、郭邱惠子、邱靜雄之繼承人邱賢偉、邱賢洋、邱賢斯未出席）。關係人：（邱靜雄之繼承人邱黃美智、邱賢豪、邱賢傑、邱淑燕均未出席）。……本會第二次調解經過：㈠申請人一方林建龍、賴昭寧意見：１租約中○○段○小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同意移轉予承租人，以終止租約。２處理前項土地所需稅費由承租人一方負擔。３租約土地中○○段○小段000地號上地上墳墓，承租人擇期遷葬。如承租人一方不同意上述三點意見，本租佃爭議案請委員依法定程序處理。㈡相對人邱豐饒意見：佃方邱豐藏、邱豐瑞、邱豐饒及邱靜雄之繼承人均同意上述出租人一方所提終止租約條件，至於邱豐瑞及邱靜雄之繼承人（邱賢偉、邱賢洋、邱賢斯、邱黃美智、邱賢豪、邱賢傑、邱淑燕均未出席）本次會議未出席將補附委託書，請求成立調解。㈢決議：承租人之一郭邱惠子女士接獲本次開會通知後，於92年12月22日致本府地政處申請函，對地主一方欲終止租約收回土地提出異議，故請與會之承租人於會後二星期內與其協調，郭邱惠子女士如同意出租人前述調解意見，則請撤回異議，並提出同意出租人意見書；另未出席未提異議邱豐瑞等承租人則請補附委託書（或同意出租人意見書），承租人如協調成立，則本案調解成立，如協調不成立，下次會議本會將通知調處。」等語（見原審卷三第41頁、43頁）。足認系爭租約原出租人林新發之全體繼承人即林建龍等21人，於該次會議中業已提出關於系爭租約終止之調解方案要約，尚待承租人方回覆是否承諾。嗣系爭租約之全體承租人即郭邱惠子等11人於93年1月6日向臺北市政府出具「承租人同意出租人意見函」，表明系爭租約出租人一方於耕地租地委員會第19次會議中所表示終止租約三條件，承租人完全同意，請成立調解等語之意旨，郭邱惠子並同時以書面撤回92年12月22日異議函（見原審卷三第29頁、33頁），則其等應已就出租人方所提出之調解方案要約為承諾，因而達成系爭調解，堪可認定。是依系爭耕地調解內容，系爭租約已於93年1月6日終止，且系爭調解成立之林蔡桂等21人負有將000、000、000地號耕地移轉登記予被告之義務，嗣曹林阿綢、楊阿好死亡後，其等繼承人並應繼受該義務。

　⒋上訴人雖主張：租佃雙方並未當場成立調解，當日會議記錄並未完整記載林建龍、賴昭寧欲併就臺北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要求返還之陳述，難認其等表示之意見為有受拘束意思之要約；再林建龍未經其他出租人特別授權，系爭調解即對除林建龍、賴昭寧以外之人不生效力，亦因郭邱惠子等11人給付遲延而業經合法解除；況郭邱惠子等11人於98年間仍向士林區公所提出系爭租約之續約申請，且至108年間均繼續依系爭租約支付租金予林建龍，並於本件訴訟均一再辯稱系爭租約仍屬有效，臺北市政府亦認系爭租約尚未終止云云。然查：

　⑴按契約之要約人，因要約而受拘束。但要約當時預先聲明不受拘束，或依其情形或事件之性質，可認當事人無受其拘束之意思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依前揭92年12月26日耕地租佃委員會會議紀錄，就林建龍、賴昭寧陳述意見部分係載明上開終止系爭租約之條件，並表示「如承租人一方不同意上述三點意見，本租佃爭議案請委員依法定程序處理」等語（見原審卷三第43頁），並無任何關於承租人方承諾前得撤銷或變更要約之聲明，難認其等在當時已預先聲明不受拘束，且依會議記錄「決議」部分係記載「承租人如協調成立，則本案調解成立，如協調不成立，下次會議本會將通知調處」等語（見原審卷三第43頁），嗣臺北市政府於92年12月30日以府地三字第09215771700號函檢送如上記載之會議紀錄，及以93年1月13日府地三字第09304885000號函檢送耕地租佃委員會北市耕租委解證字第119號租佃爭議調解成立證明書，上載明：「案由：本市○○區○○字第九號耕地租約出租人林新發之繼承人林建龍以承租人在租約土地上違法興建房屋三棟、停車場及一座墳墓，已違背原有三七五租約，申請終止租約，遂提起本件調解案。調解結果主要內容：１租約中○○段○小段○○○、○○○、○○○地號三筆土地同意移轉予承租人，以終止租約。２處理前項土地所需稅費由承租人一方負擔。３租約土地中○○段○小段○○○地號土地上墳墓，承租人擇期遷葬。調解成立日期：93年1月6日」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7頁至25頁、37頁至39頁），均未見林建龍等21人對該次會議紀錄及前開調解成立證明書表示異議，堪認會議紀錄所載與林建龍、賴昭寧在會議中表示者並無不合，要無依其情形或事件之性質，可認當事人無受要約拘束意思之情事，是上訴人主張林建龍等21人於該次會議所表示之意見非屬有拘束意思之要約，縱嗣後郭邱惠子等11人表示同意，亦難認租佃雙方以因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系爭調解云云，尚無足採。

　⑵又按受任人之權限，依委任契約之訂定。未訂定者，依其委任事務之性質定之。委任人得指定一項或數項事務而為特別委任。或就一切事務，而為概括委任；受任人受特別委任者，就委任事務之處理，得為委任人為一切必要之行為得為委任人為一切行為；受任人受概括委任者，得為委任人為一切行為。但為左列行為，須有特別之授權，但為和解之行為，須有特別之授權，民法第532條、第533條、第534條及同條但書第4款分別定有明文。而民法第532條所稱特別委任，乃委任人指定特種事項而為委任；所稱概括委任，則係就一切事項悉行委任。後者之受任人須有特別之授權，始得為同法第534條但書所列各款行為；前者則無此問題，其受任人依同法第533條規定，就委任事務之處理，原得為委任人為一切必要之行為（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8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林蔡桂、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林文寬、曹林阿綢、楊阿好、李聰、李宗義、李松正、李政輝、林李阿梅、賴昭寧、賴鳳嬌等19人（下稱林蔡桂等19人）皆於92年8月28日簽立委託書，由其等為委託人，林建龍為受託人，上載明：「茲因本人等事務繁忙無法親自到場與承租人郭邱惠子等協議終止租約，特委託林建龍君代為處理一切事宜。此致台北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等語（見原審卷三第221頁至231頁），依其文義顯係指定就系爭租約在臺北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中協議終止事宜而為委任，而屬特別委任，非概括委任，且與承租人方達成調解以終止租約，本為系爭租約終止之方法之一，足認林蔡桂等19人與林建龍訂立本件委任契約時，林建龍所受任之權限，即已包括與系爭租約之承租人達成調解而成立和解契約。另賴珠於92年9月23日出具委託書表明：「本人委託林建龍處理○○第九號耕地租約一切事宜」，亦僅指定關於系爭租約之特種事項為委任，並觀諸其提出委任書當時，系爭租約業已發生爭議，而由林建龍提出耕地租佃爭議調解申請，並由臺北市政府定期調解，則賴珠提出委託書而委託林建龍處理「系爭租約一切事宜」之真意，亦應包括與承租人達成調解而成立和解契約在內。是上訴人主張林建龍未獲賴珠等20人特別授權，系爭調解對未到場及未發言之出租人不生效力云云，不足採信。

　⑶再按解除權之行使，應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契約當事人之一方有數人者，前項意思表示，應由其全體或向其全體為之，民法第25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上訴人雖主張其業以110年4月8日民事擴張追加起訴暨調查證據聲請狀請求郭邱惠子等11人將000地號耕地上之墳墓遷移，復以同年6月9日民事準備㈣狀暨聲請調查證據狀，再次請求郭邱惠子等11人應於同年7月10日前將000地號耕地上之墳墓遷移，可認其等已陷入給付遲延，是上訴人於110年7月15日以民事準備㈤狀業合法解除系爭調解云云。然系爭調解所成立和解契約之當事人，就出租人一方應為全體出租人即林建龍等21人，業如前所認定，則解除系爭調解之意思表示，自應由林建龍等21人（如有已故者，其繼承人）全體為之，惟除上訴人外，系爭耕地之出租人一方尚有訴外人即楊阿好之繼承人楊紹農，為上訴人所自承（見本院卷一第517頁至518業），並有臺北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108年11月28日調解筆錄存卷足憑（見原審卷一第10頁），則上訴人所為解除系爭調解之意思表示，即不生解除和解契約之效力。

　⑷另按和解契約一經合法成立，當事人即應受契約之拘束，縱因而受不利益之結果，亦不得事後翻異，更為與和解相反之主張（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261號判決意旨參照）。至於郭邱惠子、邱豐藏、邱豐瑞、邱豐饒固曾於98年1月12日向士林區公所申請續訂系爭租約，及由邱豐藏支付系爭耕地迄107年度之租金及地價稅總額，並由林建龍收受（見本院卷一第183頁、565頁至569頁），核係因系爭調解成立後，未依調解事項履行完畢，而誤認系爭契約尚未終止；至於和解契約成立後，契約當事人所為與和解成立內容相反之主張，對和解契約已合法有效成立之事實，均不生影響。另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承辦人於108年8月13日簽請局長指派人員參加出租人申請系爭租約註銷登記之會勘，其所述「租約迄今仍未終止」乙節（見本院卷一第299頁），應係指系爭租約之終止尚未辦理登記而言，併予敘明。

　㈡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係不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將系爭租約登記註銷，為有理由：

　⒈系爭租約已於93年1月6日因成立系爭調解而終止，業如前所認定，則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係不存在，即屬有據。

　⒉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前段定有明文。承前所述，系爭租約既已終止，是系爭耕地上有系爭租約之登記，自屬對所有權之妨害，而上訴人為系爭耕地之部分共有人，有系爭耕地之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37頁至80頁），其等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註銷系爭租約登記，亦屬有據。

　⒊郭邱惠子雖辯稱：系爭耕地係登記為「林進發」所有，不得由上訴人即林新發之繼承人繼承，且系爭耕地實係其祖父邱阿在借名登記給林新發與林進發，郭邱惠子始為所有權人云云。然查：

　⑴依本院職權所調取之系爭耕地人工登記簿（含日治時期及光復後舊簿）記載，其中日治時期○○○○○000、000、000番號土地（即光復後臺北市○○區○○段○○○小段同地號土地，重測後依序為○○段○小段000、000、000地號土地），登記之所有人自始即為林新發（見本院卷二第196頁至209頁、212頁至213頁、216頁至221頁），則林新發之繼承人於102年間檢附相關資料，向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下稱士林地政）申請繼承登記，經該所審核後以102年士林字第069750號為繼承登記（見本院卷二第225頁至372頁），於法自無不合。

　⑵至日治時期○○○○○000-0番號土地（即光復後臺北市○○區○○段○○○小段同地號土地，重測後為○○段○小段000地號土地），雖經登記為「林進發」所有（見本院卷二第193頁至195頁、210頁至211頁、214頁至215頁）。惟依卷附臺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證明書、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保證書）記載，上開○○○○○000-0番號土地亦由林新發申報為其所有，並因「登記濟證紛失」（即登記證明書遺失），而由居住地之○○里里長、鄰長為保證人，保證林新發申報之土地權利屬實（見本院卷二第246頁至247頁），林新發之繼承人於辦理繼承時，尚能提出重測前「○○○字○○○字000-0地號」之土地所有權狀（即改制前臺北縣士林鎮核發之土地所有權狀，見本院卷二第369頁），堪認000地號土地應係林新發所有，僅係於登記時有誤載所有人姓名之情形，則林新發之繼承人就000地號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亦屬正當。

　⑶郭邱惠子雖在本院行當事人訊問時具結陳述：系爭耕地之所有權歸屬伊知道一點點，伊從小就在這個土地上耕作，到現在已經89年了，土地是伊爺爺邱阿在的，他說這塊土地要給伊做嫁妝，所以伊現在還在那邊耕作，土地為何登記在別人所有，是伊爺爺去日本，交給林進發及林新發，他們是伊爺爺的長工，土地是借名登記給他們，爺爺沒有兄弟可以借名，那個時間伊爸爸不在，他日本時代人就不見了，他們2個人不知道怎麼辦的，伊也不清楚，後來就是這樣放著，伊一直耕作到現在，伊有向監察院于右任院長表示系爭耕地登記錯誤，後來是用三七五租約來處理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24頁至126頁）。然觀諸上開陳述，郭邱惠子僅係曾聽聞其祖父自述系爭耕地之所有權相關事項，並未見證其所稱祖父與林新發、「林進發」就系爭耕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經過，是上開陳述，既僅係聽聞自郭邱惠子先祖之傳聞證據，其復未提出其他事證資以佐證，尚難遽予採信。況依郭邱惠子於92年12月22日所提出之異議函，係陳稱：「本案藉口耕地上有墓地、停車場、房屋等為未依規定耕作。但事實上述事實均有林君之先祖同意，並已存在數十年，並未違反【誤載為『返』】租約。」等語（見原審卷三第31頁），倘上訴人之先祖僅係系爭耕地之出名人，實無被上訴人使用土地需得其同意之理，益證郭邱惠子此部分抗辯與事實不符，而難憑採。

　㈢關於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土地及給付不當得利、損害賠償部分之認定：　

　⒈按所有人對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不存在者，亦同；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⒉查依系爭調解成立之內容，上訴人負有將000、000、000地號土地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之義務，已如前所認定，則被上訴人本於系爭調解之債權，而取得占有000、000、000地號土地而使用之權利，即非無權占有此部分土地，而屬有法律上原因，亦無不法侵害上訴人之權利可言，是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規定，請求：①邱賢斯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所示編號E部分（面積為38.97平方公尺）、編號F部分（面積為104.45平方公尺）、編號G部分（面積為17.37平方公尺）之建物均拆除後，再由被上訴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②邱鴻文等3人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38.74平方公尺）之建物拆除，及邱賢豪應將同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為177.76平方公尺）之建物、以及編號C部分（面積為13.53平方公尺）之工作物均拆除後，再由被上訴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③邱鴻文等3人應於繼承邱豐藏遺產之範圍内，與邱豐饒等9人、郭邱惠子連帶給付「更正後附表一、二」所列上訴人各如「更正後附表一（C欄）、二（C欄）」所示之金額，另連帶給付如「更正後附表一之一（C欄）、二之一（C欄）」所示之金額予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公同共有，及均自109年3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09年3月1日起至返還000、000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更正後附表一、二」所列上訴人各如「更正後附表一（D欄）、二（D欄）」所示之金額，另按月連帶給付如「更正後附表一之一（D欄）、二之一（D欄）」所示之金額予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公同共有，及各期金額均自應為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④邱賢斯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所示編號H部分（面積為9.17平方公尺）之擋土牆拆除後，再由被上訴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⑤邱鴻文等3人應於繼承邱豐藏遺產之範圍内，與邱豐饒等9人、郭邱惠子連帶給付「更正後附表四」所列上訴人各如「更正後附表四（C欄）」所示之金額，另連帶給付如「更正後附表四之一（C欄）」所示之金額予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公同共有，及自110年5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4月1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更正後附表四」所列上訴人各如「更正後附表四（D欄）」所示之金額，另按月連帶給付如「更正後附表四之一（D欄）」所示之金額予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公同共有，及各期金額自應為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屬無據，不能准許。

　⒊上訴人請求返還000地號土地部分：

　⑴查系爭租約已於93年1月6日因成立系爭調解而終止，而依系爭調解之成立內容，被上訴人即取得占有000、000、000地號土地而使用之權利，業如前所認定，000地號土地部分因未包括在內，被上訴人即不得占有使用；惟就000地號土地上墳墓之部分（即附圖一編號B部分），依系爭調解成立內容為「擇期」遷葬，依其文義並無遷葬期限，且承前所述，既未經出租人全體催告履行，於遷移前應認經出租人允為占用，而屬有權占有。然該墳墓業於111年2月26日完成遷葬，有邱豐饒等9人、邱豐藏在原審所提出之陳報狀暨照片可稽（見原審卷五第280頁至282頁），則該部分土地自111年2月27日起，亦不得由被上訴人占有使用。

　⑵而就000地號土地自系爭調解成立後，扣除上訴人所陳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係遭鄰地占用之部分（見本院卷三第154頁），並除前開墳墓以外之使用情形，據士林區公所於108年8月20日辦理現場會勘，發現000地號種有南瓜、芋頭、芒果、竹子、苦茶樹、八角、丁豎夫、鳳梨、楊桃、柚子、桔子、番石榴、龍眼樹等作物，有會勘紀錄及現場照片可查（見原審卷二第76頁、78頁）；原審於109年11月2日現場勘驗，由郭邱惠子之訴訟代理人陳述有種植蕃薯、薑、八角及竹子等語（見原審卷四第495頁）。郭邱惠子另提出111年2月15日原審第二次現場勘驗時所攝照片，主張000地號上當時種有川七菜、大葉黃金葛、芒果、芋頭、竹筍等作物（見原審卷六第58頁至60頁）。至就墳墓遷葬後之土地部分，比對前揭墳墓遷葬後之空地照片，及上訴人所提出111年3月8日之照片（見原審卷五第282頁、364頁），堪認其拍攝角度近似，應有上訴人主張郭邱惠子在墳墓原址重新翻土並種植新作物之情形。且上述種植作物情形，經郭邱惠子在本院迭次自承其有使用000地號土地，迄今還在那邊耕作，其他的是其他人在使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97頁、卷三第124頁），則郭邱惠子無權占有000地號土地除鄰地占用部分，應堪認定，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1條規定，請求郭邱惠子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除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57.13平方公尺）以外之土地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⑶至於邱豐饒等9人、邱鴻文等3人部分，上訴人雖主張：邱豐饒等人於本件起訴前及原審審理時，已多次自認其等仍占有000地號土地墳墓以外部分云云。惟查，觀諸上訴人據以主張邱豐饒等9人及邱豐藏已為自認之文件資料，其中臺北市政府第9屆耕地租佃委員會第7次會議紀錄係記載出租人全體（含郭邱惠子）所為陳述，並未區分各土地耕作使用之詳細情形（見本院卷一第141頁），另108年9月29日函、109年3月24日答辯暨聲請狀，均僅表示129地號土地種有作物，無不自任耕作之意旨，亦未就個別承租人係使用何部分土地為說明（見本院卷一第162頁、164頁）；至於109年4月9日言詞辯論程序時，邱豐饒等9人及邱豐藏雖就原審承辦法官詢問系爭耕地目前利用情形，陳述引用卷附會勘紀錄表（按即士林區公所108年8月20日現場會勘紀錄）所載（見本院卷一第168頁），然前揭會勘紀錄僅載明系爭耕地種植作物情形，並未調查是何人所種（見原審卷二第76頁），足認邱豐饒等9人及邱豐藏亦僅係就129地號上之作物種植客觀情形為陳述；又其等110年5月21日民事答辯㈢狀，雖記載「系爭000、000地號土地上因有先祖墳墓及擋土牆等公共設施，則由被告全體管理耕作種植蕃薯、薑、木瓜、八角、竹子、桃子樹及咖啡樹等農作物，業經鈞院勘驗屬實」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74頁），然其未明確陳述000或000地號何部分農作物係何承租人所種，且當時000地號土地上尚有被上訴人共同先祖之墳墓存在，則就墳墓坐落之土地部分由郭邱惠子等11人共同管理使用，乃符於實情，尚不得以此逕認邱豐饒等9人及邱豐藏對000地號土地除有權以墳墓占有之部分外，業已自認其等就其餘部分自系爭調解成立後仍占有使用，即應由上訴人對邱豐饒等9人、邱鴻文等3人尚無權占有000地號土地之事實主張，負舉證之責。而依證人即士林區公所經建課課員歐立羣在本院證稱：伊有參與108年現場會勘，原審卷二第78頁至81頁之照片都是伊所拍攝的，沒有印象在場之人有表示作物是誰種植，也沒有印象有特別問作物究竟是人為種植還是野生，因為現場會勘只會確認土地上的作物及建築情形，但沒有辦法確認作物種植情形是否如在場之人所陳述。現場我們會問承租人種什麼東西，在哪裡，承租人就會帶我們去，本件確實有承租人表示土地上面有種植作物，引導我們去看。至於是哪位承租人引導我們去看，因為現場人太多有點亂，所以伊沒有印象是誰，我們是依照承租人引導到土地現場看的結果，如果確實有該種作物就會記錄上去。沒有印象現場有承租人表示土地上作物均為某一承租人所種植，與其他承租人無關，不記得會勘當日現場是否有承租人向伊表示000地號土地已返還給出租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96頁至499頁），亦難認000地號土地除郭邱惠子前述使用情形以外，尚有其他被上訴人自系爭調解成立之後，曾占有使用該土地除原先設有墳墓之部分，上訴人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資料以實其說，從而，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821條規定，請求邱豐饒等9人、邱鴻文等3人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除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57.13平方公尺）以外之土地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為無理由，不能准許。

　⒋如附表C所示之各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郭邱惠子就其所無權占用000地號土地部分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各於如附表C「得請求金額」欄所示之範圍內，為有理由：

　⑴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6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民法第126條規定，租金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再按租用基地建築房屋，依土地法第105條準用同法第97條第1項規定，以不超過該土地申報價額年息10%為限；所稱土地申報價額，依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規定，係指法定地價，即土地法第148條所定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法所申報之地價，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80％為其申報地價，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前段定有明文。查郭邱惠子無權占用000地號土地，已認定於前，其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使上訴人不能使用000地號土地而受有損害，是附表C所示之各上訴人按其等應有部分，應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郭邱惠子返還自其於原審以民事擴張追加起訴暨調查證據狀為追加起訴之日即110年4月8日（見原審卷五第11頁）回溯5年即自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及自該書狀追加起訴之翌日即110年4月9日起至返還000地號部分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逾此範圍則非有據。

　⑵查郭邱惠子無權占用000地號土地，係用以種植作物於上，已如前述，又000地號土地雖屬山坡地，然距臺北市士林區仰德大道3段之當地重要幹道行車時間不長，鄰近文化大學、華岡藝校、格致國中等學校，距文化大學商圈非遠，生活機能尚佳，出入交通亦屬便利等情，有000地號土地附近電子地圖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五第366頁至367頁），本院審酌000地號土地位置、經濟價值、工商繁榮程度及郭邱惠子利用該土地之所受利益等一切情狀，認上訴人所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應以申報地價年息5%計算為適當。又查系爭土地自105年1月至106年、107年1月以後之公告地價分別為每平方公尺3,300元、2,600元（見原審卷五第29頁）；另郭邱惠子無權占用之範圍，於111年2月26日000地號上墳墓遷葬前，應與上訴人所述遭鄰地占用部分併同扣除，而為2,997.89平方公尺（計算式：000地號土地面積3,097.24㎡－鄰地占用57.13㎡－墳墓42.22㎡＝2,997.89㎡），111年2月27日起則僅扣除鄰地占用部分，而為3,040.11平方公尺。準此，附表C所示之各上訴人得請求郭邱惠子返還之不當得利金額，即由本院計算詳如附表C「得請求金額」欄所示（計算式詳見附表B、附表C）。

　⑶另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附表C所示之各上訴人對郭邱惠子之上開不當得利債權無確定期限，則其等就上開不當得利債權，就占用期間為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之金額部分，併請求郭邱惠子給付自民事擴張追加起訴暨調查證據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5月13日起（該書狀繕本於110年5月12日送達，見原審卷五第50-3頁），暨按月給付及111年2月9日至同年月26日應為給付之各期金額，自應為給付之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亦有理由。

　⑷從而，附表C所示之各上訴人就上開金額所為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規定，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係不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將系爭租約登記註銷，及郭邱惠子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除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57.13平方公尺）以外之土地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郭邱惠子給付如附表C「得請求金額」欄所示之不當得利及其法定遲延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之關於返還土地及給付不當得利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此部分改判如主文第二、三項所示；原審就上開應准許之關於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係不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將系爭租約登記註銷部分，為郭邱惠子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郭邱惠子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違誤，李蔚祥等2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等上訴。又本判決所命返還土地及給付不當得利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上訴人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郭邱惠子之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林佑珊

　　　　　　　　　　　　　　法　官　宋泓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簡素惠　　　　　　　　　　　　　

附表A：

甲、 原審訴之聲明（見原審卷六第15頁至17頁） 乙、 上訴人於本院原上訴聲明（見本院卷一第54頁至55頁） 丙、 上訴人最終之上訴聲明（見本院卷三第214頁至215頁） 一、確認上訴人與郭邱惠子等11人間就系爭耕地之耕地三七五租賃契約關係不存在。 二、郭邱惠子等11人應將前項所示土地之系爭耕地租約登記註銷。 三、邱賢斯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所示編號E部分（面積為38.97平方公尺）、編號F部分（面積為104.45平方公尺）、編號G部分（面積為17.37平方公尺）之建物均拆除後，再由郭邱惠子等11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四、邱豐藏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38.74平方公尺），邱賢豪應將同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為177.76平方公尺）之建物，以及編號C部分（面積：13.53平方公尺）之工作物均拆除後，再由郭邱惠子等11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五、郭邱惠子等11人應連帶給付各上訴人如附表三、四之（A)欄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09年3月1日起至返還000、000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各上訴人如附表三、四之（B)欄所示金額，及各期金額自應為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六、郭邱惠子等11人應共同將000地號土地除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57.13平方公尺）以外之土地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七、邱賢斯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所示編號H部分（面積為9.17平方公尺）之擋土牆拆除後，再由郭邱惠子等11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八、郭邱惠子等11人應連帶給付各上訴人如附表五、六之（A)欄所示之金額，及自狀載日期為110年4月8日之民事擴張追加起訴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4月1日起至返還000、000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各上訴人如附表五、六之（B)欄所示金額，及各期金額自應為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九、就第三至八項請求，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至七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邱賢斯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所示編號E部分（面積為38.97平方公尺）、編號F部分（面積為104.45平方公尺）、編號G部分（面積為17.37平方公尺）之建物均拆除後，再由郭邱惠子等11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三、邱豐藏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38.74平方公尺）之建物拆除，邱賢豪應將同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為177.76平方公尺）之建物，以及編號C部分（面積：13.53平方公尺）之工作物均拆除後，再由郭邱惠子等11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四、郭邱惠子等11人應連帶給付各上訴人如附表三、四之（A）欄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09年3月1日起至返還000、000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各上訴人如附表三、四之（B）欄所示金額，及各期金額自應為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五、郭邱惠子等11人應共同將坐落000地號土地除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57.13平方公尺）以外之土地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六、邱賢斯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所示編號H部分（面積為9.17平方公尺）之擋土牆拆除後，再由郭邱惠子等11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七、郭邱惠子等11人應連帶給付各上訴人如附表五、六之（A）欄所示之金額，及自原審狀載日期為110年4月8日之民事擴張追加起訴暨調查證據聲請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4月1日起至返還000、000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各上訴人如附表五、六之（B）欄所示金額，及各期金額自應為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八、前開經廢棄部分，上訴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至第七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邱賢斯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所示編號E部分（面積為38.97平方公尺）、編號F部分（面積為104.45平方公尺）、編號G部分（面積為17.37平方公尺）之建物均拆除後，再由被上訴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三、邱鴻文等3人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38.74平方公尺）之建物拆除，及邱賢豪應將同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二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為177.76平方公尺）之建物、以及編號C部分（面積為13.53平方公尺）之工作物均拆除後，再由被上訴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四、邱鴻文等3人應於繼承邱豐藏遺產之範圍内，與邱豐饒等9人、郭邱惠子連帶給付「更正後附表一、二」所列上訴人各如「更正後附表一（C欄）、二（C欄）」所示之金額，另連帶給付如「更正後附表一之一（C欄）、二之一（C欄）」所示之金額予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公同共有，及均自109年3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09年3月1日起至返還138、141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更正後附表一、二」所列上訴人各如「更正後附表一（D欄）、二（D欄）」所示之金額，另按月連帶給付如「更正後附表一之一（D欄）、二之一（D欄）」所示之金額予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公同共有，及各期金額均自應為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五、被上訴人應共同將坐落000地號土地除如附圖一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為57.13平方公尺）以外之土地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六、邱賢斯應將坐落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一所示編號H部分（面積為9.17平方公尺）之擋土牆拆除後，再由被上訴人共同將該地號土地全部騰空返還予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全體。 七、邱鴻文等3人應於繼承邱豐藏遺產之範圍内，與邱豐饒等9人、郭邱惠子連帶給付「更正後附表三、四」所列上訴人各如「更正後附表三（C欄）、四（C欄）」所示之金額，另連帶給付如「更正後附表三之一（C欄）、四之一（C欄）」所示之金額予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公同共有，及自110年5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10年4月1日起至返還000、000地號土地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更正後附表三、四」所列上訴人各如「更正後附表三（D欄）、四（D欄）」所示之金額，另按月連帶給付如「更正後附表三之一（D欄）、四之一（D欄）」所示之金額予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玲公同共有，及各期金額自應為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八、前開經廢棄部分，上訴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附表B：全體共有人因郭邱惠子無權占有129地號土地得請求不當得利金額

占用期間  當期申報地價（即公告地價80%） 無權占用面積 （㎡） 得請求金額 （元以下四捨五入） （備註） 合計 105年4月9日起至 106年12月31日止 （1又267/365年） 2,640元 2997.89 685,194元 105年4月9日至110年4月8日合計： 1,704,847元 107年1月1日起至 109年12月31日止 （3年） 2,080元  935,342元  110年1月1日起至 110年4月8日止 （98/365年） 2,080元  83,711元  110年4月9日起至 111年2月26日止 2,080元  按月25,982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 返還000地號土地之日止 2,080元 3040.11 按月26,348元  

備註：得請求金額＝占用期間年數×當期申報地價（即公告地價80%）×占用面積×5%。按月給付金額以占用期間1/12年計算。



附表C：本件提出不當得利請求之上訴人得請求之不當得利金額，及假執行、免為假執行擔保金額

編號 上訴人 應有部分 占用期間 得請求金額 （元以下四捨五入） （備註1） 上訴人假執行擔保金額 郭邱惠子免為假執行擔保金額 1 林建龍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111年2月9日至同年月26日（下同）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元 各期以366元 2 張林秀姍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元 各期以366元 3 林月嬌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元 各期以366元 4 許林月娥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元 各期以366元 5 林慧如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214元 72元 72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元 各期以366元 6 林麗珠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元 各期以366元 7 林秋美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元 各期以366元 8 林春月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元 各期以366元 9 林雪玲 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6元 10 林文寬 5/3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4元 79,000元 236,784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09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03元 各期以3,609元       2,135元 712元 2,135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59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0元 各期以3,659元  11 曹榮昌 5/21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39,464元 14,000元 39,464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60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01元 各期以601元       356元 119元 356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610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04元 各期以610元 12 曹淑芬 10/21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78,928元 27,000元 78,92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1,203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401元 各期以1,203元       712元 238元 712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1,220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407元 各期以1,220元 13 曹淑慧 5/21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39,464元 14,000元 39,464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60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01元 各期以601元       356元 119元 356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610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04元 各期以610元 14 曹淑貞 5/21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39,464元 14,000元 39,464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60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01元 各期以601元       356元 119元 356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610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04元 各期以610元 15 曹淑華 5/21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39,464元 14,000元 39,464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60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01元 各期以601元       356元 119元 356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610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04元 各期以610元 16 李宗義 1/12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142,071元 48,000元 142,071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2,165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722元 各期以2,165元       1,281元 427元 1,281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2,19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732元 各期以2,196元 17 李松正 1/12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142,071元 48,000元 142,071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2,165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722元 各期以2,165元       1,281元 427元 1,281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2,19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732元 各期以2,196元 18 李政輝 1/12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142,071元 48,000元 142,071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2,165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722元 各期以2,165元       1,281元 427元 1,281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2,19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732元 各期以2,196元 19 賴昭寧 原：1/36  109年2月18日起：2/3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57,191元 （備註2） 20,000元 57,191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1,443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481元 各期以1,443元       854元 285元 85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1,464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488元 各期以1,464元 20 賴鳳嬌 1/3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47,357元 16,000元 47,357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722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41元 各期以722元       427元 143元 427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732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44元 各期以732元 21 林太郎 1/12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142,071元 48,000元 142,071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2,165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722元 各期以2,165元       1,281元 427元 1,281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2,19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732元 各期以2,196元 22 楊燕芬 3/504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10,148元 4,000元 10,14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155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52元 各期以155元      92元 31元 92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157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53元 各期以157元 23 楊承炎 3/504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10,148元 4,000元 10,14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155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52元 各期以155元      92元 31元 92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157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53元 各期以157元 24 林建龍、張林秀姍、林月嬌、許林月娥、林慧如、林麗珠、林秋美、林春月、林雪鈴（即林蔡桂繼承人） 公同共有5/360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23,678元 8,000元 23,678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361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1元 各期以361元       214元 72元 214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366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122元 各期以366元 25 李福祥 1/3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47,357元 16,000元 47,357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722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41元 各期以722元     427元 143元 427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732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44元 各期以732元 26 李碧霞 1/3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47,357元 16,000元 47,357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722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41元 各期以722元       427元 127元 427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732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44元 各期以732元 27 李建華 1/36 105年4月9日起至110年4月8日止 47,357元 16,000元 47,357元    110年4月9日起至111年2月26日止 按月722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41元 各期以722元       427元 143元 427元    111年2月27日起至返還000地號土地止 按月732元 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各期以244元 各期以732元 

備註1：得請求金額＝附表B「105年4月9日至110年4月8日合計」金額，及按月得請求金額，分別乘以各上訴人應有部分。

備註2：賴昭寧部分係依其前後2段應有部分比例為加總。





